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 

受
文
者
..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企

戶
(
川
u

f
\
A
V
A
M

(

-;

", 

l
i
A叫
一

，

/

(
/

1
，

-H
m
m
u
2

機
關
地
址•• 

台
北
市
一
O
O
忠
孝
泉
路
一
段
一
號

←州
州
州

傳
真

.. 

一喇
喇
航

一喇
喇
嘲

-
m
m
m叫
叫
7
l

一
刷
刷
刷
劃
恥
恥
叭
叫
“
神

州
圳
的
問

州
州
州
川
圳m
n
u
v

一叫
叫
叫
《

U

遠
別.• 

最
迷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密

撿
文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發
文
字
號.• 

院
臺
衛
字
第
0
9
1
0
0
2
5
9
8
4

號

附
件•• 

如
說
明
三

主
匕
曰
:
關
於
臺
北
市
政
府
聲
請
全
氏
健
康
保
險
法
規
定
直
轄
市
負
擔
部
分
被
保
險
人
一
定
比
例
保
險

費
之
釋
憲
，
囑
表
示
意
見
一
案
，
檢
送
本
院
說
明
意
見
及
有
關
附
件
，
請
查
照
。

說
明•. 一

、
復
貴
院
秘
書
長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
九
一
)
秘
台
大
一
字
第

O
九
八
三
四
號
函
。

二
、
對
貴
院
所
詢
之
問
題
，
謹
摘
要
說
明
如
后
.. 

(
一
)
本
院
認
直
轄
市
政
府
所
應
負
擔
之
全
民
健
係
保
險
費
補
助
款
為
地
方
自
治
事
頃
，
你
因

其
性
質
屬
依
法
律
應
負
擔
之
社
會
福
利
及
社
會
救
助
，
本
屬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核
心
任

務
與
職
能
;
考
量
直
轄
市
之
任
務
範
園
，
憲
法
賦
予
立
法
者
高
度
之
形
成
自
由
，
並
參

照
地
方
制
度
法
及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
下
稱
財
劃
法
)
之
設
計
，
健
係
法
系
爭
規
定
尚

C 

C 

C 

第
一
頁



與
之
相
符
，
並
無
抒
格
;
況
憲
法
相
暸
;

一定
所
稱
「
國
家
」
'
並
非
如
聲
請
人
所
指
以

中
央
政
府
為
限
，
故
本
件
象
爭
事
項
為
湖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
確
無
疑
義
。

(
二
)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直
轄
市
政
府
負
擔
較
其
他
縣
市
政
府
為
高
，
你
因
全
民
健
保

開
辦
時
，
為
延
續
並
整
合
原
公
、
勞
、
農
保
等
十
三
種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
並
考
量
各
級

政
府
財
政
負
擔
能
力
，
基
於
相
關
歷
史
背
景
及
量
能
負
擔
原
則
，
經
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健
係
法
，
規
定
各
級
政
府
保
險
費
之
分
擔
比
例
;
該
等
規
定
應
屬
立
法
院
立
法
衡
的
之

結
果
，
符
合
怠
法
比
例
原
則
、
平
等
原
則
及
相
關
規
定
，
並
未
違
憲
。

(
三
)
中
央
政
府
就
健
保
局
執
行
健
係
法
所
需
行
政
經
費
補
助
之
支
出
，
相
較
於
中
央
政
府
與

地
方
政
府
或
其
他
投
保
單
位
共
同
負
擔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費
之
支
出
，
其
性
質
及
預
算
項

目
均
不
相
同
;
前
項
支
出
你
指
健
保
局
辦
理
全
民
健
係
所
需
之
人
事
及
行
政
管
理
經

費
，
並
非
用
以
把
注
保
險
費
，
與
保
險
費
補
助
無
關
;
後
項
支
出
你
由
各
級
政
府
基
於

辦
理
社
會
福
利
與
社
會
救
助
之
職
責
，
補
助
被
保
險
人
部
分
或
全
部
保
險
費
，
與
保
險

行
政
支
出
無
涉
。

(
四
)
我
國
社
會
安
全
體
系
中
，
社
會
保
險
、
社
會
福
利
及
社
會
救
助
之
相
關
事
務
，
多
採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承
擔
責
任
之
模
式
辦
理
，
例
如
勞
工
保
險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 

等
(
餘
參
附
件
)
，
均
規
定
由
各
級
政
府
共
同
承
擔
其
財
務
責

任
。
全
民
健
係
所
需
保
險
費
補
助
，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按
法
定
比
例
分
擔
，
尚
合
於
財
劃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共
同
辦
理
之
意
匕
日
，
且
受
益
對
象
為
地
方
民
眾
，
由
地
方

\ 

/ 

/ 

第
二
頁



政
府
負
擔
部
分
保
險
費
，
亦
符
合
公
平
、
樹
雄
，
原
則
。

(
五
)
本
院
對
聲
請
人
聲
請
書
尚
有
下
列
意
見
.. 

'hl 

l

、
聲
請
人
之
聲
請
，
並
不
符
合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

2

、
聲
請
人
主
張
健
係
法
像
中
央
立
法
，
故
聲
請
人
不
須
負
擔
低
收
入
戶
市
民
之
健
係
費
、

補
助
一
節
，
按
對
經
濟
上
弱
勢
之
市
民
予
以
生
活
照
顧
，
乃
地
方
政
府
之
固
有
核
心

任
務
，
故
其
依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十
條
及

f第
十
九
條
規
定
給
予
低
收
入
戶
扶
助
及
補

助
，
不
論
在
理
論
或
實
務
上
均
不
因
社
會
救
助
法
為
中
央
立
法
而
生
任
何
疑
義
。
今

聲
請
人
徒
以
健
保
法
非
地
方
立
法
，
即
無
義
務
提
供
該
等
市
民
保
險
費
補
助
，
其
論

證
過
程
顯
然
違
反
平
等
原
則
(
相
同
者
應
相
同
處
理
)
。

3

、
未
來
如
將
地
方
政
府
應
負
擔
之
全
民
健
係
保
險
費
改
由
中
央
政
府
負
擔
，
勢

必
加
速
中
央
財
政
惡
化
，
且
造
成
相
關
制
度
援
引
比
照
，
導
致
政
府
、
氏
營

事
業
主
及
人
民
負
擔
義
務
失
衡
之
嚴
重
影
響
。

三
、
檢
附
「
關
於
臺
北
市
政
府
聲
請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規
定
直
轄
市
補
助
部
分
被
保
險
人
一
定

比
例
保
險
費
之
釋
憲
案
行
政
院
說
明
意
見
及
有
關
附
件
」
一
份
。
倘
喇
喇
叭
叫

正
本..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副
本..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含
附
件
)

秘
兮
，
長

九J

第
三
頁



E 
行政院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知單

地 址: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氏囡 95 年 1 月 20 日
發文字號:院臺衛字第 0950002227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 

主音:本院 91 年 6 月 11 日院臺街字第 0910025984 號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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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一定比例保險費之釋憲一案，自即日解密，請 查

日岳 。

說明:本案你依據本院衛生署 95 年 1 月 12 日衛著健保字第

。952600016 號機密結械制變更如敝絆辦理區區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行政院衛生署
副本:

行i政院秘兮處
… e 

二、電:吾家戶!你件)已得λ 替你了。 g為平靜養的
fq司恰恰!科忘，關系正!帆布從勾銷
5亡的f財務是l句作子。 本作刊圳、幸1Ji~ 1 ~約 55og
留持每 I J 餓得是!舟，叫丰許得 1影 vf 

才附在。
L

呢
?

大
一
、

魏

-
h

崎
長
一
、F

A
M處
一

-az --A-



關
於
臺
北
市
政
府
聲
請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規
定
直
轄
市
補
助
部
分

被
保
險
人
一
定
比
例
保
險
費
之
釋
憲
案
行
政
院
說
明
意
見
及
有
關

附
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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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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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
因
貴
院
於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來
函
，
囑
本
院
就
臺
北
市
政
府
聲
請
全

民
健
康
係
險
法
(
以
下
稱
健
係
法
)
規
定
直
轄
市
負
擔
部
分
被
保
險
人
一
定
比
例
全

氏
健
康
保
險
(
以
下
稱
全
民
健
保
)
保
險
費
之
釋
憲
案
表
示
意
見
，
本
院
謹
先
就
該

案
說
明
整
體
立
場
(
請
參
閱
第
一
部
分
整
體
性
意
見

)
7次
就

項
詳
細
說
明
(
請
參
閱
第
二
部
分
函
詢
事
項
說
明
)
，
敬
供

、

、

貴
院
函
詢
事
項
逐

貴
院
客
的
。



第
一
部
分

整
體
性
意
見

壹
、
程
序
部
分

i
j
s
a
i
i
j
i
z
i
s
;
i
j
;
;
i
z
s
g
j
z
z
i
i
z
;

一

貳
、
實
體
部
分

s
z
s
;
i
z
z
i
z
t
z
s
l
a
s
s
7
2
2
2
1
Z
E
E
S
Z
Z
3
5
2
3
2
2
j
i
g
-
E
E
Z
S
B
E
i
j
i
z

三

一
、
本
案
爭
點
!
全
民
健
保
保
險
費
補
助
之
性
質
z
i
i
-
i
s
g
E
2
2
2
i
g
;
i
i
t
z
i
i
i
z
i
;

三

二
、
全
民
健
係
保
險
費
補
助
義
務
如
何
分
配
，
應
屬
於
社
會
政
策
與
財
政
決
定
，
為

立
法
形
成
自
由
範
閏

i
z
i
i
j
i
i
i
j
j
j
j
i
i
s
z
z
z
z
j
i
g
-
-
i

四

三
、
全
民
健
係
係
險
費
補
助
，
應
與
社
會
福
利
及
社
會
救
助
相
同
，
為
地
方
自
治
團

l
l

體
之
核
心
任
務
;
j
t
z
g
j
z
z
i

巾

g
2
3
2
2
1
j
j
i
i
z
j
i
g
-
z
i
z
z
z
z
z
j
i
j
i
i

六

四
、
全
氏
健
保
保
險
費
補
助
，
顯
非
專
屬
中
央
之
事
項
i
z
i
i
i
s
s
:
;
;
g
i
g
s
;
j
i
z
s
j
t
i
i
i
i

入

五
、
全
氏
健
保
保
險
費
補
助
，
並
非
委
辦
費
用
i
z
s
z
t
i
z
z
y
-
z
j
i
j
i
j
i
z
i
s
j
i
s
s
j
i
i一
o

\
六
、
現
行
健
保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
合
於
量
能
負
擔
之
公
平
性
，
亦
未
侵
害
臺
北

市
之
財
政
自
主
權
i
g
i
g
s
g
E
g
i
s
E
g
g
s

卜

j
i
J
j
t
i
s
-
二

心.

心



。

第

部

分

函
詢
事
項
說
明

壹
、
關
於
本
院
認
定
全
民
健
係
保
險
費
負
擔
為
地
方
自
治
事
頃
，
囑
說
明
其
理
由
2
:
:
1

一
四

貳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款
第
一
目
、
第
二
目
及
第
二
款
、
第
三
款
、
第

五
款
條
直
轄
市
政
府
負
擔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費
比
例
分
配
之
決
定
依
據
。
何
以
直
轄
市

政
府
之
負
擔
額
較
其
他
縣
市
政
府
為
高
等
節

I
I
U
i
i
j
i
;
i
j
i
j
j
s
i
i
L

一
七

參
、
中
央
政
府
就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執
行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所
需
行
政
經
費
補
助
之
支
出

'
相
較
於
中
央
政
府
與
地
方
政
府
或
其
他
投
保
單
位
共
同
負
擔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費
之

支
出
，
性
質
上
走
否
不
同
?
預
算
編
列
項
目
是
否
有
別
，
並
檢
附
資
料
說
明

f
z
i
j

三
四

肆
、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三
項
有
關
中
央
與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共
同
辦
理
之
事

項
，
是
否
亦
適
用
於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之
辦
理
?
國
家
現
行
其
他
任
務
之
執
行
是
否
有

類
比
須
中
央
與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共
同
辦
理
之
情
形
，
若
有
之
?
請
提
供
類
似
制
度
之

相
關
資
料
予
以
說
明

i
a
z
s
j
s
i
i
j
z
z
i
z
i

三
七

伍
、
本
院
針
對
聲
詩
人
聲
請
書
其
餘
主
張
之
意
見
說
明
j
E
F
i
j
i
i
3
2
1
2
2
2
j
g
f
z
z
z
j
z

四
O





可(\

:這三于

第
一
部
分

整
體
性
意
見

士
笠
、
程
序
部
分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及
第
三
項
分
別
規
定
•. 

「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闕
，
於
其

行
使
職
權
，
適
用
怠
法
發
生
疑
義
，
或
因
行
使
職
權
與
其
他
機
關
之
職
權
，
發
生
適
用
憲
法
之
爭
議
，
或
適

用
法
律
與
命
令
發
生
有
低
觸
當
心
法
之
疑
義
者
，
得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
」
「
聲
請
解
釋
怠
法
不
合
前
二
項
規
定

者
，
應
不
受
理
。
」
健
係
法
一
定
比
例
保
險
費
由
直
轄
市
政
府
…
補
助
之
規
定
並
不
發
生
紙
觸
憲
法
疑
義
，
不

符
合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要
件
。

按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
直
轄
市
有
負
擔
部
分
被
保
險
人
一
定
比
例
保
險
費
精
助
款
之
義
務
;
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規
定
，
前
開
政
府
稍
助
款
應
每
半
年
一
次
於
一
月
底
及
七
月
底
前
預
撥
保
險

人
，
於
年
底
時
結
算
。
杏
一
自
八
十
四
年
三
月
一
日
全
氏
健
保
開
辦
以
來
，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均
依
健
係
法

第
二
﹒
十
七
條
規
定
編
列
預
算
送
請
臺
北
市
議
會
審
議
，
且
於
入
十
四
年
至
八
十
八
年
上
半
年
間
，
亦
按
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所
定
繳
款
期
限
內
，
將
其
應
負
擔
之
保
險
費
、
補
助
款
撥
付
於
保
險
人
。
自
八
十
入
年
下
半
年
以

後
，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方
以
歲
入
減
少
及
統
籌
分
配
比
率
爭
議
為
由
，
拒
繳
全
民
健
保
保
險
費
政
府
椅
助



款
，
顯
見
象
爭
個
案
你
從
財
政
能
力
角
度
出
發
，
純
屬
政
策
爭
議
，
實
無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一

貴
院
應
不
予
受
理
。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後
段
所
指
之
「
適
用
法
律
與
命
令
發
生
有
低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
'

退
一
步
言
，
縱
使
貴
院
受
理
本
件
聲
請
案
，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主
張
全
民
健
係
保
險
費
精
助
應
專

屬
中
央
之
任
務
，
以
及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侵
害
地
方
財
政
自
主
權
等
見
解
，
在
實
體
上
亦
無
理
由
。
請
詳

見
以
下
說
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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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實
體
部
分

一
、
本
案
爭
點
|
全
民
健
係
保
險
費
補
助
之
性
質

首
先
必
須
閻
明
本
案
之
爭
點
，
全
民
健
保
保
險
費
補
助
之
法
律
性
質
。
全
民
健
係
為
社
會
保
險
的
一
環
，

貴
院
釋
字
第
四
七
二
號
、
四
七
三
號
解
釋
(
附
件
一
)
，
其
屬
強
制
保
險
而
未
達
怠
的
性
質
業
經
解
明
。

既
然
全
民
健
保
在
性
質
上
屬
於
社
會
保
險
，
則
在
保
險
原
理
之
下
，
被
保
險
人
固
有
請
求
保
險
給
付
之
權
利
，

但
也
有
繳
納
保
險
費
之
義
務
;
惟
此
等
社
會
保
險
不
同
於
一
般
商
業
保
險
，
而
必
須
在
社
會
保
障
法z
o
o
s


m
m
n
Z
H
j
F
q
-
2
)

之
架
構
下
觀
察
，
因
此
政
府
之
介
入
即
屬
必
然
，
健
保
費
由
政
府
補
助
其
一
部
或
全
部
，

可
說
即
為
社
會
保
障
法
理
念
之
體
現
。
又
因
全
民
健
係
屬
於
強
制
保
險
，
被
保
險
人
並
無
不
參
加
本
保
險
或

退
出
本
保
險
的
權
利

-

'
而
經
濟
能
力
又
因
人
而
其
!
是
故
健
保
保
險
費
部
分
或
全
部
由
政
府
補
助
之
制
度
，

在
現
實
上
亦
有
其
必
要
性
。
在
社
會
保
險
之
架
構
下
，
全
民
健
係
之
財
務
基
礎
，
並
非
完
全
來
自
於
被
保
險

人
，
而
是
由
政
府
(
包
括
中
央
及
地
方
政
府
)
l
I

雇
主
(
投
保
單
位
)
與
被
保
險
人
共
同
分
擔
。

其
次
，
「
直
轄
市
應
否
椅
助
人
民
健
保
費
」
與
「
全
民
健
係
制
度
之
規
劃
與
管
理
權
之
歸
屬
于
你
屬
不
同

層
次
的
問
題
，
應
予
區
分
。
全
民
健
係
因
必
須
擴
大
保
險
共
同
體
範
園
，
擴
大
危
險
分
散
機
能
，
並
便
利
醫

療
體
承
運
作
，
現
行
制
度
緣
由
中
央
規
劃
辦
理
全
國
性
之
保
險
制
度
，
然
比
並
非
本
案
爭
點
。
在
全
國
性
之

依.



保
險
制
度
下
，
中
央
政
府
、
地
方
政
府
依
法
均
對
於
健
係
費
負
有
精
助
義
務
，
投
保
單
位
(
雇
主
〉
亦
有
分

擔
保
險
費
之
責
任
，
其
中
直
轄
市
所
負
有
之
保
險
費
精
助
義
務
是
否
合
怠
，
比
方
為
本
案
之
爭
點
。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聲
請
書
中
認
為
全
民
健
係
既
由
中
央
規
劃
辦
理
，
自
應
全
由
中
央
補
助
，
顯
然
混
淆
了
兩
個
不

同
層
次
的
問
題
α

在
全
國
性
之
保
險
制
度
下
，
中
央
與
地
方
政
府
為
提
供
人
民
生
活
保
障
，
仍
應
在
人
民
繳

納
保
險
費
外
，
由
中
央
及
地
方
政
府
依
其
財
政
能
力
，
共
同
分
擔
健
係
財
務
責
任
。

綜
上
所
述
，
全
氏
健
係
財
務
基
礎
中
之
政
府
椅
助
款
部
分
，
其
性
質
為
政
府
為
建
構
社
會
保
障
體
象
所
應

履
行
之
社
會
保
障
責
任
(
社
會
福
利
給
付
)
。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
則
是
立
法
者
對
於
政
府
應
負
社

會
保
障
責
任
之
範
圍
以
及
中
央
與
地
方
問
責
任
分
派
之
政
策
決
定
。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主
張
其
不
必
負
擔

任
何
補
助
全
民
健
係
費
之
義
務
，
等
於
是
拒
絕
履
行
其
社
會
保
障
責
任
。

二
、
全
民
健
保
保
險
費
補
助
義
務
如
何
分
配
，
應
屬
於
社
會
政
策
與
財
政
決
定
，
為
立
法
形
成
自
由

範
園

全
氏
健
係
保
險
費
政
府
捕
助
款
之
比
例
，
涉
及
社
會
政
策
與
政
府
財
政
能
力
等
考
量
，
屬
於
高
度
政
策

性
之
領
域
，
基
於
民
主
原
則
，
應
由
立
法
者
作
政
策
決
定
。
全
民
健
保
你
社
會
保
險
之
一
種
，
社
會
保
險
條

、也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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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於
社
會
連
帶
與
所
得
重
分
配
而
創
設
之
社
福
制
度
(
參
照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五
二
四
號
解
釋
施
文
森
大
法
官

部
分
不
同
意
見
書
)
(
附
件
二
)
，
被
保
險
人
繳
納
保
險
費
之
多
寡
與
其
經
濟
能
力
有
相
當
程
度
之
達
動
性
，

相
同
地
，
各
級
政
府
應
負
擔
之
保
險
費
補
助
款
，
亦
與
其
財
政
能
力
高
低
有
關
。
因
此
健
保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
應
屬
立
法
形
成
自
由
之
範
園
。

按
當
心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五
項
規
定
，
國
家
應
推
行
全
民
健
保
。
在
此
項
「
憲
法
委
託
」
之
下
，
立

法
者
固
然
具
有
規
封
建
構
全
民
健
保
制
度
的
正
當
性
以
及
積
極
作
為
的
義
務
，
並
且
對
於
此
項
「
國
家
目
標
」

(
∞
片S
E
N
-
叩
門
)
的
實
現
方
法
擁
有
廣
泛
的
政
策
形
成
空
間
(
司
法
院
釋
字
四
七
二
號
解
釋
蘇
俊
雄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書
)
(
附
件
三
)
，
故
各
級
政
府
保
險
費
負
擔
比
率
，
應
屬
立
法
者
之
政
策
決
定
、
。
有
關
直
轄
市

政
府
負
擔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費
比
例
，
你
基
於
直
轄
市
有
較
充
足
之
自
主
財
源
，
以
及
全
民
健
保
屬
團
體
保
險
，

亦
即
由
投
保
單
位
為
其
被
保
險
人
辦
理
投
保
及
保
費
收
繳
事
宜
，
因
此
，
以
投
保
單
位
所
在
地
之
政
府
為
精

助
單
位
及
負
擔
比
例
為
何
，
乃

A
W立
法
衡
的
，
不
生
是
否
違
憲
問
題
。

基
於
尊
重
立
法
者
之
民
主
正
當
性
，
在
司
法
審
查
之
審
查
標
準
上
有
所
請
「
雙
重
基
準
論
」

(
巳O
Z
E
m
l
丘
g
e
E
E

立
門
戶
口
。
)
。
對
於
社
會
政
策
與
財
政
決
定
之
立
法
，
司
法
審
查
應
採
取
寬
鬆
之
審

查
標
準
'
原
則
上
推
定
合
怠
，
除
有
明
顯
違
憲
之
情
形
，
否
則
即
應
尊
重
立
法
者
之
政
策
決
定
。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
是
立
法
者
對
於
政
府
應
負
社
會
保
障
責
任
之
範
固
以
及
中
央
與
地
方
問
責
任
分
派
所
作
政

策
決
定
，
此
一
責
任
分
派
涉
及
社
會
政
策
與
財
政
能
力
之
考
量
，
應
基
於
民
主
原
則
，
由
立
法
者
作
決
定
，

不
生
紙
觸
憲
法
之
問
題
。

三
、
全
民
健
係
保
險
費
補
助
，
應
與
社
會
福
利
及
社
會
救
助
相
同
，
為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核
心
任
務

就
憲
法
對
於
中
央
與
地
方
之
權
限
與
責
任
分
配
而
言
，
健
保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亦
絕
無
違
憲
之
虞
。

首
先
，
直
轄
市
政
府
所
負
健
保
費
補
助
義
務
，
性
質
上
與
社
會
福
利
及
社
會
救
助
相
同
，
就
事
務
本
質
而
言
，

本
屬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對
於
人
民
之
生
活
照
顧
責
任
，
為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核
心
任
務
。
分
析
健
保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之
內
容
可
知
，
臺
北
市
所
負
擔
健
係
補
助
費
之
各
類
被
保
險
人
，
你
具
有
勞
工
(
含
晨
、
漁
氏
)
或
受

雇
人
身
分
，
或
合
於
社
會
救
助
法
之
低
收
入
戶
，
均
屬
於
經
濟
上
之
弱
勢
者
。
臺
北
市
補
助
這
些
經
濟
弱
勢

人
民
健
係
費
用
，
性
質
上
與
社
會
福
利
與
社
會
救
助
相
同
，
為
地
方
自
治
固
體
之
核
心
任
務
。
舉
例
而
言
，

直
轄
市
政
府
全
額
補
助
合
於
社
會
救
助
法
規
定
的
低
收
入
戶
成
員
(
第
五
類
被
保
險
人
)
之
健
保
費
，
乃
你

履
行
其
對
於
低
收
入
戶
之
照
顧
義
務
。
對
於
低
收
入
戶
成
員
，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本
有
依
社
會
救
助
法
規

定
給
予
「
無
償
」
救
助
之
教
務
，
不
生
違
憲
疑
義
;
則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依
健
係
法
全
額
補
助
低
收
入
戶

江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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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員
之
健
係
費
，
自
亦
不
生
牠
觸
怠
法
之
問
題
。
再
就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
下
稱
財
劃
法
)
附
表
二
所
規
定

之
直
轄
市
支
出
而
言
，
第
十
目
「
社
會
福
利
文
出
」
包
括
「
直
轄
市
辦
理
社
會
保
險
、
•....• 

、
醫
療
保
健
等

事
業
及
『
椅
助
』
之
支
出
均
屬
之
」
'
可
知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依
健
保
法
應
繳
納
之
健
係
補
助
款
，
性
質

上
確
為

J

「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于
依
其
事
務
本
質
屬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核
心
任
務
之
一
。

其
次
，
憲
法
第
一
百
十
入
條
規
定•• 

「
直
轄
市
之
自
治
!
以
法
律
定
之
。
」
對
於
直
轄
市
所
負
有
之
自

治
權
限
與
責
任
，
憲
法
條
委
託
由
立
法
者
決
定
。
根
據
地
方
制
度
法
(
下
稱
地
制
法
)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款
規

定
，
直
轄
市
市
民
對
於
社
會
福
利
Z
A醫
療
衛
生
事
項
，
有
依
「
法
律
」
及
自
治
法
規
享
受
之
權
，
可
知
法
律

得
課
予
直
轄
市
政
府
義
務
，
於
社
會
福
利
及
醫
療
衛
生
事
項
上
照
護
該
市
市
民
。
健
保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課
予

直
轄
市
補
助
人
民
健
係
費
之
義
務
與
責
任
，
與
地
制
法
規
定
一
致
，
亦
未
牠
觸
怠
法
第
一
百
十
入
條
規
定
。

況
地
制
法
第
十
入
條
第
三
款
第
一
目
、
第
二
目
明
文
規
定
，
關
於
直
轄
市
之
社
會
福
利
及
社
會
救
助
，
、
均
為

直
轄
市
之
「
自
治
事
項
」
o

地
制
法
第
十
入
條
第
十
三
款
另
規
定
「
其
他
依
法
律
賦
予
之
事
項
」
'
亦
屬
直
轄

市
自
治
事
項
範
園
。
由
上
述
規
定
可
知
，
健
係
法
與
地
制
法
體
系
一
致
。

若
再
就
健
保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分
析
!
可
知
對
於
各
類
被
保
險
人
之
健
係
費
，
中
央
政
府
在
省
區
域

內
均
有
其
負
擔
;
例
如
就
第
三
類
被
保
險
人
!
中
央
政
府
在
直
轄
市
區
域
內
不
但
與
直
轄
市
政
府
一
起
負
擔



椅
助
義
務
，
甚
且
其
所
負
擔
的
健
係
稍
助
費
還
高
過
直
轄
市
政
府
。
可
如
此
一

也

祐
助
義
務
雖
屬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核
心
任
務
，
但
立
法
者
基
於
中
央
與
地
方
為
夥
伴
關
條
之
理
念
，
亦
得
要
求
中
央
政
府
也
分
擔
此
一
端

助
責
任
。
然
而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所
主
張
者
卻
倒
果
為
因
，
認
為
此
等
補
助
義
務
應
全
歸
中
央
政
府
，
實

錄
誤
解
此
一
健
係
捕
助
款
之
性
質
所
致
。

四
、
全
氏
健
係
保
險
費
輔
助
，
顯
非
專
屆
中
央
之
事
項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主
張
之
最
大
錯
誤
，
在
於
認
為
全
民
健
保
A
W專
屬
中
央
之
事
項
，
故
健
係
椅
助
費

應
完
全
由
中
央
負
擔
。
首
先呵

，
此
一
主
張
將
「
直
轄
市
應
否
補
助
人
氏
健
保
費
」
與
「
全
民
健
係
制
度
規
劃

與
管
理
權
之
歸
屬
」
兩
個
問
題
混
為
一
談
γ

已
如
前
述
。
在
全
國
性
之
保
險
制
度
下
)
中
央一與
地
方
政
府
為

提
供
人
民
生
活
保
障
，
在
人
民
繳
納
保
險
費
外
，
應
由
中
央
及
地
方
政
府
依
其
財
政
能
力
，
共
同
分
擔
健
係

財
務
責
任
。
至
於
怠
法
對
於
全
民
健
係
費
應
由
中
央
或
地
方
政
府
輔
助
之
比
例
，
並
無
任
何
明
文
規
定
，
你

委
託
由
立
法
者
作
政
策
決
定
。

其
次
，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以
怠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五
條
前
段
規
定
「
國
家
為
謀
社
會
福
利

γ

應
實
施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
」
暨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五
項
前
段
規
定
「
國
家
應
推
行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 

」
為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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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
認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事
項
應
屬
「
由
中
央
立
法
並
執
行
之
」
事
項
，
亦
即
中
央
專
屬
事
頃
，
惟
此
種
立
論

顯
有
誤
解
。
蓋
上
揭
怠
法
條
文
所
指
的
「
國
家
」
並
非
僅
指
中
央
政
府
，
亦
應
包
括
地
方
政
府
在
內1
杏
一
我

國
憲
法
除
「
中
央
與
地
方
之
權
限
」
一
章
，
針
對
政
府
有
「
中
央
」
與
「
地
方
」
區
分
外
，
其
餘
各
章
關
於

政
府
應
道
守
事
頃
，
均
未
作
中
央
與
地
方
之
劃
分
。
如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六
項
「
國
家
應...•.• 

促
進

兩
性
地
位
之
實
質
平
等
。
」
及
第
七
項
「
國
家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保
險
與
就
醫
、
無
障
礙
環
境
之
建
構
、

教
育
訓
練
與
就
業
輔
導
及
生
活
維
護
與
救
助
，
應
予
保
障
•.•.•• 

」
之
規
定、

，
其
「
國
家
」
均
兼
指
各
級
政
府
，

而
非
專
持
中
央
政
府
或
地
方
政
府
。
蓋
憲
法
乃
你
國
家
與
人
氏
約
法
三
章
之
產
物
，
主
要
你
規
範
國
家
與
人

民
間
之
關
餘
，
如
人
氏
基
本
權
利
之
保
障
及
國
家
對
人
氏
之
一
福
利
照
顧
等
。
無
論
中
央
或
地
方
政
府
，
皆
須

遵
守
其
規
定
;
至
於
中
央
與
地
方
之
權
限
劃
分
，
乃
國
家
內
部
如
何
分
工
之
問
題
，
與
國
家
、
人
民
間
之
外

部
關
條
層
次
不
同
。
憲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五
條
前
段
規
定
「
國
家
為
謀
社
會
福
利
，
應
實
施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
」

暨
怠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五
項
前
段
規
定
「
國
家
應
推
行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 

」
，
其
性
質
為
憲
法
委

託
，
至
於
全
氏
健
係
制
度
如
何
設
計
1

以
致
健
保
財
務
責
任
如
何
分
配
，
怠
法
均
未
作
任
何
規
定
。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認
為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
低
觸
怠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五
條
前
段
規
定
與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五
項
前
段
規
定
，
其
立
論
並
無
依
據

1



其
餘
如
第
二
款
至
第
十
款
所
血
中
國
防
與
國
防
軍
事
、
國
籍
法
及
刑
事
、
民
事
、
商
事
之
法
律
、
司
法
制
度
等

均
需
有
全
國
一
致
性
，
非
地
方
所
該
置
喙
'
不
論
立
法
與
執
行
均
非
中
央
莫
屬
。
至
於
同
條
第
十
三
款
則
為

概
括
規
定
，
其
所
稱
「
其
他
依
本
憲
法
所
定
關
於
中
央
之
事
項
」
'
必
須
有
憲
法
明
文
規
定
屬
於
中
央
者
，
例

如
憲
法
所
定
屬
於
總
統
權
限
者
屬
之
。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指
陳
健
保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紙
觸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七
條
第
十
三
款
規
定
?
你
因
將
憲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五
條
前
段
規
定
與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五
項
前

段
規
定
之
「
國
家
」
誤
解
為
中
央
政
府
所
致
，
其
立
論
並
無
依
據
ι

五
、
全
民
健
保
保
險
費
精
助
，
並
非
委
辦
費
用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另
主
張
全
民
健
保
保
險
費
精
助
款
，
性
質
上
為
委
辦
費
用
，
應
由
委
辦
機
關
負
擔
，

亦
有
誤
會
。
蓋
全
民
健
係
保
險
費
補
助
款
，
其
性
質
為
政
府
為
提
供
人
民
社
會
保
障
，
對
於
人
民
履
行
其
社

心!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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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保
障
責
任
，
中
央
與
地
方
政
府
均
負
有
此
一
責
任
，
與
中
央
事
務
委
辦
地
方
所
產
生
之
委
辦
費
用
完
全
不

同
。
所
請
辦
理
委
辦
事
項
所
需
之
費
用
(
以
下
簡
稱
為
「
委
辦
費
用
」
)
，
應
指
地
方
團
體
為
辦
理
中
央
之
委

辦
事
項
必
然
發
生
之
相
關
經
費
而
言
，
至
於
依
據
法
律
所
生
之
法
律
關
條
〔
權
利
義
務
關
條
)
，
則
不
包
括
在

內
。
以
全
民
健
係
事
務
為
例
，
即
令
認
其
為
「
委
辦
事
項
」
'
「
委
辦
費
用
」
亦
應
僅
包
括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因
辦
理
相
關
事
務
必
然
發
生
之
行
政
經
費
，
而
不
及
於
因
為
健
條
法
律
關
條
所
生
之
保
險
費
，
與
概
念
上

附
隨
於
保
險
費
的
政
府
椅
助
款
在
內
i

況
且
，
直
轄
市
政
府
之
區
公
所
辦
理
健
係
業
務
，
亦
你
基
於
投
保
單

位
之
地
位
所
為
?
與
所
謂
委
辦
事
項
云
云
，
可
謂
毫
不
相
干
。
換
言
之
，
象
爭
「
健
保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關
於

直
轄
市
政
府
應
負
擔
部
分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
'
與
所
謂
「
委
辦
費
用
」
為
截
然
不
同
之
兩
回
事
，
不
可
混
為

一
談
。退

萬
步
言
，
縱
如
聲
詩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所
言
全
民
健
係
…
補
助
款
屬
「
委
辦
費
用
于
依
財
劃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前
段
規
定.. 

「
除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之
外...••• 

由
委
辦
機
關
負
擔
。
」
委
辦
費
用
仍
得
依
法
律
規
定
不

由
委
辦
機
關
貸
擔
。
本
案
既
有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作
依
據
，
地
方
政
府
即
應
據
以
、負
擔
部
分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補
助
款
，
亦
無
'
違
憲
可
言ι



六
、
現
行

一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
今
於
量
能
負
擔
之
公
平
性
，
亦
未
侵
害
臺
北
市
之
財
政
自
主

權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關
於
全
民
健
係
保
險
費
精
助
款
之
規
定
，
A
W立
法
者
基
於
中
央
與
地
方
之
財

政
能
力
所
作
之
政
策
決
定
，
符
合
地
方
自
治
固
體
之
核
心
職
能
，
並

-
M然
違
憲
之
處
，
已
如
前
述
。
即
使
客
的

該
規
定
內
容
之
合
理
性
，
亦
符
合
量
能
負
擔
之
公
平
原
則
，
並
未
造
成
直
轄
市
過
度
負
擔
。
按
我
國
現
行
之

財
政
收
割
分
制
度
區
分
成
中
央
、
直
轄
市
、
縣
(
市
)f

及
鄉
(
鎮
、
市
)
四
紋
，
雖
然
基
於
地
方
均
衡
發
展
，

保
障
地
方
自
治
之
理
念
，
多
有
主
張
直
轄
市
與
縣
(
市
)
之
財
政
地
位
應
同
級
化
者
，
但
基
於
制
度
上
及
社

會
、
經
濟
上
之
理
由
，
現
實
上
直
轄
市
之
財
政
能
力
遠
高
於
縣
(
市
)
，
仍
屬
不
可
否
認
之
事
實
。
例
如
以
自

有
財
源
比
例
而
言
，
直
轄
市
均
高
於
縣
(
市
)
(
附
件
入
)
;
再
如
以
財
政
規
棋
而
言
，
直
轄
市
亦
遠
高
於
縣

(
市
)
。
例
如
以
台
北
縣
與
臺
北
市
相
較
，
前
者
人
口
數
多
於
後
者
八
十
萬
人
，
轄
盛
面
積
前
者
則
為
後
者
之

十
倍
，
但
是
論
兩
者
之
財
政
規
模
，
前
者
之
﹒
年
度
預
算
約
為
新
台
幣
六
百
億
元
，
後
者
則
為-4
1六
百
億
元
，

即
此
一
端
，
亦
足
證
直
轄
市
與
縣
(
市
)
問
財
政
能
力
之
高
低
，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就
全
民
健
係
之
被
保
險

人
間
，
尚
依
社
會
連
帶
、
相
互
扶
助
之
理
念
而
採
差
別
負
擔
，
以
體
現
量
能
負
擔
之
精
神
叭
並
由
貴
院
多

，
號
解
釋
一
再
肯
認
其
合
憲
性
'
，則
就
公
法
人
閑
之
負
擔
分
配
而
言
，
直
轄
市
在
量
能
負
擔
原
則
之
下
，
紋
絲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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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
負
擔
較
高
之
健
係
費
精
助
款
，
當
史
無
違
怠
之
處
。

另
就
全
氏
健
係
補
助
款
之
財
政
負
擔
比
率
言
，
直
轄
市
政
府
之
負
擔
比
率
並
未
較
中
央
政
府
為
高
。
以

九
十
年
為
例
，
中
央
政
府
負
擔
健
保
相
關
費
用
占
實
質
收
入
之
比
率
為
百
分
之
六
﹒
一
六
，
臺
北
市
政
府
為

百
分
之
五

，

﹒
三
九
;
再
以
支
出
占
歲
出
比
率
觀
之
，
中
央
政
府
占
歲
出
之
比
率
為
百
分
之
五
﹒
六

0
，
臺
北

市
政
府
為
百
分
之
四
﹒
五
五
，
是
以
直
轄
市
政
府
補
助
健
係
費
金
額
之
財
政
負
擔
不
僅
相
對
中
央
政
府
為
低
，

佔
其
實
質
收
入
或
歲
出
之
比
率
亦
非
過
高
(
附
件
七
)
。
換
言
之
，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
並
未
造
成
臺

北
市
過
度
負
擔
，
所
謂
侵
害
財
政
自
主
權
之
說
法
，
並
不
符
合
實
際
情
形
。
更
何
況
立
法
要
求
地
方
政
府
履

行
其
社
會
保
障
責
任
，
符
合
憲
法
社
會
國
原
則
之
意
言
，
地
方
財
政
自
主
原
則
自
應
有
所
退
讓
。

。

。/色
也是三7

J 





第
二
部
分
函
詢
事
項
說
明

w壹
、
關
於
本
院
認
定
全
民
健
保
保
險
費
負
擔
為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
囑
說
明
其
理
由
。

答•• 

本
院
認
直
轄
市
政
府
所
應
負
擔
之
全
民
健
保
保
險
費
補
助
款
，
性
質
上
屬
依
法
律
應
負
擔
之
社

會
福
利
及
社
會
救
助
，
為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
理
由
如
后•• 

一
、
各
級
政
府
所
負
擔
之
全
民
健
保
保
險
費
補
助
款
，
在
性
質
上
必
須
自
各
級
政
府
與
被
保
險

人
之
關
你
觀
察•• 

按
聲
請
人
主
張
，
依
地
制
法
第
十
八
條
各
款
所
列
舉
之
直
轄
市
自
治
事
項
並
未
包
括
「
社
會
保
險
」

在
內
，
而
依
同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
自
治
事
項
條
以
地
方
自
治
固
體
同
時
具
有
「
立
法
權
」
及
「
執

行
權
」
(
或
「
政
策
規
劃
權
」
與
「
行
政
執
行
權
」
)
為
要
件
，
因
而
斷
言
就
全
氏
健
康
保
險
事
項
，
地

方
自
治
固
體
並
無
絲
毫
之
立
法
權
或
政
策
規
劃
權
，
因
此
自
非
屬
自
治
事
項
云
云
。
惟
此
種
論
述
不
免

模
糊
焦
點
。
蓋
全
民
健
保
事
項
之
性
質
為
何
?
為
一
可
以
討
論
之
問
題
，
但
在
本
案
，
爭
點
明
白
限
定

在
全
氏
健
係
保
險
費
精
助
款
是
否
不
應
由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負
擔
之
問
題
，
兩
者
之
法
律
關
條
各
異
，
法

律
性
質
自
亦
不
同
，
應
該
分
別
論
列
為
是
。



質
言
之
，
就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所
列
之
各
級
政
府
補
助
款
而
言
，
其
性
質
並
非
因
全
民
健
係
開

辦
直
接
而
生
的
行
政
費
用
之
負
擔
區
分
問
題
，
而
是
各
級
政
府
在
社
會
連
帶
、
相
互
扶
助
的
社
會
法
治

國
思
想
下
，
政
策
上
對
被
保
險
人
所
提
供
之
保
險
費
補
助
，
其
法
律
性
質
自
應
求
之
於
各
級
政
府
與
被

保
險
人
問
之
關
餘
，
而
非
不
當
連
結
到
社
會
保
險
的
性
質
。
此
為
本
案
爭
點
之
前
提
問
題
，
合
先
敘
明
。

按
依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所
列
之
各
級
政
府
補
助
款
而
言
，
其
第
五
款
有
關
第
五
類
被
保
險
人
(
即
合

於
社
會
救
助
法
規
定
之
低
收
入
戶
)
之
保
險
費
，
在
直
轄
市
緣
由
直
轄
市
政
府
九
五
額
負
擔
，
該
椅
助
款

負
擔
之
性
質
應
自
直
轄
市
與
該
被
保
險
人
之
關
條
觀
察
之
，
就
此
無
疑
可
以
肯
定
其
屬
社
會
救
助
或
社

會
福
利
之
性
質
，
本
屬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核
心
任
務
與
職
能
，
地
制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三
款
亦
明
文
規
定

為
直
轄
市
之
自
治
事
項
。
準
此
而
論
，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其
他
各
款
所
規
定
之
保
險
費
補
助
款
，
若

分
別
論
究
其
性
質
，
則
可
發
現
，
由
各
級
政
府
負
擔
保
險
費
補
助
款
之
部
分
，
均
帶
有
社
會
救
助
或
社

會
福
利
之
性
質
，
因
此
自
可
肯
定
其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而
無
疑
。
至
於
就
全
民
健
係
乃
至
其
他
社
會
保

險
之
政
策
規
劃
事
項
而
言
，
由
於
必
須
擴
大
社
會
連
帶
共
同
體
之
範
園
?
有
效
發
揮
危
險
分
散
之
功

能
，
以
謀
保
險
制
度
之
穩
定
發
展
，
因
此
一
般
均
不
將
之
明
白
列
為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
但
並
非
意
味
因

此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即
毫
無
協
力
、
甚
至
共
同
辦
理
之
義
務
，
於
此
一
併
說
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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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直
轄
市
之
任
務
範
園
，
怠
法
賦
予
立
法
者
高
度
之
形
成
自
由

依
我
國
憲
法
本
文
之
規
定
，
省
、
縣
地
方
自
治
乃
由
憲
法
直
接
加
以
規
定
，
像
屬
憲
法
保
障
之
範

疇
，
但
就
直
轄
市
之
自
治
，
則
僅
於
﹒
怠
法
第
一
百
十
八
條
規
定•• 

「
直
轄
市
之
自
治
，
以
法
律
定
之
」
'

明
白
賦
予
立
法
者
高
度
之
形
成
自
由
。
換
言
之
，
縣
自
治
事
項
雖
屬
怠
法
保
障
之
事
項
，
而
直
轄
市
自

治
事
項
則
屬
法
律
保
障
之
事
項
，
層
次
誰
異
，
但
在
地
制
法
以
及
財
劃
法
的
相
關
規
定
上
，
直
轄
市
之

地
位
與
縣
(
市
)
相
較
並
無
不
利
之
處
，
甚
至
較
諸
縣
(
市
)
享
有
較
高
之
組
織
~
人
事
自
主
權
，
在

財
政
權
方
面
，
其
自
有
財
源
之
比
例
，
等
亦
明
顯
高
於
縣
(
市
)
。
因
此
就
整
體
制
度
觀
之
，
直
轄
市
之

自
治
權
在
實
際
設
計
上
不
但
未
蒙
受
不
利
，
反
而
受
到
較
為
優
厚
的
保
障
。
相
對
而
言
，
如
果
直
轄
市
‘

在
某
些
事
項
上
被
賦
予
較
重
之
自
治
義
務
，
亦
屬
立
法
者
可
自
由
形
成
之
事
項
，
並
無
違
憲
之
虞
。

再
者
，
憲
法
就
社
會
保
險
費
精
助
款
之
負
擔
，
並
未
有
列
舉
性
之
明
文
規
定
，
因
此
在
性
質
上
屬

於
一
種
剩
餘
權
之
分
配
，
依
怠
法
第
一
百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
應
由
立
法
院
決
定
，
亦
屬
賦
予
立
法
者
高

度
之
立
法
衡
的
、
裁
量
空
間
。
立
法
者
就
此
既
已
在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等
相
關
規
定
行
使
其
立
法
裁

量
，
過
程
中
並
透
過
代
議
民
主
政
治
之
立
法
程
序
，
由
各
界
廣
泛
參
與
，
其
無
違
憲
之
虞
，
應
屬
明
確
。



況
且
依
一
般
達
怠
審
查
之
審
查
標
準
而
言
，
侵
犯
基
本
人
權
之
立
法
，
應
該
受
到
較
嚴
格
之
客
杏
了
甚

至
於
受
到
違
憲
推
定
，
而
保
障
弱
勢
，
實
踐
社
會
法
治
國
理
念
的
社
會
立
法
，
.
則
受
到
較
寬
鬆
之
審
杏
7

甚
至
受
到
合
怠
推
定
之
所
謂
「
雙
重
基
準
論
」
'
業
已
成
為
先
進
國
家
的
共
識
。
準
此
而
言
，
健
係
法

你
為
達
到
保
障
全
民
健
康
照
護
目
的
之
社
會
立
法
，
應
優
先
受
到
合
憲
推
定
，
史
無
違
憲
之
虞
。

三
、
態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五
條
暨
怠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五
項
所
規
定
之
「
國
家
」
'
並
非
專
以

中
央
政
府
為
限•• 

按
聲
請
人
以
我
國
憲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五
條
前
段
規
定
「
國
家
為
謀
社
會
福
利
，
應
實
施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亡
啟
一
怠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五
項
前
段
規
定
「
國
家
應
推
行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
.... 

:
」
為
據
，

認
全
民
健
係
事
項
既
屬
怠
法
委
託
事
項
，
即
應
屬
「
由
中
央
立
法
並
執
行
之
」
事
項
而
非
地
方
自
治
範

疇
云
云
。
惟
由
如
下
理
由
可
知
，
此
種
立
論
並
不
成
立
。

蓋
上
揭
憲
法
條
文
所
指
「
國
家
」
並
非
僅
指
中
央
政
府
，
亦
應
包
括
地
方
政
府
在
內
，
從
而
不
得

以
全
民
健
係
屬
盡
心
法
委
託
事
項
為
由
，
認
其
為
中
央
專
屬
管
轄
事
項
。
谷
一
我
國
怠
法
除
「
中
央
與
地
方

之
權
限
」
一
章
，
針
對
政
府
有
「
中
央
」
與
「
地
方
」
區
分
外
，
其
餘
各
章
關
於
政
府
應
遵
守
事
頃
，

、

p
k

的

t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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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
有
明
確
劃
分
者
。
如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六
項
「
國
家
應...•.• 

促
進
兩
性
地
位
之
實
質
平
等
。
」

J
及
第
七
項
「
國
家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保
險
與
就
醫
、
無
障
礙
環
境
之
建
構
、
教
育
訓
練
與
就
業
輔
導

及
生
活
維
護
與
救
助
，
應
予
保
障
•..•.. 

」
之
規
定
，
其
「
國
家
」
均
兼
指
各
級
政
府
，
而
非
專
指
中
央

政
府
或
地
方
政
府
;
又
例
如
掌
心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所
稱
之
國
家
賠
償
，
無
論
理
論
上
或
實
務
上
均
泊
蓋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賠
償
義
務
在
內
尤
無
疑
義
，
凡
此
均
足
明
證
憲
法
所
指
稱
之
國
家
得
涵
蓋
地
方
在
內
。

按
憲
法
乃
你
國
家
與
人
氏
約
法
三
章
之
產
物
，
主
要
條
規
範
國
家
與
人
民
間
之
關
餘
，
如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之
保
障
及
國
家
對
人
民
之
福
利
照
顧
等
。
無
論
中
央
或
地
方
政
府
，
皆
須
遵
守
其
規
定
;
至
於
中
央

與
地
方
之
權
限
劃
分
，
乃
國
家
內
部
如
何
分
工
之
問
題
，
與
國
家

3

、
人
民
間
之
外
部
關
條
層
次
不
同
。

倘
如
聲
請
人
所
言
，
「
國
家
」
僅
指
中
央
而
未
包
括
地
方
，
則
地
方
即
無
係
障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
亦
無

f
照
顧
人
民
之
義
務
，
如
此
一
來
，
憲
法
所
揭
禁
之
人
權
理
念
及
社
會
因
理
念
，
均
將
無
法
落
實
。
更
何

況
中
央
與
人
民
之
生
活
關
條
距
離
較
地
方

，

為
遠
，
對
人
民
提
供
生
活
照
顧
與
福
利
措
施
之
密
切
性
均
較

地
方
來
得
小
，
而
中
央
尚
須
遵
守
憲
法
，
提
供
人
氏
生
活
照
顧
與
社
會
保
障
，
史
何
況
是
地
方
?
故
在

我
因
為
民
主
憲
政
國
家
之
前
提
下
，
怠
法
條
文
所
稱
之
「
國
家
」
'
應
你
全
稱
式
概
念
，
所
指
涉
之
範

固

γ

涵
蓋
中
央
與
地
方
各
級
政
府
，
直
轄
市
亦
負
有
推
行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之
義
務
殆
無
疑
義
。



聲
請
人
對
於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
第
一
百
十
一
條
等
規
定
之
解
釋
復
有
下
述
謬
誤
，
於
此
一
併

加
以
說
明
。
首
先
，
聲
請
人
主
張
依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規
定
之
反
面
解
釋
，
認
全
氏
健
保
保
險
費
精

助
義
務
非
屬
得
委
託
省
(
直
轄
市
)
、
縣
執
行
之
委
辦
事
項
範
園
，
從
而
肯
認
其
為
中
央
專
屬
管
轄
事

項
，
顯
有
誤
解
。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入
條
雖
未
規
定
全
民
健
係
保
險
費
精
助
義
務
，
惟
不
能
因
此
作
反
面

解
釋
，
認
為
全
民
健
係
保
險
費
應
全
部
由
中
央
稍
助
，
聲
請
人
對
該
條
文
所
為
之
反
面
解
釋
殊
為
不

當
。
蓋
反
面
解
釋
方
法
之
前
提
，
為
該
法
規
需
有
全
括
式
之
意
匕
日
(
有
列
舉
窮
盡
之
意
匕
日
)
，
始
得
透

過
對
條
文
之
反
面
解
釋
，
獲
致
相
反
之
規
範
意
匕
日
。
然
而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入
條
並
未
列
舉
窮
盡
，
此
參

諸
憲
法
第
一
百
十
一
條
對
於
剩
餘
權
之
視
定
即
可
知
之
。
即
使
非
怠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所
列
舉
之
事

項
，
只
要
立
法
院
根
據
憲
法
第
一
百
十
一
條
依
事
務
之
性
質
所
為
之
劃
分
，
亦
有
可
能
成
為
中
央
立
法

由
地
方
執
行
之
事
項
。

又
杏
一
健
係
法
或
可
歸
屬
為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入
條
第
一
項
第
十
三
款
所
稱
之
「
其
他
社
會
立
法
?

該
等
事
項
立
法
權
雖
屬
中
央
，
執
行
權
則
宜
按
事
務
之
性
質
，
而
有
下
列
之
可
能
.• 

(
一
)
有
由
中
央

自
為
執
行
者
。
(
二
)
有
性
質
上
屬
於
中
央
，
但
可
交
由
省
或
縣
執
行
者
。
(
三
)
有
應
由
省
或
縣
執
行

者
。
不
可
望
文
生
義
，
認
為
本
條
所
列
各
項
之
執
行
權
，
均
居
於
中
央
!
省
縣
不
過
受
中
央
之
委
託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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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為
執
行
也
(
參
照
林
紀
呆
著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釋
論
第
三
一
七
頁
至
第
三
一
入
頁
)
(
附
件
四
)
。
故

健
係
法
雖
屬
中
央
立
法
，
仍
得
本
於
地
方
政
府
應
負
起
生
活
照
顧
責
任
之
精
神
，
依
其
事
務
之
性
質
，

規
定
應
由
地
方
政
府
自
行
…
補
助
人
民
保
險
費
，
符
合
憲
法
之
意
話
。

f

聲
請
人
復
主
張
本
項
爭
議
非
屬
應
由
立
法
院
解
決
之
權
限
爭
議
，
因
其
屬
童
心
法
第
一
百
零
七
條
及

第
一
百
零
入
條
規
定
之
列
舉
事
項
，
非
屬
憲
法
第
一
百
十
一
條
所
定
應
由
立
法
院
議
決
之
非
列
舉
事

項
，
故
中
央
不
得
逕
以
健
係
法
規
定
直
轄
市
應
補
助
人
民
保
險
費
。
惟
聲
請
人
此
主
張
顯
無
依
據
，
蓋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七
條
及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規
定
對
於
全
民
健
保
等
社
會
保
險
之
保
險
費
禍
助
義
務
，
應
歸

屬
於
中
央
或
地
方
，
並
無
任
何
明
文
規
定
，
甚
至
對
於
全
民
健
保
事
務
均
未
作
明
確
規
定
，
而
憲
法
第

一
百
十
一
條
即
匕
日
在
解
決
憲
法
未
列
舉
事
項
之
權
限
爭
議
問
題
。
關
於
全
氏
健
係
保
險
費
之
禍
助
義

務
，
憲
法
既
無
權
限
劃
分
之
明
文
規
定
，
立
法
院
依
怠
法
第
一
百
十
一
條
規
定
意
話
，
制
定
健
係
法
規

定
地
方
政
府
稍
助
人
民
保
險
費
，
交
由
地
方
政
府
執
行
，
依
事
務
之
性
質
對
權
限
與
責
任
作
實
質
分

配
，
並
無
違
憲
之
虞
。

四
、
健
保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直
轄
市
政
府
應
針
對
特
定
保
險
對
象
，
補
助
其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之
規
定
，
依
地
制
法
等
相
關
法
律
應
屬
直
轄
市
之
自
治
事
項

•• 

我
國
現
行
政
府
層
級
包
括
中
央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及
鄉
(
鎮
、
市
)
等
，
全
國
財
政
收
文
系

統
亦
比
照
前
述
層
紋
，
依
財
劃
法
明
白
區
分
。
在
支
出
劃
分
方
面
，
為
兼
顧
中
央
與
地
方
財
政
健
全
及

均
衡
發
展
，
去
依
職
權
與
經
費
支
出
性
質
及
相
關
法
律
規
定
，
劃
分
為
各
級
政
府
應
自
行
負
擔
部
分
與

中
央
及
地
方
依
法
定
比
例
應
共
同
負
擔
部
分
。

.^f 

次
按
地
制
法
第
七
十
條
規
定
.. 

「
中
央
費
用
與
地
方
費
用
之
區
分
，
應
明
定
由
中
央
全
額
負
擔
、

中
央
與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分
擔
以
及
地
方
自
治
固
體
全
額
分
擔
之
項
目
。

••••.• 

第
一
項
費
用
之
區
分
標

準
，
應
於
相
關
法
律
定
之
。
」
其
立
法
考
量
，
條
為
維
護
地
方
財
政
自
主
性
，
避
免
日
後
爭
議
，
所
以

特
別
參
照
原
直
轄
市
自
治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
已
廢
止
)
反
省
的
抑
自
治
法
第
五
十
一
條
(
已
廢
止
)
之
規

定
，
明
定
中
央
與
地
方
費
用
應
予
區
分
。
至
於
其
區
分
之
標
準
，
則
特
別
於
第
三
項
明
定
由
相
關
「
法

律
」
定
之
。
(
參
照
立
法
院
公
報
處
印
行
，
立
法
院
內
政
及
氏
族
委
員
會
編
法
律
索
專
輯
第
二
百
五
十

四
輯
『
地
方
制
度
法
案
』
第
五
七
五
頁
及
第
五
七
六
頁
)
(
附
件
五
)
。

換
言
之
，
依
前
揭
相
關
法
律
規
定
觀
之
，
中
央
與
地
方
問
之
文
出
劃
分
如
有
個
別
法
規
明
確
規
定

者
，
該
個
別
法
規
即
構
成
特
別
規
定
，
應
優
先
適
用
之
;
如
無
個
別
法
規
規
定
者
，
再
依
財
劃
法
所
定
，

o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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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治
事
項
由
自
治
團
體
負
擔
，
委
辦
事
項
由
委
辦
機
關
負
擔
之
標
準
'
決
定
其
費
用
區
分
。
據
此
，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就
健
係
保
險
費
精
助
款

，

之
分
擔
比
例
，
既
已
有
明
確
之
規
定
1

比
一
規
定
屬
立
法
衡

的
之
結
呆
，
符
合
我
國
費
用
負
擔
區
分
之
規
定
與
精
神
，
應
無
違
憲
之
虞
。
至
於
聲
請
人
認
為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由
直
轄
市
政
府
負
擔
部
分
全
民
健
係
保
險
費
之
規
定
，
非
屬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
自
治
事

項
」
或
「
共
同
辦
理
事
項
」
的
說
法
，
顯
有
誤
解
?
前
已
言
之
，
謹
再
就
相
關
法
律
規
定
分
析
說
明
如

下.. (
一
)
健
係
費
直
轄
市
政
府
桶
助
，
屬
地
制
法
第
十
八
條
所
定
之
自
治
事
項.. 

按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
直
轄
市
應
予
保
險
費
補
助
之
對
象
，
包
括
受
雇
勞
工
、
無

一
定
雇
主
之
職
業
工
會
會
員
、
農
民
、
漁
民
及
符
合
社
會
救
助
法
所
定
低
收
入
戶
之
成
員
。
其

在
經
濟
能
力
上
，
屬
相
對
弱
勢
，
政
府
捕
助
其
部
分
保
險
費
，
你
基
於
辦
理
社
會
福
利
及
社
會

救
助
之
立
場
，
昭
…
護
前
揭
經
濟
上

j

之
弱
勢
群
體
。
且
地
制
法
第
十
六
條
第
四
款
亦
明
定
，
直
轄

市
市
民
對
於
社
會
福
利
及
醫
療
衛
生
事
項
，
有
依
法
律
及
自
治
法
規
享
受
之
權
，
可
知
直
轄
市

政
府
確
有
義
務
，
於
社
會
福
利
及
醫
療
衛
生
事
項
上
照
護
該
市
市
民
，
況
同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三

款
第
一
目
、
第
二
目
明
文
規
定
，
關
於
直
轄
市
之
社
會
福
利
及
社
會
救
助
，
暨
同
條
第
十
三
款



規
定
其
他
依
法
律
賦
予
之
事
項
，
均
為
直
轄
市
之
「
自
治
事
項
」
。
故
直
轄
市
政
府
應
負
擔
之
係

險
費
，
依
憲
法
及
相
關
法
律
規
定
均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
依
地
制
法
第
七
十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應
於
相
關
法
律
明
定
其
費
用
之
區
分
標
準
;
依
財
劃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後
段
規
定
，
應
由

該
自
治
團
體
負
擔
。
故
健
係
法
第
二
，
十
七
條
明
定
直
轄
市
應
負
擔
之
比
例
，
符
合
怠
法
及
上
揭

相
關
法
律
之
配
套
規
定
。
另
以
實
施
多
年
之
勞
工
保
險
、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為
例
，
勞
工
保
險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
亦
均
訂
有
中
央
及
各
級
地
方
政
府
應
分
擔
一

定
比
例
保
險
費
之
規
定
，
並
無
不
同
。

(
二
)
前
述
對
低
收
入
戶
成
員
稍
助
保
險
費
，
史
明
顯
屬
於
社
會
福
利
事
項
。
按
各
級
地
方
政
府
對
於

低
收
入
住
民
提
供
所
謂
「
貧
困
救
濟
金
」
'
一
向
都
被
認
為
是
屬
於
各
級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自
治

事
頃
，
未
曾
有
聞
其
為
委
辦
事
項
之
說
法
，
則
又
何
以
直
轄
市
政
府
補
助
低
收
入
市
民
全
民
健

保
保
險
費
之
規
定
γ

卻
被
認
為
非
屬
自
治
事
項
而
你
委
辦
事
項
?
故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要
求

直
轄
市
對
經
濟
弱
勢
之
被
保
險
人
精
助
部
分
保
險
費
，
符
合
怠
法
、
財
劃
法
及
地
制
法
之
相
關

規
定
，
並
無
任
何
不
當
。

(
三
)
本
索
象
爭
係
費
分
擔
事
項
縱
非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
亦
應
屬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辦
理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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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所
辦
理
之
事
務
，
雖
然
長
期
以
來
均
將
其
二
分
為
自
治
事
項
與
委
辦
事
項
，
但
是
實

務
上
確
實
存
有
第
三
種
類
型
，
即
中
央
與
地
方
「
共
同
辦
理
事
項
」
或
「
共
管
事
項
」
'
就
其
經

費
負
擔
而
言
，
則
採
比
例
分
擔
方
式
。
此
種
分
類
法
較
二
分
法
更
有
彈
性
，
史
能
切
合
實
際
的

需
要
。
且
此
種
論
述
並
非
僅
存
在
於
理
論
或
概
念
層
次
，
而
已
見
諸
實
定
法
。
例
如
，
財
劃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
「
由
中
央
或
直
轄
市
、
縣
(
市
丫
鄉
(
鎮
、
市
)
二
以
上
同
級
或

不
同
級
政
府
共
同
辦
理
者
，
其
經
費
應
由
中
央
或
各
該
直
轄
市
、
縣
(
市
)
、
鄉
(
鎮
、
市
)
按

比
例
分
擔
之
。
」
即
明
言
「
共
同
辦
理
事
項
」
與
「
比
例
分
擔
」
之
概
念
。
地
制
法
第
七
十
條

1

第
一
項
有
關
中
央
費
用
與
地
方
費
用
之
區
分
，
亦
規
定
得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分
擔
。
而

實
務
上
，
則
有
縣
(
市
)
政
府
道
路
生
活
圈
交
通
系
統
建
設
計
畫
，
你
由
交
通
部
與
縣
(
市
)

政
府
共
同
辦
理
，
縣
(
市
)
政
府
負
責
道
路
徵
收
，
交
通
部
負
責
道
路
興
建
，
其
經
費
並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政
府
依
比
例
共
同
分
擔
之
實
例
存
在
。

觀
諸
健
保
法
第
八
條
及
第
二
十
七
條
的
規
定
，
可
知
中
央
政
府
對
各
類
被
保
險
人
均
負
擔

其
部
分
全
民
健
保
保
險
費
，
且
分
擔
比
例
較
高
。
而
直
轄
市
應
負
擔
之
保
險
費
，
其
事
務
性
質

部
分
可
斷
言
屬
於
自
治
事
項
(
如
對
第
五
類
被
保
險
人
，
即
低
收
入
戶
成
員
之
保
險
費
補
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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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
如
對
勞
工
、
農
民
、
漁
民
之
保
險
費
精
助
)
若
退
一
步
言
認
屬
自
治
事
。
項
尚
有
疑
義
，

亦
應
屬
於
共
同
辦
理
事
項
，
由
全
氏
健
係
法
明
定
中
央
與
地
方
分
擔
經
費
之
比
例
，
亦
屬
恰
當
。

(
四
)
其
次
，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所
言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事
務
屬
「
委
辦
事
項
」
，
應
由
中
央
政
府
負
擔

「
委
辦
費
用
」
'
亦
有
誤
解
。
所
謂
辦
理
委
辦
事
項
所
需
之
費
用
(
以
下
簡
稱
為
「
委
辦
費
用
」
)
，

應
指
地
方
固
體
為
辦
理
中
央
之
委
辦
事
項
必
然
支
出
之
費
用
而
言
，
至
於
依
據
法
律
所
生
之
法

律
關
條
(
權
利
義
務
關
條
|
如
保
險
費
)
，
則
不
包
括
在
內
。
就
全
氏
健
係
事
務
而
言
，
即
令
認

其
為
「
委
辦
事
項
」
'
「
委
辦
費
用
」
亦
應
僅
包
括
臺
北
市
政
府
因
辦
理
相
關
事
務
必
然
發
生
之

文
出
，
而
不
及
於
因
為
健
係
法
律
關
條
所
生
之
保
險
費
!
與
概
念
上
附
隨
於
保
險
費
的
政
府
稍

助
款
在
內
。
況
且
，
以
直
轄
市
為
例
，
直
轄
市
政
府
及
其
所
屬
各
區
公
所
辦
理
健
係
相
關
業
務

乃
是
基
於
投
保
單
位
(
健
係
法
第
十
四
條
參
照
)
之
地
位
而
為
，
與
其
他
投
保
單
位
並
無
二
致
，

而
非
基
於
地
方
自
治
固
體
之
機
關
地
位
受
委
辦
而
為
，
所
稱
健
係
業
務
性
質
屬
委
辦
事
項
云
云

者
，
於
此
亦
可
見
與
事
實
相
遠
。
換
言
之
，
象
爭
之
「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關
於
直
轄
市
政
府

應
負
擔
部
分
全
氏
健
康
保
險
費
」
'
與
所
謂
「
委
辦
費
用
」
為
截
然
不
同
之
兩
回
事
，
不
可
混
為

一
談
;
現
行
制
度
實
際
上
亦
無
所
謂
委
辦
費
用
。
況
退
萬
步
言
，
縱
屬
委
辦
費
用
，
依
財
劃
法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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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前
段

.• 

「
除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之
外••• 

由
委
辦
機
關
負
擔
。
」
之
規
定
，
本
案

既
有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
地
方
政
府
即
應
據
以
負
擔
部
分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

綜
上
所
述
，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有
關
直
轄
市
政
府
補
助
特
定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費
之
規
定
，
應
屬

自
治
事
項
，
即
使
退
一
步
言
，
若
干
補
助
認
定
屬
自
治
事
項
有
所
疑
義
，
亦
應
屬
共
同
辦
理
事
項
，
由

直
轄
市
政
府
負
擔
部
分
椅
助
款
並
無
達
誤
。
退
萬
步
言
，
縱
認
其
為
委
辦
事
項
時
，
保
險
費
捕
助
亦
非

應
由
委
辦
機
關
負
擔
之
「
委
辦
費
用
」
;
且
依
財
劃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觀
之
，
費
用
分
擔
應
適
用

特
別
法
即
使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
並
非
由
中
央
全
額
負
擔
，
故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認
為
本
條

規
定
牠
觸
怠
法
並
違
反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基
本
原
理
之
說
法
，
實
屬
無
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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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款
第
一
目
、
第
二
目
及
第
二
款
、
第
三
款
、
第
五
款
條
直

轄
市
政
府
負
擔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費
比
例
分
配
之
決
定
依
據
。
何
以
直
轄
市
政
府
之
負
擔

J額
較
其

他
縣
市
政
府
為
高
等
節
﹒
.

答
:
一
、
制
度
延
續
與
社
會
立
法
衡
的

(
一
)
在
全
民
健
保
開
辦
前
(
入
十
四
年
三
月
一
日
)
原
有
社
會
保
險
中
，
公
務
人
員
及
私
校
教
職
員

依
當
時
公
務
人
員
保
險
法
第
九
條
及
私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保
險
條
例
第
十
條
規
定
自
付
比
率
為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
其
眷
屬
則
依
當
時
公
務
人
員
眷
屬
保
險
條
例
第
入
條
及
私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眷
屬

疾
病
保
險
辦
法
第
五
條
規
定
自
付
百
分
之
五
十
，
勞
工
依
當
時
勞
工
保
險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
有
固
定
雇
主
者
負
擔
百
分
之
二
十
，
無
固
定
雇
主
者
負
擔
百
分
之
六
十
，
農
民
依
當
時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為
百
分
之
三
十
，
其
餘
由
政
府
、
雇
主
負
擔
。
而
由
於
全
民

健
保
A
W整
合
原
公
係
、
.
勞
保
、
農
保
等
十
三
種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
故
原
全
民
健
保
規
劃
保
險
費

除
由
被
保
險
人
負
擔
一
部
分
外
，
並
由
雇
主
或
政
府
視
被
保
險
人
之
經
濟
能
力
，
分
擔
部
分
或

全
部
費
用
，
以
減
輕
被
保
險
人
的
負
擔
，
其
負
擔
比
率
大
小
須
兼
顧
勞
資
雙
方
的
負
擔
能
力
及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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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的
財
力
;
又
為
消
除
保
險
身
分
之
移
轉
誘
因
，
兼
顧
公
平
性
，
並
納
入
眷
屬
後
，
加
權
平

均
計
算
出
各
類
被
保
險
人
之
負
擔
比
率
約
為
百
分
之
四
十
，
然
因
無
固
定
雇
主
之
所
得
不
易
杏
一

核
且
無
雇
主
負
擔
其
部
分
保
險
費
，
故
無
固
定
雇
主
者
仍
維
持
百
分
之
六
十
，
而
地
區
固
體
之

被
保
險
人
因
性
質
類
似
無
固
定
雇
主
者
，
故
其
負
擔
比
率
比
照
無
固
定
雇
主
者
。
案
經
本
院
於

八
十
二
年
召
開
五
次
審
查
健
係
法
草
案
會
議
，
並
於
同
年
十
月
七
日
第
二
三
五
一
次
院
會
會
議

討
論
通
過
後
送
立
法
院
審
議
。
前
開
各
項
會
議
均
有
省
政
府
及
直
轄
市
政
府
代
表
參
與
研
商
。

惟
立
法
院
審
議
健
係
法
時
，
為
減
輕
J受
雇
勞
工
及
農
、
漁
民
之
負
擔
，
將
其
負
擔
比
率
降
為
百

分
之
三
十
。

(
二
)
至
於
各
級
政
府
之
保
險
費
負
擔
比
率
，
則
多
延
續
原
有
社
會
保
險
之
規
定
，
此
由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款
第
一
目
、
第
二
目
及
第
二
款
、
第
三
款
、
第
五
款
所
定
由
直
轄
市
政
府
負
擔
被

，

保
險
人
保
險
費
比
例
分
配
，
與
原
各
社
會
保
險
之
比
較
(
附
件
六
)
，
觀
之
甚
明
。

二
、
量
能
負
擔
之
精
神

(
一
)
健
係
法
因
考
量
被
保
險
人
之
經
濟
能
力
不
盡
相
同
，
為
符
合
量
能
負
擔
之
公
平
性
，
表
依
據
被

﹒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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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
險
人
所
符
能
力
定
其
保
險
費
之
多
寡
。
被
保
險
人
既
依
所
得
能
力
繳
納
保
險
費
，
投
保
單
位

及
政
府
負
擔
或
稍
助
保
險
費
，
史
應
具
有
量
能
負
擔
之
精
神
。

(
二
)
依
據
入
十
四
年
各
級
政
府
自
有
財
源
況
狀
分
析
表
資
料
顯
示
，
中
央
政
府
及
直
轄
市
政
府
之
自

有
財
源
比
率
均
高
達
百
分
之
七
十
九
以
上
，
而
各
縣
(
市
)
政
府
則
僅
為
百
分
之
五
十
七
。
(
附

件
入
)

(
三
)
就
全
民
健
保
保
險
費
政
府
椅
助
款
之
分
擔
比
例
觀
之
，
九
十
年
度
各
級
政
府
應
負
擔
之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保
險
費
…
補
助
款
中
，
其
中
中
央
政
府
負
擔
八
七
三
﹒
一
九
億
元
，
臺
北
市
政
府
、
高
雄

市
政
府
分
別
負
擔
六
八
﹒
二
0
億
元
及
二
六
﹒
一
九
億
元
，
縣
(
市
)
政
府
負
擔
四
四
﹒
四
六

~億
元
。
換
言
之

J
'

中
央
政
府
負
擔
補
助
款
之
比
率
高
達
百
分
之
入
十
六
點
三
，
而
北
、
高
二
直

轄
市
政
府
則
僅
分
占
百
分
之
六
點
七
四
及
二
點
五
九
。

(
四
)
是
以
，
健
係
法
規
定
政
府
…
補
助
保
險
費
之
比
例
，
符
合
量
能
負
擔
之
精
神
。

.

三
、
財
政
負
擔
比
率
之
考
量

(
一
)
依
財
政
負
擔
比
率
言
，
直
轄
市
政
府
之
負
擔
頌
並
未
較
中
央
政
府
為
高
。
以
九
十
年
為
例
，
中

GR 

。

。j

二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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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政
府
負
擔
健
保
相
關
費
用
占
實
質
收
入
之
比
率
為
百
分
之
六
﹒

之
五
﹒
三
九
;
再
以
支
出
占
歲
出
比
率
觀
之
，
中
央
政
府
占
歲
出
之
比
率
為
百
分
之
五
﹒
六
0
，

。

。

一
六
，
臺
北
市
政
府
為
百
分

臺
北
市
政
府
為
百
分
之
四
﹒
五
五
，
是
以
直
轄
市
政
府
補
助
保
險
費
金
額
，
相
對
中
央
政
府
為

低
。
(
附
件
七
)

(
二
)
中
央
已
研
擬
修
正
財
劃
法
，
改
善
地
方
財
政
。
最
近
研
擬
修
正
之
財
劃
法
，
將
釋
出
財
源
四

百
餘
億
元
，
以
把
注
地
方
政
府
財
源
收
入
。
又
該
修
正
案
已
將
直
轄
市
應
負
擔
之
全
氏
健
保
保

險
費
等
各
項
法
定
保
險
費
補
助
納
入
基
本
財
政
需
求
內
計
算
，
故
在
中
央
已
就
全
民
健
保
等
保

險
費
…
補
助
所
需
財
源
有
所
把
注
之
下
，
各
該
直
轄
市
及
的
林
(
市
)
政
府
依
法
繳
納
各
項
費
用
，

應
無
困
難
。

四
、
臺
北
市
政
府
負
擔
較
其
他
縣
(
常
〉
政
府
為
高
之
原
因

(
一
)
就
制
度
面
原
因
而
言•• 

1

原
「
低
收
入
健
康
保
險
暫
行
辦
法
」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
低
收
入
戶
健
康
保
險
所
需
之
保
險
費
，

由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全
額
補
助
，
其
中
，
因
直
轄
市
政
府
財
政
狀
況
遠
較
縣
(
市
)
政
府
為
佳
，



且
未
開
辦
低
收
入
戶
健
康
保
險
前
，
直
轄
市
政
府
即
已
全
額
捕
助
低
收
入
戶
之
醫
療
費
用
，

臺
灣
省
政
府
則
椅
助
各
縣
(
市
)
政
府
低
收
入
戶
醫
療
補
助
支
出
之
百
分
之
四
十
，
是
以
，

該
辦
法
規
定
，
在
直
轄
市
，
中
央
不
椅
助
，
由
直
轄
市
政
府
全
額
負
擔
。
低
收
入
戶
納
入
健

係
後
，
政
府
負
擔
亦
比
照
規
定
。

2

各
級
政
府
之
保
險
費
負
擔
比
率
，
除
前
述
1

外
，
多
延
續
原
有
社
會
保
險
之
規
定
，
對
於
省

f

(
市
)
政
府
之
負
擔
比
率
向
無
差
異
，
其
中
僅
若
干
情
形
於
省
部
分
，
另
由
各
縣
(
市
)
負

擔
一
部
分
，
精
省
後
，
因
省
政
府
已
成
為
中
央
派
出
機
闕
，
故
其
應
負
擔
部
分
乃
轉
由
中
央

負
擔
。
按
直
轄
市
血
川
省
原
屬
同
級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
較
諸
縣
(
市
)
享
有
較
高
地
位
及
較
多

之
資
源
，
聲
請
人
亦
從
未
質
疑
其
正
當
性
，
不
應
於
精
省
後
反
轉
與
縣
(
市
)
同
比
，
蓋
其

基
礎
並
不
相
同
。

(
二
)
就
事
實
面
原
因
而
言.. 

J 

1

「
身
心
障
礙
者
保
護
法
」
第
四
十
四
條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參
加
社
會
保
險
保
險
費
補
助
辦
法
第

四
條
及
第
五
條
規
定
j

直
轄
市

、

、
縣
(
市
)
政
府
需
補
助
輕
度
身
心
障
礙
者
參
加
全
民
健
係

四
分
之
一
之
保
險
費
，
而
臺
北
市
政
府
因
輕
度
身
心
障
礙
者
人
數
九
十
年
為
二
萬
四
千
餘

r、 、、、 _.，/ " 
、-，-，'

。1

ci 



。

。

e 

人
，
相
對
其
他
的
林
(
市
)
為
多
(
除
台
北
縣
外
)
，
是
以
，
保
費
精
助
相
較
為
重
(
附
件
九
)
。

2

復
因
臺
北
市
工
商
發
達
，
是
以
受
雇
者
及
工
會
會
員
人
數
均
較
高
雄
市
及
其
他
縣
市
(
)
為

多
，
惟
受
禍
助
人
數
雖
多
，
但
其
對
直
轄
市
政
府
之
稅
收
(
尤
其
是
營
業
稅
)
、
規
費
及
罰

給
坡
等
收
入
，
相
對
亦
具
有
重
大
貢
獻
，
故
直
轄
市
政
府
…
補
助
受
雇
者
百
分
之
五
之
保
險
費
，

更
能
彰
顯
照
顧
勞
工
之
美
意
。

3

臺
北
市
政
府
另
自
行
採
取
…
補
助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老
人
自
付
保
險
費
政
策
(
九
十
年
補
助
金
額

近
十
億
元
)
。

五
、
地
方
政
府
分
擔
全
氏
健
係
保
險
費
，
你
基
於
社
會
連
帶
責
任
相
互
扶
助
，
經
立
法
衡
酌
之
結

果
，
並
未
達
怠•• 

全
民
健
保
你
社
會
保
險
之
一
種
，可

社
會
保
險
你
基
於
社
會
連
帶
與
所
得
重
分
配
而
創
設
之
社
福
制
度

(
參
照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五
二
四
號
解
釋
施
文
森
大
法
官
部
分
不
同
意
見
書
)
(
附
件
-
一
)
，
被
保
險

人
繳
納
保
險
費
之
多
寡
與
其
經
濟
能
力
有
相
當
程
度
之
達
動
性
，
相
同
地
，
各
級
政
府
應
負
擔
之
保
險
費

…
補
助
款
，
亦
與
其
財
政
能
力
高
低
有
關
。
由
前
揭
資
料
可
知
，
除
低
收
入
戶
外
，
直
轄
市
之
負
擔
，
就
制



度
而
言
並
未
較
省
及
的
林
(
市
)
為
高
，
僅
因
精
省
後
原
省
負
擔
部
分
改
由
中
央
負
擔
，
即
一
改
以
往
倡
言

其
負
擔
較
各
縣
(
市
)
為
高
，
顯
非
合
理
。
至
於
低
收
入
戶
之
精
助
，
本
即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
中
央
考
量

直
轄
市
、
省
及
縣
(
市
)
之
財
政
能
力
，
基
於
相
關
歷
史
背
景
及
量
能
負
擔
原
則
，
僅
就
後
二
者
予
以
部

分
之
精
助
，
並
無
不
妥
。
況
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健
係
法
，
規
定
中
央
及
地
方
政
府
保
險
費
之
分
擔
比
例
，

乃
立
法
院
立
法
衡
的
之
結
呆
，
符
合
怠
法
比
例
原
則

/
γ
平
等
原
則
及
相
關
規
定
，
並
未
達
怠
。

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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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中
央
政
府
就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執
行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所
需
行
政
經
費
補
助
之
支
出
，
相
較
於

中
央
政
府
與
地
方
政
府
或
其
他
投
保
單
位
共
同
負
擔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費
之
文
出
，
性
質
上
是
否
不

同
?
預
算
編
列
項
目
是
否
有
別
，
請
檢
附
資
料
說
明
。

答•• 

健
係
法
所
需
行
政
經
費
精
助
之
支
出
與
保
險
費
補
助
之
支
出
，
其
性
質
及
預
算
項
目
均
不
相
同
，

詳
述
如
后•• 

一
、
精
助
性
質
不
同•• 

(
一
)
執
行
全
民
健
係
所
需
之
行
政
經
費
，
你
指
健
保
法
第
六
十
入
條
所
定
保
險
人
(
向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
辦
理
全
民
健
保
所
需
之
人
事
及
行
政
管
理
經
費
，
你
由
本
院
衛
生
署
編
列
預
算
予
保
險
人
，

其
用
途
為
辦
理
如
投
保
、
發
卡
、
醫
療
院
所
特
約
、
管
理
、
醫
療
費
用
核
付
等
行
政
事
務
而
生
之

人
事
、
設
備
及
行
政
管
理
費
用
，
並
非
用
以
把
注
保
險
費
，
與
保
險
費
補
助
無
關
。
該
項
行
政
費

用
支
出
，
目
前
由
主
管
機
關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編
列
預
算
撥
付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

(
二
)
中
央
與
地
方
政
府
以
及
其
他
投
保
單
位
共
同
負
擔
之
保
險
費
支
出
，
你
對
被
保
險
人
個
人
之
精

H

助
，
蓋
全
民
健
係
具
有
強
制
性
，
被
保
險
人
並
無
不
參
加
或
退
出
保
險
之
權
利
，
被
保
險
人
固
有

三

E



負
擔
係
險
贊
之
義
務
，
政
府
及
部
分
投
保
單
位
亦
有
予
以
精
助
之
必
要
，
就
受
雇
者
而
言
，
雇
主

(
即
投
係
單
位
)
基
於
照
顧
員
工
之
意
話
，
分
擔
其
保
險
費
乃
社
會
保
險
之
通
例
;
而
無
雇
主
可

分
擔
保
險
費
之
職
業
工
會
會
員
、
農
民
、
漁
民
以
及
低
收
入
戶
成
員
，
則
由
各
級
政
府
基
於
辦
理

社
會
福
利
與
社
會
救
助
之
職
責
，
補
助
該
等
被
保
險
人
部
分
或
全
部
保
險
費
。
至
於
保
險
費
…
補
助

比
例
，
由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定
之
。
全
民
健
保
之
保
險
費
收
入
你
用
於
文
應
保
險
對
象
發
生
疾

病
、
傷
害
或
生
育
事
故
時
所
需
之
醫
療
費
用
，
與
保
險
行
政
支
出
無
涉
。

二
、
預
算
項
目
不
同

•. 

行
政
經
費
精
助
之
編
列
機
關
為
本
院
衛
生
署
，
預
算
項
目
為
「
獎
補
助
費
|
對
政
府
機
關
閉
椅
助

J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行
政
費
補
助
于
至
各
級
政
府
負
擔
被
保
險
人
保
險
費
之
文
出
，
包
括
二
部
分
，
其
中

以
雇
主
(
即
投
保
單
位
)
身
分
，
負
擔
所
屬
公
務
人
員
部
分
保
險
費
部
分
，
預
算
編
列
項
目
為
「
人
事

費
l

保
險
?
另
政
府
…
補
助
款
部
分
，
預
算
編
列
項
目
則
為
「
獎
補
助
費i
對
國
內
團
體
及
個
人
之
捐
助

(
或
濟
助
及
補
償
費
)
」
'
臺
北
市
政
府
緣
分
別
編
列
於
教
育
局
「
私
立
教
職
員
保
險
替
一
退
撫
基
金
」
科
目
、

勞
工
局
「
勞
工
保
險
」
科
目
、
建
設
局
「
老
農
保
險
」
及
社
會
局
「
社
會
保
險
」
等
科
目
項
下
，
高
雄

市
政
府
緣
分
別
編
列
於
教
育
局
「
行
政
管
理
」
科
目
、
勞
工
局
、
建
設
局
及
社
會
局
均
編
列
於
「
社
會

0
) 

一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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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五



保
險
」
科
目
項
下

目
分
類
定
義
及
計

(
參
見

列
標
準

。附表
件

七
備

各

註
)

e 。
茲
檢

份
/<\

附
件
十
) 附

于I
。

歲
出

。
用
途
別

科

y 

目
編
號
表

及
~ 

用
途
別

••• 

也
九可

預
算
科



肆
、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三
項
有
關
中
央
與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共
同
辦
理
之
事
，
項
，
是
否

亦
適
用
於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之
辦
理
?
國
家
現
行
其
他
任
務
之
執
行
是
否
有
類
此
須
中
央
與
地
方

自
治
固
體
共
同
辦
理
之
情
形
，
若
有
之
?
請
提
供
類
似
制
度
之
相
關
資
料
予
以
說
明
。

答•• 

本
院
認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特
定
對
象
之
係
費
補
助
，
應
為
財
劃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後
段
所
稱

之
自
治
事
項
，
惟
費
用
得
依
法
定
比
例
由
各
級
政
府
共
同
分
擔
，
說
明
如
后•• 

一
、
聲
請
人
指
稱
現
行
憲
法
除
一
百
零
七
條
及
第
一
百
六
十
四
條
外
，
未
見
有
規
範
各
級
政
府
財
政
支
出
之
相

關
規
定
，
而
立
法
者
逕
於
財
劃
法
「
第
三
章
支
出
」
規
範
各
級
政
府
之
支
出
，
已
逾
越
憲
法
委
託
範
園
，

悸
離
憲
法
係
障
地
方
自
治
之
精
神
等
乙
節
，
實
為
謬
誤
。
蓋
憲
法
條
屬
國
家
根
本
大
法
，
僅
須
作
原
則
性

規
定
，
細
節
交
由
法
律
予
以
規
範
即
可
。
例
如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十
三
款
規
定
.. 

「
勞
動
法

及
其
他
社
會
立
法
由
中
央
立
法
並
執
行
，
或
交
由
省
縣
執
行
之
。
」
健
保
法
屬
該
條
款
所
稱
之
社
會
立
法
，

自
得
依
憲
法
之
授
權
，
規
定
中
央
、
地
方
之
權
貴
，
前
已
論
明
。
杏
一
財
劃
法
第
一
條
明
文
揭
示
，
該
法
條

依
憲
法
第
十
幸
及
第
十
三
章
有
關
各
條
之
規
定
制
定
，
為
現
行
法
律
中
實
現
憲
法
關
於
中
央
與
地
方
財
務

權
貴
劃
分
最
具
體
而
明
確
之
規
定
。
此
類
法
律
在
歐
陸
國
家
輒
稱
之
為
財
政
憲
法Q
E
S
N〈
而
且
白
白
的
口
口
也

。

。

二
七

(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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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財
政
構
成
法

(
2口
S
S
R
E
g
g
g
穹
的
立
N
)，
實
居
於
準
據
法
之
地
位
(
參
見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二
一
一
一
號
解
釋
吳
庚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見
書
)
(
附
件
十
一
)
，
容
先
敘
明

ι

二
、
有
關
中
央
與
地
方
文
出
劃
分
方
面
J
A
W在
兼
顧
中
央
與
地
方
財
政
健
全
及
均
衡
發
展
，
依
職
權
與
經
費
支

出
性
質
及
相
關
法
律
規
定
?
劃
分
為
各
級
政
府
應
負
擔
部
分
與
中
央
及
地
方
依
法
定
比
例
應
共
同
負
擔
部

分
，
此
即
為
財
劃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對
各
級
政
府
支
出
劃
分
之
精
神
。
全
民
健
保
關
於
地
方
政
府
保
費
分
擔

你
屬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
已
如
前
述
，
則
應
適
用
財
劃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後
段
規
定
，
屬
自
治
事
項
者
，

費
用
由
該
自
治
團
體
自
行
負
擔
。
另
依
財
劃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
各
級
政
府
財
政
收
支
之
分
類
，
依
附
表
一
、

附
表
二
之
所
定
。
其
中
附
表
二
「
支
出
分
類
表
」
有
關
直
轄
市
支
出
第
十
項
，
即
為

-

可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關
於
直
轄
市
辦
理
社
會
保
險
、
社
會
救
助
、
福
利
服
務
、
國
民
就
業
、
醫
療
保
健
等
事
業
及
補
助
之
支
出

均
屬
之
。
」
可
知
有
關
社
會
保
險
之
補
助
，
依
財
劃
法
亦
屬
直
轄
市
文
出
之
範
園
。

三
、
縱
有
其
他
見
解
，
因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既
已
規
定
，
直
轄
市
應
就
特
定
對
象
之
一
定
比
例
保
險
費
予
以

捕
助
，
則
該
項
規
定
即
為
財
劃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前
段
所
稱
「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
'
故
有
關
全
民
健

係
各
級
政
府
分
擔
特
定
對
象
保
險
費
精
助
之
一
定
比
例
，
應
依
財
劃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前
段
適
用
特

別
法
|
健
係
法
之
規
定
;
另
考
量
全
民
健
保
所
需
保
險
費
、
補
助
，
由
中
央
與
地
方
按
法
定
比
例
分
擔
，
尚



合
於
財
劃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共
同
辦
理
之
意
告
。
且
鑒
於
全
民
健
係
受
益
對
象
為
地
方
氏
眾
，

由
地
方
政
府
負
擔
部
分
保
險
費
，
符
合
公
平
、
對
等
之
原
則
。

四
、
我
國
社
會
安
全
體
象
中
，
社
會
保
險
、
社
會
福
利
及
社
會
救
助
之
相
關
事
務
，
多
採
中
央
與
地
方
共
同
承

擔
責
任
之
棋
式
辦
理
，
例
如
勞
工
保
險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
身
心
障
礙
者

參
加
社
會
保
險
保
險
費
精
助
辦
法
第
四
條
、
老
人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六
條
、
兒
童
福

利
法
第
十
二
條
、
身
心
障
礙
者
保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十
九
條
及
第
三
十
六
條
等
，
均
規

定
由
各
級
政
府
共
同
承
擔
共
財
務
責
任
(
勞
工
保
險
保
險
費
分
擔
比
率
、
農
氏
健
康
保
險
保
險
費
負
擔
比

率
表
t如
附
件
十
二
、
相
關
規
定
如
附
件
十
三
一
)
。
全
氏
健
保
屬
於
社
會
安
全
體
系
之
一
環
，
為
廣
義
之
社

會
福
利
，
與
其
他
社
會
保
險
、
社
會
福
利
或
社
會
救
助
相
同
之
設
計
，
此
乃
國
家
政
策
考
量
之
必
然
，
所

有
社
會
立
法
皆
你
此
一
結
構
。
況
依
健
係
法
第
四
條
及
第
四
十
八
條
規
定
，
為
監
坦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業
務

及
為
協
定
與
分
配
醫
療
給
付
費
用
，
應
設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監
理
委
員
會
及
醫
療
費
用
協
定
委
員
會
，
其
委

員
中
皆
包
括
直
轄
市
代
表
?
可
知
直
轄
市
確
實
參
與
全
民
健
係
業
務
之
監
理
督
導
及
醫
療
給
付
費
用
之
協

定
與
分
配
，
故
由
其
分
擔
全
民
健
保
財
務
責
任
，
應
屬
合
理
正
當
。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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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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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
如
貴
院
對
上
開
聲
請
書
共
餘
主
張
有
其
他
意
見
，
請
併
予
惠
示
。

答
:
本
院
尚
有
下
列
意
見
，
分
述
如
后

•• 

一
、
臺
北
市
政
府
之
聲
請
，
並
不
符
合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及
第
三
項
分
別
規
定

.. 

「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關
，

於
其
行
使
職
權
，
適
用
憲
法
發
生
疑
義
，
或
因
行
使
職
權
與
其
他
機
關
之
職
權

-'
發
生
適
用
怠
法
之
爭

議
，
或
適
用
法
律
與
命
令
發
生
有
牠
觸
怠
法
之
疑
義
者
，
得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
」
「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不

合
前
二
項
規
定
者
，
應
不
受
理
。
」
健
保
法
所
訂
一
定
比
例
保
險
費
由
直
轄
市
政
府
椅
助
之
規
定
並
不

發
生
絕
觸
憲
法
疑
義
，
不
符
合
聲
請
解
釋
怠
法
之
要
件
。

按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
直
轄
市
有
負
擔
部
分
被
保
險
人
一
定
比
例
保
險
費
補
助
款
之
義

務
;
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規
定
?
前
開
政
府
補
助
款
應
每
半
年
一
次
於
一
月
底
及
七
月
底
前
預
撥
保
險

人
，
於
年
底
時
結
算
。
杏
一
自
入
十
四
年
三
月
一
日
全
氏
健
係
開
辦
以
來
，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均
依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編
列
預
算
送
請
臺
北
市
議
會
審
議
，
且
於
八
十
四
年
至
入
十
八
上
半
年
間
，



亦
按
同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所
定
繳
款
期
限
內
，
將
其
應
負
擔
之
保
險
費
精
助
款
撥
付
於
保
險
人
。
自
八
十

八
年
下
半
年
以
後
，
聲
請
人
方
以
歲
入
減
少
及
統
籌
分
配
比
率
爭
議
為
由
，
拒
繳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費
政

府
捕
助
款
?
顯
見
象
，
爭
個
案
係
從
財
政
能
力
角
度
出
發
，
純
屬
政
策
爭
議
，
實
無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後
段
所
指
之
「
適
用
法
律
與
命
令
發
生
有
低
觸
憲
法
之
疑
義
」
。

二
、
臺
北
市
政
府
主
張
不
負
擔
健
保
費
補
助
，
引
據
失
當
，
亦
違
反
平
等
原
則•• 

聲
請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所
提
出
之
釋
憲
聲
請
書
中
，
引
述
怠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五
項
之
規
定
，

明
言
全
氏
健
係
屬
於
「
由
中
央
立
法
並
執
行
之
」
事
項
，
非
屬
自
治
事
項
，
亦
非
得
委
託
地
方
政
府
辦

理
之
委
辦
事
項
;
復
以
地
制
法
第
十
八
條
並
未
將
全
氏
健
康
保
險
列
為
直
轄
市
之
自
治
事
項
，
而
同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之
自
治
事
項
，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須
同
時
具
有
「
立
法
權
」
及
「
執
行
權
」
(
或
「
政

策
規
割
」
與
「
行
政
執
行
」
之
權
)
;
因
此
，
斷
言
全
民
健
保
不
屬
自
治
事
頃
，
至
多
僅
為
委
辦
事
項
，

依
財
劃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
地
方
政
府
不
應
負
擔
任
何
健
係
補
助
費
。
惟
其
見
解
漏
洞
極
多
，
舉

其
要
者
而
言
約
有

•. 

(
一
)
全
民
健
係
保
險
費
乃
是
由
保
險
關
條
所
衍
生
出
之
金
錢
給
付
義
務
，
地
方
政
府
是
否
給
予
特
定

四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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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
應
視
其
對
此
等
被
保
險
人
是
否
負
有
照
顧
義
務
及
相
關
法
律
而
定
A
直
轄
市
政
府
有
依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十
條
及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給
予
低
收
入
戶
上
列
扶
助
、
補
助
的
義
務
，
此
不
論
在
理

論
或
實
務
上
均
不
因
社
會
救
助
法
為
中
央
立
法
而
生
任
何
疑
，
義
，
今
聲
請
人
主
張
健
保
法
非
地

方
立
法
，
故
無
義
務
提
供
該
等
市
民
係
險
費
…
補
助
，
其
論
證
過
程
顯
有
內
在
矛
盾
。

(
二
)
自
治
事
項
與
委
辦
事
項
之
區
分
，
為
我
國
地
方
自
治
最
困
難
的
問
題
之
一
，
依
憲
法
及
相
關
法

律
規
定
，
地
方
政
府
保
險
費
補
助
為
自
治
事
項
，
前
已
論
明
。
即
令
地
制
法
第
十
入
條
對
於
直

轄
市
之
自
治
事
項
設
有
列
舉
規
定
，
現
實
上
殊
難
以
此
為
限
，
故
該
條
文
最
後
一
款
訂
有
概
括

性
規
定
「
其
他
依
法
律
賦
予
之
事
項
」
'
亦
列
為
自
治
事
項
。
臺
北
市
政
府
聲
稱
就
全
民
健
係

而
言
，
其
僅
有
行
政
執
行
權
(
行
政
權
)
，
而
無
政
策
規
劃
權
(
立
法
權
)
，
依
地
制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
故
其
辦
理
全
氏
健
保
應
屬
委
辦
事
項
，
杏
一
依
其
主
張
，
自
治
事
項
緣
由
-
權
限

之
多
寡
(
是
否
兼
具
立
法
權
與
行
政
權
?
抑
或
僅
具
有
行
政
權
?
)
而
界
定
，
而
非
依
事
務
之



ρ

性
質
界
定
，
如
此
于
來
，
本
來
，
由
自
治
事
項
導
出
立
法
權
與
行
政
權
之
構
造
，
將
逆
向
成
為
自

兼
具
立
法
權
與
行
政
權
導
出
其
屬
自
治
事
項
之
結
論
，
不
免
有
循
環
論
證
之
嫌
。
且
與
地
制
法

第
十
八
條
第
十
三
款
及
第
十
九
條
第
十
三
款
相
遠
。
換
言
之
，
理
論
上
應
是
「
由
自
治
事
項
導

出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的
權
限
于
但
若
拘
泥
於
地
制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之
文
字
，
卻
可
能
倒
置
成

「
自
權
限
確
認
其
屬
自
治
事
項
」
的
情
形
，
臺
北
市
政
府
釋
憲
聲
請
書
之
見
解
，
正
是
落
入
比

重
夢
。
矢
。

4
q
q
、
唔
，
四
合
，
四

三
、
本
案
若
宣
告
健
保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違
怠
之
可
能
影
響

(
一
)
國
家
整
體
財
政
方
面•• 

未
來
如
將
地
方
政
府
應
負
擔
之
全
氏
健
係
保
險
費
(
一
年
約
一
百
二
十
一
億
元
)
改
為
完

全
由
中
央
政
府
負
擔
，
勢
必
加
速
中
央
財
政
惡
化
，
且
屆
時
如
勞
工
保
險
保
險
費
、
農
民
保
險

保
險
費
等
原
由
地
方
政
府
負
擔
之
支
出
，
亦
要
求
援
引
比
照
?
將
嚴
重
排
擠
中
央
其
他
政
事
支

出
，
對
國
家
整
體
財
政
及
經
濟
發
展
勢
將
造
成
不
利
之
影
響
。
另
健
保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有
關
地

方
政
府
補
助
保
險
費
若
被
宣
告
違
憲
，
除
其
應
端
助
之
保
險
費
，
需
改
由
中
央
負
擔
外
，
對
各

9 

。j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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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政
府
以
往
欠
費
之
收
取
恐
更
加
困
難
，
對
健
保
財
務
影
響
甚
娃
，
且
可
能
引
發
勞
工
保
險
及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之
比
照
援
引
，
甚
或
雇
主
、
民
眾
群
起
仿
效
，
聲
請
釋
憲
以
抗
爭
拒
繳
各
項
保

險
費
等
骨
牌
效
應
，
不
僅
對
國
內
社
會
保
險
與
財
政
制
度
造
成
重
大
街
擊
，
且
可
能
導
致
國
家

各
項
政
策
推
展
窒
礙
難
行
q

因
此
，
本
院
認
為
對
於
中
央
與
地
方
如
何
分
擔
補
助
健
保
費
之
義

務
，
屬
於
重
大
政
策
決
定
!
應
由
政
治
部
門
依
民
主
原
則
決
定
之
。

(
二
)
政
府
、
民
營
事
業
主
及
人
氏
負
擔
義
務
之
衡
平
方
面•. 

倘
聲
請
人
所
言
為
是
，
則
與
依
法
限
制
人
氏
財
產
權
之
舉
相
較
，
不
免
有
利
益
失
衡
之
問

題
。
杏
一
健
保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關
於
保
險
費
之
負
擔
規
定
，
舉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為
例
，
其
規
定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第
二
目
及
第
三
目
被
保
險
人
及
其
眷
屬
自
付
百
分
之
三
十
，
投
保
單
位
負

擔
百
分
之
六
十
，
各
級
政
府
椅
助
百
分
之
十
。
參
照
向
法
第
入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第
二
目
之
規

定
!
被
保
險
人
為
公
、
民
營
事
業
、
機
構
之
受
雇
者
;
參
照
同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
上
述
被
保
險
人
之
投
保
單
位
為
該
公
、
氏
營
事
業
、
機
構
。
就
該
等
規
範
而
言
，
值
得

注
意
者
你
國
家
對
「
氏
營
事
業
」
(
即
雇
用
人
)
課
予
百
分
之
六
十
之
保
險
費
負
擔
，
性
質
上
涉

及
到
國
家
對
人
民
財
產
權
之
限
制
，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四
七
二
號
、
第
四
七
三
號
解
釋
，



仍
肯
認
其
合
憲
性
;
復
參
照
勞
工
保
險
條
例
第
六
條
及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
亦
有
私
人
(
雇
主
)

應
比
例
負
擔
保
險
費
之
規
定
，
此
等
規
定
數
十
年
來
並
未
發
生
違
憲
與
否
之
爭
議
，
學
理
上
亦

無
違
憲
之
疑
義
。
在
國
家
對
人
民
財
產
權
謀
予
保
險
費
比
例
負
擔
，
猶
合
乎
憲
法
規
範
之
情
形

下
，
國
家
法
律
基
於
憲
法
意
話
，
對
直
轄
市
此
等
公
法
人
課
予
健
係
費
比
例
負
擔
之
舉
，
如
屬

這
怠
，
將
使
政
府
、
事
業
主
及
人
民
之
負
擔
失
去
平
衡
。
更
何
況
民
營
事
業
主
、
人
民
及
中
央

政
府
分
別
負
擔
之
比
例
遠
遠
超
過
直
轄
市
所
負
擔
之
比
例
，
依
舉
重
以
明
經
之
法
理
，
益
凸
顯

J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之
正
當
性
。

~

綜
合
言
之
，
國
家
對
私
有
財
產
權
之
保
護
，
乃
資
本
主
義
國
家
最
重
要
之
事
，
我
國
怠
法
條
以
自

由
主
義
、
資
本
主
義
為
基
礎
，
兼
帶
有
社
會
主
義
之
色
彩
，
然
縱
A
A
?
如
此
，
基
於
社
會
主
義
思
想
而
對

於
財
產
權
所
加
之
限
制
，
亦
僅
著
重
在
對
土
地
等
生
產
財
之
限
制
，
課
予
其
社
會
義
務
。
此
誠
可
理
解
，

蓋
其
具
有
公
共
性
使
然
，
至
於
其
他
部
分
之
財
產
權
(
尤
其
是
現
金
)
，
則
鮮
有
予
以
強
度
限
制
者
，
因

此
，
在
我
國
憲
法
規
範
下
?
人
民
財
產
權
大
抵
為
私
用
，
並
不
負
有
強
制
供
公
用
之
義
務
。
於
此
情
形

下
，
大
法
官
猶
認
人
民
依
比
例
負
擔
健
係
費
並
未
違
憲
。
而
直
轄
市
乃
屬
於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性
質
之
公

(0 

。

。

四
五

'、



r三址、
H丹

({l) 

(~ 

法
人
，
其
一
切
財
產
與
現
金
均
為
公
益
之
目
的
而
存
在
，
據
此
，
既
然
健
係
法
強
制
人
民
加
入
健
康
保

險
，
負
擔
保
險
費
(
因
而
影
響
其
財
產
權
)
並
無
遠
志
之
虞
(
參
照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四
七
二
號
、

第
四
七
三
號
解
釋
意
匕
日
)
(
附
件
一
)
;
健
係
法
強
制
具
有
私
人
地
位
的
投
保
單
位
負
擔
一
定
比
例
之
保

險
費
!
亦
不
滋
生
這
怠
疑
慮
，
則
健
保
法
強
制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之
公
款
用
於
公
益
目
的
，
椅
助
經
濟
上

弱
勢
地
位
者
之
健
係
保
險
費
，
當
屬
合
宜
。
若
聲
詩
人
主
張
此
等
補
助
費
負
擔
之
強
制
品
加
屬
違
憲
成
立
，

則
憲
法
上
之
平
等
原
則
、
比
例
原
則
，
行
政
法
上
之
公
益
原
則
均
將
難
以
實
現

ι

‘' 



附
件
七
﹒
九
十
年
度
各
級
政
府
應
負
擔
之
健
係
係
費
補
助
教
占
其
實
質
收
入
與
歲
出
情
形
。
(
資
料
來
源
﹒
一
、

…

﹒

'

r
l

可
-

0 

附
件
一
..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四
七
二
號
及
第
四
七
三
號
解
釋
。

附
件
-
一•.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五
二
四
號
解
釋
施
文
森
大
法
官
部
分
不
同
意
見
書
。

附
件
三.. 

釋
字
四
七
二
號
解
釋
蘇
俊
雄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書
。

附
件
四.. 

林
紀
呆
著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釋
論
，
入
十
六
年
元
月
改
訂
第
五
十
八
版
，
第
三
一
七
頁
至
第
三
一
八

頁
。

~ 

附
件
五.. 

立
法
院
公
報
處
印
行
，
立
法
院
內
政
及
氏
族
委
員
會
編
法
律
案
專
輯
第
二
百
五
十
四
輯

，『
地
方
制
度

法
案
』
第
五
七
五
頁
及
第
五
七
六
頁
。

附
件
六.• 

各
原
社
會
保
險
係
費
分
攤
與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之
比
較
。

、

。

。

四
十
七



_,Q 

h丸。

fs 

@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
二
、
各
縣
市
政
府
九
十
一
年
度
總
預
算
。
)

附
件
八.• 

八
十
四
至
九
十
年
度
各
級
政
府
自
有
財
源
狀
況
分
析
表
。
(
資
料
來
源
.. 

各
級
政
府
決
算
書
)

附
件
九•. 

臺
閑
地
區
，
身
心
障
礙
者
人
數
表1

。
(
資
料
來
源.. 

內
政
部
網
站
)

附
件
十•. 

「
歲
出
用
途
別
科
目
編
號
表
」
及
「
用
途
別
預
算
科
目
分
類
定
義
及
計
列
標
準
表
」
摘
錄
。
(
資
料

來
源..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編
製
作
業
手
冊
)

附
件
十
一
•.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二
一
二
號
解
釋
吳
庚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見
書
。

附
件
十
二.. 

勞
工
保
險
保
險
費
負
擔
比
率
表
、
農
民
保
險
保
險
費
負
擔
比
率
表
。

附
件
十
三
一•• 

勞
工
保
險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
身
心
障
礙
者
參
加
社
會
保
險
保
險

費
補
助
辦
法
第
四
條
、
老
人
福
利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六
條
、
兒
童
福
利
法
第
十
二



條
1

，
身
心
障
礙
者
保
護
法
第
三
十
八
條

j
、

(C
V 

社
會
救
助
法
第
十
九
條
及
第
三

。

。

十
六
條
等
規
定
。四

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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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單位:司法院

解釋字號:釋字第472號

解釋日期:民國 88 年 01 月 29 日

資料來源:總統時公報第 6268 號 8-30 頁

6 

m盟盜盤:中華民國憲法第 23 . 155 、 157 條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

全民健康保陰法第 11-1 、 30 、 69-1 、鈞、 87 條

解釋文: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陰制度: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應普遍

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及第一百五十七條分t
別定有明文。叉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股，復為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五
項所明定。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九日公布、八十四年三月一日施行之全
民健康保按法即為實現上開憲法規定而制定。該法第十一嗨之一、第六十
九條之一及第八十七條有關強制納保、敏納保簣，僻、基於社會互助、危臉

分模及公共利金之考量，符合憲法推行全民健康保段之意冒;同法第三十
條有關加徵滯納金之規定，則係促使投保單位或被保儉人履行其敏納保費

義務之必要手段。全民健康保臉法上開條文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亦無抵濁。
惟對於無力繳納保費者，國家應給予適當之救助，不得逕行t皂泡拾付，以

符憲法推行全民健康保臉，保障老弱殘廢、無力生活人民之旨趣。己依法
參加公、營、農保之人員亦須強制其加入全民健康保臉，係增進公共利益
所必要，難謂有這信賴保護原則。惟有關機關仍應本於全民健康保臉法施

行時，該法第八十五條限期提出改制方案之考量，依本解釋意旨，並就保
險之營運(包括承保機構之多元化)、保險對象之類別、投保金額、保臉
費率、醫療給付、揖節開支及暫行?皂泡保臉給付之當否等，適時還盤檢討

改進，併此指明﹒

理由書:法律之制定與修正，為立法院之職權，行政院依憲法規定，僅得對立法院
提出法律案﹒全民健康保臉法第八十九條規定: ， r本法實施滿二年後，行
政院應於半年內修正本法，逾期本法失效J '係指行政院應於本法實施二
年毛主，重新儉討本法實施所面臨問題，並向立法院提出修正案而言﹒行政

院已依同條規定於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向立法院提出全民健康保陰法修
正草案，尚不發生本法效力存否之問題，合先敘明. . 
玄國家為謀社會研UZE':應實現社會張臉制鹿5豆粒頭互會當選民按鐘尉，
應贊遍推行衛全保健事業友公醫制度虫取旦國家應臘語還提康偎騁潰，
監昂貴法第才三百王先鶴鳴:fEJ封封條~，憲法糊嚴錦司總第EE字
頭定之基本國策?立法機M..白得制罵贊貪掉E空軍法意:霞的目關法諱:寄至全
民也康保臉制度應如何設計，則屬立法裁量之範圍﹒八十三年八月九日公
布、八十四年三月一日施行之全民健康保臉法即為實現上開憲法規定而制
定。該法第十一-1i臨之一、第六十九條之一及第八十七條關於強制全民參加
全民健康保臉之規定，係國家為達成全民納入健康保臉，以履行對全體國
民提供健康照龍之責任所必要，符合憲法推行全民健康保段之意旨。同法.

第三十條有關加徵滯納金之規定，係為促使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履行公法

上金錢給付之義務，與前述強制納保均係實現全民健康保臉之合理手段，

應無逾越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必要程度﹒惟對於無力繳納保費者，國家
應給予適當之救助，不得逕行拒絕給付，以符憲法推行全民健康保餘，保

障老弱殘廈、無力生活人民之旨趣﹒公務人員、勞工、農民己依公務人員
保險法、勞工保股條例及農民健康保險條例規定分別參加公務人員保臉、
勞工保臉、農民保臉，復依全民健康保臉法規定，須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係基於聲合公勞農保之醫療給付，建立全國單一、公平之健康保健體系之
目的，具有促使醫療資源合理分配，發揮社會保險之功能。此種強制性之

社會保臉，其保段之條件係由法律現定，一體實施，與依個人意頗多加之
保臉契約有間，立法機關昨街社會發展之需要，制定或修改法律，變更各

項社會保段之規定，建立符合憲法意旨之社會安全制度，不生違背信賴保

護利益之問題。惟有關機關仍應本於全民健康保臉法施行時，該法第八十

五條限期提出改制方案之考量，依本解釋意冒，並就保險之營運(包括承 P
保機構之多元化)、保險對象之頸別、投保金額、保股費草、醫療給付、
揖節開支及暫行拒絕保股給付之當否等，適時通盤檢討改進。叉農民健康

保陰條例於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侯，關於其醫療保臉部分，係以行政院函
釋為權宣措施之依嫂，有欠允當，有關機關尤應注意及之，併此指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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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單位:司法院

解釋字號:擇字第473號

解釋日期:民國 88 年 01 月 29 日

資料來源:總統府公報第 6269 號 5-10 頁

扭盟法盤:全墨盤康保險法第 3 、 18 、 21 .22 條
全民健康保陰法施行細則第 41 條

解釋丈:全民健康保陰法第十八條規定同法第八條所定第一類至第四類被保險人及
其眷屬之保險費，依被保億人之投保金額及其保臉費率計算之﹒此項保險
費係馬確保全民健康保股制度之運作而向被保陰人強制收取之費用，屬於
公法上金錢給付之一種 「真分擔金之性質，保股費辛係依預期損失率，經
精算予以核計。其街酌之原則以填捕國家提供保投給付支出之一切費用為
，度，鐘於全民健康保臉搞社會保臉，對於不同所得者，收取不同保臉費，
以符量能負擔之公平佳，並以類型化方式合理計算投保金額. 1耳故簡化之

功能，全民健康保臉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乃規定授權主管接關訂定被保險

人投保金額之分級表，為計算被保股人應負擔保股費之依據﹒依同法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三項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而無固定
所得者，其投保金額由該被保險人依投保金額分級表所定數額自行申報﹒
準此，全民健康保臉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其投保金額以分級表最高一級為上限，以營工保
r險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寫下限，係基於法律規定衡量被保駿入從事職
業之性質﹒符合母法授權之意旨，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旨趣，並不這背.

理 . 自書: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陰費係為確保全民健康保臉制度之運作而向被保臉人強

制收取之費用，屬於公法上金錢給付之一種﹒其分擔金之性質﹒依全民健

康保臉法第十八條規定，同法第八條所定第一類至第四類投保股人及其眷
屬之保險費 ，依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及其保臉費率計算之﹒國家囡公共利
益之目的而設立機構，為維持其功能而向受益者i故取分措金，由於負擔分

擔金之受益者，並非事實上已受領國家之給付，僅以取得受領給付之機會

為己足，是收取分擔金之原則，係以平衡受益與負擔為目的，復因受益者
受領給付之機會及其價值如何，無從真體詳細確定，故唯有採用預估方式

予以認定 。 全民健康保臉之被保險人鐵交保險費，係以受領國家保險給付
為標的，由國家用以支應維持全民健康制度必要之費用，此項保臉費率自
應依預期損失率，經精算予以核計﹒其斟酌之原則首重損益之衛平，亦即
全民健康保臉給付與按保股人負擔之保陰費額必須相當，以填措國家提供

保險給付支出之一切費用為度﹒因為保險費額之確定並非與被保臉人將來
受領給付之多寡按比伊后十算，鐘於全民健康保險為社會保隘，對於不同所

得者，收取不同保臉簣，以符量能負擔之公平佳，並顧及投保股人相互間

之收入及負擔能力差距甚大，決定保股費時不可能精確考量各被保險人不
同的資力，愛以類型化方式合理計算投保金額，俾收簡化之功能﹒全民健

康保臉法第二十一4操第一項乃規定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很保臉人投保金額之
分級表 ， 寫計算彼保險人應負擔保償費之基礎﹒依同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之被保股人以其執行業葫所得 I
~投保金額. . 同條第三項復規定上開被保險人為無固定所得者，其投保金

〉額，由該按保臉人依投保金額分級表所定數額自行申報，並由保股人查核
;如申報不實 ，保險人得逕予調整﹒準此，全民健康保臉法施行細則第四

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J 僱用被保陰人數二十人以上之事業負責人及
會計師、律師、建築師、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自行執業者，按投保金額

分級表最高一級申報。但其所得未達投保金額分級表最高一級者，得自行
舉證申報其投保金額，最低不得低於勞工保臉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一級。
「其立法意旨係依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功能，經預估有關費用之需求，精

r算保險費率，核計各該被保臉人之投保金額，乃基於法律規定衡量被保險
人從事職業之性質而焉，符合母法授權之意旨，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之冒趣
，並不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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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大法官施艾森
社會保臉與社會扶助﹒社會救濟路向係基於社會連帶與所得重分配而創設

之社福制度，愷其制度設計及性質迴然不同:基於社會扶助﹒社會救濟所

為之治付 '1至!京回家單方面之「施蔥 J '對「施蔥」程度行政能閑得為裁
量，隨國家財政狀況而變勁;而於社會保險下，保險人係收受保股費而為
對等給付，其結付範固與保險費閉路維持一定程度之對價平衡﹒不存行政
裁量之空間﹒此亦為社會福利以保股方式推行時所須嚴，倍迫謂之原則﹒全

民健康保儉(以下簡稱「健保 J )為社會保隱之一霞，全民健康保陰法(
以下簡稱「健保法 J )第三章對於保險費率之蠶訂及被保股人應交付保險
費之數額既有三昂詳盡之規定，則保儉人究於何種能圈內對被保股人提供
保障亦應由法律需明確之規諾，多數意見釋示 r保毀所生之權利義務應
有明程之規範，並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若法律就保時間係之內容授權

以命令完補充規定書，其授權應具體明確，且須為被保按人所能預見﹒ J
即係針對社會保險具有不同於社會扶助、社會設法之持實而確立之原則﹒

因此，本件寄語所涉及之「健保法」第三十九條第十二款、第四十一條第
三款以及主管接關依「健保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 r全民健康

保投醫療辦法 J (以下簡稱「醫療辦法 J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中央健康
保段局(以下簡稱「健保局 J )依醫療辦法第三十一條授權訂定之「全民
健康保險高科技診療項目暨審查程序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J ) 

第七點、第八點，是否已抵觸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大
法宮1:lP須本前揭原則逐一撿驗一、社會保段之保按人與被保按人係居於
公法契約開係﹒

被保險人基於社會保險所得行使之請求權，屬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之財產

權之範疇，此多見本院釋字第三九八號、第四三四號及第四七四號解釋不
難自明。本件聲請人(即「健保」被保險人)所罹患之疾病若蓓在「健保
法」第二條所規定之傷病範圖以內，但因「健保法」第三十九條第十二款.
及第四十→保第三款之概括式不保規定致主管機關及其所屬之「健保局」
得依據「醫療辦法」及「作業要點 J 而將之剔除，其在實質上無異容許保
臉人得片面F師承保範圈，規避給付責任，剝奪被保撥人交付保費後所應
可獲得之保障，大法官篤貫徹憲法第十五條之意旨，應宣告前聞法令這意

，別無其他選擇。

二、健保之承保範圍見，於健保法第二條、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糕。第二
條係以正面表列方式就承保事故為規定，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則以負
面表列方式就不保之給付、不保之事故及不昂之給付為規定 o 適當運用除

外(exc巴ptions)與不包括 (exclus i ons) 條款，使君主保範圍具體明確，毋
寧為保按制度設計之常規，是謂有何不當，惟除外與不包括條款所為之負

面表列除特定事項外，若尚容許加列含義不易確定或承保或給付與否得自

保臉人自行對定之概括規定，勢將使保險契約成為一方給付確定不變而他

4 方給付取勵企保股人個人意願之虛幻契約(whimsical contract) ﹒因此，
健保法第三十九條第十二款及第四十一條第三款之致力如何?即應從此一
理念加以判斷:

( 1 )依接「健保法」第三十九條第十二款規定: r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不給付之診療服務及菜品 J .其含義不外有二:一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公

告之診療服務及藥品;另一為經主管機關核准後但公告不予給付之醫療服

務及藥品。健保將前者排除於承保範圍之外，乃理所當然;但對於後者，
因行政院衛生署既為審核全國醫療服務及藥品之主管機關，同時又為健保

主管機關及健保保險人(健保法第三條、第六條) ，於此三位一體、角色
混淆之，情形下，縱對本款採取多數意見所謂: r主管﹒機關自應多酌同條其

他各款類似之立法意旨，對於不給付之診療服務及藥品，事先加以公告」

之解釋﹒就本款之適用加以一定程度之限制，仍難完全排除主管機關及其
所眉之「健保局」對於治療某些承保在內傷病所必需之醫療服務及藥品是
否給付為行政裁量﹒:~增健保承保能因之不確定性，健保於此一意義下成
為另一種形式之社會扶助或社會救濟，與多數意見所強調之明確性原則不

盡相符。

( 2) r 健保法」第四十一條係就保險人不為之給付為規定，其規定之意
旨與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條不同，蓋後二者所列舉之事項原不在健保之承
保範圍以內，其所以列舉﹒無非在使被保股人對其所得草之保障有更清楚 ♂
之認知;而前者則屬保險人原llL~昂之給付，僅於承保事故發生後因被保險

人有本條特定草由之存在，保險人遂免卻其給付之責任。本條規定因涉及

被保險人原可行使之請求，懼，自 HQi. i跤前開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條更形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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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嗨，然本條第三款將不見拾付之吭因擴及「經保做人事前審蓋，非屬醫U ! a
J震必需之診療服務及藥品 J ﹒質與前開第三十九條第十二款向出一散，甚
而變本加厲，對於原f.~昂之拾付﹒尚容許保險人丘，台承保事故發生1瓷、於被

保障人接受(台JIf前就所急須施行之密提服話及奕品是否「必需」為審查。
所謂「必需 J .究本款規定意旨﹒並非取決於提供當事服務機倍或主治大
夫之診斬，而是完全由保險人自行裁量，此不僅可能延誤對;被保股人提供
適當治療之時儉，亦i吏陸保保障失卻其應有之客觀.[主、可依賴性及可預見

性。健保於本款規定下己淪為前述之虛幻契約，其理甚明。
三、保險人於社會保險下所提供之對等給付，就其方式言，計有三遷，即
定額現金拾1守、醫療費用之補償(全部或部分)及醫療服務﹒健保採第三

種方式，主管機關依錄「健保法J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授權訂定莒療辦法時'

，應嚴格限於履行給付義務.之緬節佳及技術性調定﹒不得逾越母法之授權

，於醫療辦法中I~R結其給付責任。若主管接關認為某些傷病或治療此類傷

病所需之高價藥品、手術或材料非:投保險人交付有限保費戶，何能涵蓋，亦應

仿勞工!某俊條例第四十四1暉，回歸法律寫之詳列，不容保i股人在己治{持E圈

也上自行調塾，八十四年二月二十白白發布之醫療辦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 r特約醫院執行高科技診療項目，應事前報經保儉人審查同意始得昂

之」及健保局據以訂定之「作業要點」第七點及第八點，將未經事前審奎
、 按可而使用高科技診療之費用排除於給付範圍之外，均係受第四十一條第
三款不當規定之誤導所致，使健保之承保範圍完全!處於不確定狀態，主管
機關以命令侵害被保股人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焉有較此更甚哉?

凡保險，必先有承保範圈，而後始得決定給付責任與給付方式﹒承保範固
包括承保事故與給付範圈，應於保儉契約成立時預焉明確界定，而給付方I

式則可按承保事故所致之損害自保陰入酌定。於社會保險，對於承保範圍
誠如多數意見所指出，乃有法律保留原則或授權明確性原則之適用;對於

給付方式，若仍堅持同一原則﹒必僵化賠案處理，於實際運作亦不可行，

此尤於採用醫療服話為給付方式之健保為然。蓋依健保之制度設計. r健

保局」自身並不提供此項服務，而係委由醫事服務機構從事，因此保儉人

與被保股人、保按人與醫事服游機構間形成兩個各自獨立、不相關連之等
邊關係;亦即前者屬保臉契約關係;後者為委任契約關係，不論此項委任

契約是否依據「健保法J 第五十一條規定以「醫療費用支付標準及菜價基
準」方式為之!其適用對象應以當事服務機構為限，委任契約縱載有眼緒

，承保範圍之規定，保險人亦不得據以對抗被保股人，否則豈非保險人得以
「標準」或「基準」任意變更告法所規定之承保範圈，以減免其應負之承
保責任?

據上論緝. r健保法」第三十九條第十二款及第四十γ條第三款、「醫療
辦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作業要點J 第七點、第八點與首揭原則不符
，抵觸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均應自本號解釋公布之日起
停止適用，以儘速導正健保制度。事實上. r醫療辦法」於八十九年十二
月三十日修正時已將前開第三十一條刪除.. r作業要點」遂失授權依據應

同告終止，惟多數意見就現行法令中有關事前審查規定部分(見衛生署於

八十九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全民健康保儉醫事服務機構醫療 i
服務審查辦法)仍予長達二年槍討修正期間，以及於一定範圍內肯認健保

法第三十九條第十二款之合憲佳，於法理有欠一貫，於人民權益之衛護亦
乏明快與果斷，本席難表贊同，安提部分不向意見如上﹒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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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意見寄'. 、 大法官蘇俊雄

本號解釋係針對一 (1 )全民健康保陰法踩取強制納保制度以及( 2 )其
就既有保險制度醫療給付部分所寫的堅合是否影響人民信賴利益一這兩項

爭議問題所寫的法律違憲審查。多數通過的解釋丈及解釋理由就此所持之
結論，原則上因為本席所贊同;惟鑑於全民健康保股制度的建立，對於我

國邁向「社會法治國」發展的深遠影響，對於其間所涉及、引發的合憲性i
爭議問題，本席以為大法宮恐應做更深入而審慎的撿討分折，才能夠化解
論者對於此項制度合憲性的疑慮、穩固吾人建構社會法治國的基本共識。

針對全民健康保險法採取強制納保制度的合憲性問題，在此安提出協同意
見書，說明本席已獲致的確信與未決的疑慮。

按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五項規定，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在此項1「
憲法委託J 之下，立法者固然具有規劃建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正當性以

及積極作為的義務，並且對於此項「國家目標包 (- St:aatsziej )的賣房
.若法擁有廣泛的政策形成空時;但是其就此所做的規制，仍然必須合乎憲

法保障人民自由權與平等權的規範要求，不得逾越憲法就其規範形成自由
所設定的框架界限。本號解釋之聲請人對於強制納保視定的合憲性所為之

主要質疑，雖然恐係出於對我國憲法上所定人民義務條款之規範意旨的誤
解. '1哇大法官就此除應做憲法解釋上的澄清外，仍然應該顧及與此項制度
確切相關的憲法規範要求:多數通過的解釋文及解釋理由進而援引憲法第
二十三條所蘊含之比例原則，審查系爭強制納保規定的合憲怪，因此值得

吾人贊同。惟鑑於本號解釋未能明確釐清憲法上人民義務條款的解釋疑義
，且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亦非系爭問題的唯一審查基準，而多數通過的解
釋文與解釋理由就此所爵的論證審查復嫌簡略，有關全民健康保險踩取強

制約保規定的合憲性問題，因此另有補充申論之必要。

憲法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所定人民義務條款，並不必然杏定、排除
立法者另外創設其他法定義務(例如強制加入全民健康保臉)的憲法
容許性。人民對國家的公法上作為義務﹒是否受到憲法上開義務條款
的限制，從而立法者不得以法律創設其他的公法上作為義務?就此問

題，由於制憲者並沒有明確表達其態度，因此，此項問題的解答相當

程度取決於進一步的憲法解釋。從歷史的解釋方法可能認為，義務條

款已經限定了人民對國家所負之公法上義窮。這是因為從人權譜系之
發展而言，入民居於「被動地位J 的義務條款.係最早「入憲」的部
分，其積極之意義在於以憲法來確定人民對國家的義務範圍，排除封
建時代對人民的若平不合理要求(如服勞役) .因此，若取向於義務

條款的歷史發展脈倍及其人權保障作用，而將憲法第十九條、第二十
條、第二十一條解釋為是列舉的、限制性的規定，則全民健康保險法
中的強制納保條款自不免被視為是違憲的。但是.不容否認的，近代

以來的國家觀，對國家任務之要求已經發生變化，從而也使得傳統國
家與社會的界限發生位移。在「社會福利國家的憲政原則 J (Sozia-
lstaatsprinzip) 下，不僅國家大幅地介入規制市民社會 、，而且也常，
需要人民的積極合作，才能建立合乎社會正義的憲政秩序﹒從而，以

法律保留原則的方式，創設人民之其他公法作為義務，往往真有正當

性與必要性。換言之，在這種國家為處理社會問題之情形下所課予人
民之作為義務﹒並不同於傳統上人民對國家所負的公法義務，而其有
強烈的「社會義務性J ·其因而並非傳統憲法義務條款所要限定或排
除的對象。從結果取向的憲法解釋觀點而言，這種解釋亦可以避免諸

多在勞工法、環境法所創設之義務規定，在一夕之間被否定，而有助
於社會生活之可能。因此我們無法單純從對憲法義務條款之解釋否定

全民健康保險法之強制納保規定的合憲性﹒

在我國憲法肯認社會福利國家原則，且制憲者亦未明示憲法義務條款

之性質的情形下，憲法解釋上應該肯認人民之公法義務並未受憲法所

定義務條款的限定:但因這些義務要求往往涉及人民基本權利，故須
以法律保留之方式為之﹒蓋社會福利國家原則，雖然對基本權利的解

釋以及基本權利限制界限的判斷等課題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此項憲
法原則的實現，不能直接排除民主政治原則的適用。故追求社會正義

的國家任務的實踐，仍必須委由立法機關本其政策與規範的形成權限
，在不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或其他相關規定的合憲愷範圍內，透

過法律來加以實現。(註一)

一 強制納保規定將會對人民的人佫發展自由(自我決定權)以及財產權

惜成限制，其就此必須合於憲法第二十三條及其所蘊含之比例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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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閱內容 第 2 頁，共 2 頁

規能要求。

(一)被限制的基本權:在強制納保的條款之下，入民的人格發展自由與
財產權將受到限制:至於聲請人所指「以強制納保的方式，將原為

r契約自由』精神的健康保險關係'轉，化成全體人民應盡之義務」
'則恐非此際所涉之基本權課題，因其誤解了全民健康保險法係屬
公法或社會法的屬性(在此領域自無私法自治原則之適用)

(二)審查標準:綜合審酌此際所涉基本權的重要性以及全民健康保險法

此種社會立法的政策考量復雜性與其對國家社會之資源配置的深遠
影響，大法官在援引比例原則審查系爭強制納保規定的合憲性時，

至少應該根據「可支持住審查」的標準'檢討政治部門所做的評價

判斷，是否具有合乎事理可得予以支持之理由. (註二)
(三)比例原則的論證審查:多數意見肯認系爭強制納保規定之適當性與﹒

必要性的理論，原則上固為本席所贊同;惟對於其間所涉及的「立
法事實」問題(尤其是比較法上是否有其他「相同有效」而「侵害

較小」的規範模式可供選擇參考的問題) ，大法官恐應做更為週延
的調查與論證﹒

四

憲法第十五條所定的生存權保障，亦為本案所未明示的審查基準。誠
~ 如解釋文所言，對於無力繳納保費者，國家應給予適當之救助，不得
逕行拒絕給付。這是因為由全民健康保險所整合與提供的醫療給付，

有部分己屬維持人民基本生活條件所必要;國家若以人民未繳納保費
為由而拒絕提供此種基本給付!將違反憲法保障生存權所含「禁止不
足給付原則」的要求。 l

與強制納保規定密切相關，但是聲請人並宋指摘，而本號解釋亦未使

審查的是-一有關繳交保臉費之義務人範圍以及保臉費率差異規定的
合憲性問題(主要是相關規定是否合乎平等原則的問題)。現行全民

健康保險法就此所爵的差別待遇規定是否合理一一特別有無構成對婚

姻與家庭制度的不當岐視、是否有違「代際正義」等問題，因此仍非
常有斟酌檢討的餘地﹒惟限於釋憲機關「不告不理」的功能法限制，

本席在此未便表示意見。

註一: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 BVerfGE 59 , 231 0 

註二:許宗力，憲法與政治，收於現代國家與憲法一李鴻禧教授六秩

華誕祝賀論文集，一九九八，頁八十八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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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房、社會保險係費分攤與全民健康保險之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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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度各級政府應負擔之健係係費捕助教占其實質收入與歲出情形表

單位:億元

應負擔之健保 占實質收入之比率 占歲出之比率

係費桶助數 實質收入金額 % 歲出金顏 % 
1,012.03 20,120.96 5.03 22,628.60 4.47 

政府 873.19 14,176.89 6.1 6 15,601.78 5.60 
軍政府 68.20 1,264.98 5.39 1,497.47 4.55 
市政府 26.19 520.90 5.03 622.80 4.20 

縣政府 2.86 566.51 0.50 673'.64 0.42 

縣政府 1.54 106.20 1.45 140.43 '< 1'.10 、 • 

縣政府 2.16 217.07 1.00 、 325 .49 0.66 

縣政府 1.00 94~38 1.06 140.92 志，0.7F,:: 

縣政府 1.86 137.39 1.36 174.88 1.07 

縣政府 2.94 438 .41 0.67 498.69 0.59 

縣政府 4.69 型 261.88 1.79 306.24 1.53 

縣政府 . 2.30 360.68 0.64 390.93 0.59 

縣政府 4.02 . 155.72 2.58 191.68 2.OP1 

攝政府 3.23 137.39 235 168.72 1.92 
J. 

隊政府 4.33 232.40 1.86 262.87 I 、 1.65 

聽政府 3.30 209.58 1.57 251.55 1.31 

隊政府 4.33 194.46 2.23 235 .42 1.84 I 

攝政府 1.33 88 .43 、， 1.51 97.45 1.37 I 

隊政府 1.20 114.28 1.05 130.56 0.9針
暴政府 0.66 49.74 1.33 58.83 1.12 

. 
F政府 0.29 125.77 0.23 147.59 、0.20

F政府 0.34 107.56 0.32 124.09 0.27 

F政府 0.57 223.13 0.26 232.80 0.24 

F政府 0.34 79.11 0.43 85.50 0.39 

F政府 0.93 153.27 0.61 175.13 0.53 

聽政府 0.22 83.28 0.27 70.74 0 .3.2 

聽政府 0.02 21.55 0.08 22.4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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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建 ν 宅

單位:億元

應負擔之健係係

費捕助數

占實質收入之比率

實質收入金額 I % 歲出金額 % 

, 68.20 

高雄市政府 '26.19 

各縣市政府 44 .46 

4.47 

5.60 

4.55 

4.20 

0.91 

{靖 3主:

卜台北市政府應負擔之健係係費補助教，靜、分別編于'1於教育局「私立教職員係險暨退撫基金」科目、勞工局「勞

保險」科目、建設局「老農保險」科目及社會局「社會保險」等科目項下。

2 、高雄市政府應負擔之健係係費補助數，你分別編列於教育局「行政管理」科目，勞工局、建設局及社會局均編

列於「社會保險J 科目項干。

。 。 。
4 、

c:\90年度健保保費補助數，xls(910529) 2002/5/30 04 :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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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八十四至九卡年度各級政府自有財源狀況分析表
也.. ~. 

z'
, 

'-

4 

H

‘
主

、
項目 總計 旬， 中央政府 台;j_t前政府 - 直雄lI!敢日、 自 台灣省政府 各縣(市)政府

自有財源 歲出 ， 自有財源 自有財源 歲出 自有財i 自有財游 歲出 ， 自有財曹 自有財源 歲出 國有財班 自有財詬 歲出 3有財源 自有財前 歲出 自有財源

年度
. 

比例% 比例% 比例% 比例% ttW!J% 比例%

84 15,093.02 19,689.13 76.66 9,374 .17 9,966.98 94.05 1.233.08 1,239.90 99.45 , 417.67 522.56 79.93 1,629.04 3,386.04 48.11 1,993.84 3,489.92 57.13 

85 15 ,823.96 21 ,666.57 73.03 9,967.57 10,850.77 91.86 1.259.06 1,425.43 88.33 416.96 529.73 78.71 1,679.43 3，860.于8 43.50 2,012.89 3,766.89 53.44 

86 16.622.45 23 ,03 1.03 72.17 10,252.07 11,517.62 89.01 1,424.47 1,466.04 97.16 440.35 579.01 76.05 1,726.44 4,Q63_.41 42.49 2,277.01 4,135.90 55.05 
、

87 19.491.70 23,53 1. 10 82.83 12,51 3.24 11 ,870.11 105.42 1,737.55 1,760.60 98.69 45 1.03 599.26 75.26 2,138.58 3,993.88 53.55 2,137.74 4,07 1.36 52.51 

88 19,046.03 24 ,028.89 79.26 12,286.49 12,819.96 95.84 1,556.52 1,622.70 95.92 494.65 642.28 77.01 2，5∞.69 3,445 .40 72.58 2,207.68 4,148.1 1 53.22 
月8年下午ljó

及89年JE 27、65 1.45 35,881.08 。 77.06 20,308.45 24,235.27 . 83.80 2,220.15 2,599.81 85 .40 704.78 952.79 73.97 一 一 3,452.14 6,035.25 57.20 

、
90(f:頁) 19.240.77 佳的91.73 72.63 _l 3,_946.41 17,927.99 77.79 Ll ,429_.26_ 1,645 .49 L:__86.90 513.ω 708.98 72.44 一 一 2,629.86 4,896.1 1 53.71 

單位:億元:%

個lsjE主: 1.84-88下半年及89年度為審定決算數; 90年度各級政府均為預算數。

2;自有財源不包括制i助及協助收入、公債及除借收入、移用歲計臉餘之各項融資財源。

3. 自 88年下半年及89年度j包，依預算法第六條規定，歲入不包括公債及除借收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臉餘，歲出之債務支出不包括債務還本，為求

前後基礎一致，本表所列歲出巴力日計債務還本一

4.自 88年下半年及89年度起，縣(市)政府及各鄉鎮市已含金馬地區。



山
川
仲
九
J

去闊地區身心障礙者人數表(按等級分)

年底別、地區 總計 .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單

別及障礙類別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八十八年 648 ,852 390,664 258 ,188 88,285 46,314 41 ,971 156,827 90,420 66,407 240,052 150,236 89,816 163,688 103, 
八十九年 711 ,064 425,280 285,784 93,383 48,651 44,732 164,141 93,958 70,183 260,519 161 ,336 99.183 193,021 121, 

九十年 754,084 448,724 305,360 93,449 48,562 44,887 165,842 94,492 71 ,350 275,608 168,994 106,614 219,185 136, 

1.按地區別分

畫灣地區 751 ,248 447,113 304,135 93,309 48,484 44,825 165,311 94,197 71 ,114 274,664 168,448 106,216 217,964 135, 

薑灣省 614,575 367,919 246,656 74,037 38,611 35,426 135,152 77,273 57,879 224,874 138,717 86,157 180,512 113, 
臺北縣 89,452 54,231 35,221 12,499 6,538 5,961 18,767 10,895 7,872 31 ,739 19,869 11 ,870 26,447 16, 
宜蘭縣 21 ,475 12,770 8,705 2,346 1,184 1,162 4,687 2,646 2,041 8,279 5,055 3,224 6,163 3, 
桃園縣 43 ,142 26,450 16,692 5,736 3,031 2,705 8,833 5,169 3,664 15,670 9,888 5,782 12,903 8, 
坑，jj系 14,649 8,884 5,765 2,201 1,179 1,022 3,454 1,956 1,498 5,131 3,225 1,906 3,863 2, 
苗栗縣 20,572 12,392 8,180 2,210 1,151 1,059 4,624 2,678 1,946 7,667 4,706 2,961 6,071 3, 
臺中縣 49,332 29,280 20,052 6,599 3,397 3,202 11 ,159 6,312 4,847 17,228 10,511 6,717 14,346 9, 
彰化縣 44,476 26,975 17,501 5,792 3,133 2,659 10,815 6,219 4,596 16,634 10,425 6,209 11 ,235 7, 
南投縣 24,276 14,540 9,736 3,083 1,635 1,448 5,190 3,033 2,157 9,112 5,579 3,533 6,891 4, 
雲林縣 41 ,716 24,316 17,400 4,386 2,313 2,073 10,677 5,840 4,837 14,384 8,657 5,727 12,269 7, 
嘉義縣 26,938 15,748 11 ,190 2,517 1,332 1,185 5,554 3,098 2,456 9,170 5,486 3,684 9,697 5, 
星「):男 41 ,946 24,777 17,169 4,354 , 2,247 2,107 9,137 5,194 。 3 ，943 15,657 9,493 6,164 12,798 1 
高雄縣 44,718 26,438 , 18,280 5,077 2,574 2,503 9,753 5,591 4,162 18,044 10,925 7,119 11,844 7. 

屏東縣 35,211 20,954 14,257 3,486 1,812 1,674 7,138 4,003 3,135 13,945 8,546 5,399 10,642 6~ 

臺東縣 15,755 9,937 5,818 1,200 670 530 3,241 1,992 1,249 5,793 3,749 2,044 5,521 

花蓮縣 20,045 12,399 7,646 2,057 1,111 946 4,580 2,719 1,861 7,132 4,530 2,602 6,276 4,1 

澎湖縣 4,213 2,483 1,730 365 172 193 857 480 377 1,784 1,093 691 1,207 

基陸市 11 ,961 7,070 4,891 1,295 644 651 2,276 1 ,300 976 4,166 2,508 1,658 4,224 2,1 

~噩伏》芭:h 
11 ,456 6,958 4,498 1 ，552 、 837 715 2,676 1,518 1,158 4,130 2,610 1,520 3,098 v 

23 ,576 13,856 9,720 3,252 1,590 1,662 5,525 3,151 2,374 8,351 5,126 3,225 6,448 3,! 
嘉義市 8,994 5,231 3,763 1,022 539 483 1,978 1,100 878 3,406 2,096 1,310 2,588 1,1 

臺南市 20,672 12,230 8,442 3,008 1,522 1,486 4,231 2,379 1,852 7,452 4,640 2,812 5,981 3,( 
蓋北市 93 ,081 53,557 39,524 14,062 7,302 6,760 21 ,776 12,216 9,560 32,844 19,367 13,477 24,399 14,1 

高雄市 43,592 25,637 17,955 5,210 2,571 2,639 8,383 4,708 3,675 16,946 10,364 6,582 13,053 7,! 
福建省 2;836 1,611 1,225 140 78 62 531 295 236 944 546 398 1,221 

金門縣 2,642 1,483 1,159 126 70 56 488 269 219 883 506 377 1,145 

連江縣 194 128 66 14 8 6 43 26 17 61 40 21 76 

資料來海:直轄市、縣(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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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3. 、 2. ' l. 
問政助各對捕各對助政對助政對

之府 將、福助縣、台 府高 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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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項各 ι ? 各 。各失助政各|益

機屬機 機 機、、府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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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單位司法院

解釋字號釋字第212號

解釋日期 f民國 76 年 01 月 16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績編(三)第 145 頁

盤盟盜盤:工程受益針對收條例第 2 、 5 條
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2 、 22 條

解釋文:各級政府興辦公共工程，由直接受益者分擔費用，始符公平之原則，工程

受益費徵收條例本此意旨，於第二條就符合徵收工程受益費要件之工程，

明定其工程受益費為應徵收'\並規定其徵收之最低限額﹒自係應徵收﹒惟
各級地方民意機關依同條例第五條審定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時，就該項

工程受益費之徵收，是否符合徵收要件，得併予審查﹒至財政收支劃分法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係指得以工程受益費作為一種財政收入，而為徵收工程
受益費之相關立法，不能因此而解為上開條例規定之工程受益貴係得徵i仗~

而非應徵收﹒

理由書:各級政府興辦公共工程，由直接受益者分擔費用，始符公平之原則﹒工程

受益費徵收條例本此意旨，於第二條就工程受益賢明定為應徵肢﹒此項規
定，係以政府建築或改善特定公共工程而有直接受益者為要件，並明定其

徵收之最低限額，則符各徵技工程受益費要件之工程，其工程受益賣自係
應徵肢。惟各級地方政府徵政工程受益費，應依同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現定

，接具徵收計劃書，包括工程計劉、經費預算、受益範圍及徵收費率等，
送經各該級民意機關決議後，報請上級政府備案﹒各級地方民意機關依同

條第二項規定，審定該項工程受益費徵肢計劃書時，就該項工程受益之徵

心收，是否符各徵肢要件，得併予審查。將工程受益費徵肢案予以延擱或否

決，該工程經費收支預算應併同延緩或註銷之﹒至財政收支割分法乃關於

各級政府財政收支如何劉分、調劑及分類之立法﹒其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得徵收工程受益費，係指得以工程受益者費作為一種財政肢入，而為徵
峽工程受益費之相關立法。不能因此而解為上開條例規定之工程受益者係

得徵肢，而非應徵蚊﹒
不同意見書 、 大法官吳庚

按各種法律之規定，互不一致或按此矛盾時"為解答適用上之疑難，

自應J'ji見以憲法為基礎所建立之整個國家法制，第一完整鐘系，從法理

上求其根本解決之道﹒其明顯涉及憲法上有關問題者，更應本諸憲法

為國家生活最高規範之精神，作為解釋及適用法律之準則.各種法律﹒
之中，如有直接以憲法為依據，或佳質上屬於憲法條款之實施且與憲
法本旨相符者，則該項法律縱與其他法律處於相同位階，並非不得優

先適用﹒若專對法條用語「應」乎? r得J 乎?斤斤計較﹒作成結論

，似難令人信服。華街路位支劉建法第回1飽威主語法主堡壘i農民國憲
法第1卡車及第十字幕有關各源;之規定削荒芸芸.為現按法律心 帝實施憲法關
於5背景與地方權限劃分最基體萌!ì~揖乏現誨，該法不僅將經常性之說
課，區分為國稅、"省】(市)稅、縣(市)說，且許可以省縣立法之方
式徵收臨時或他種性質之誼稅(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七條、第十九條參
照) ，對於工程受益費則授權地方政府得予徵收(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二十二條第一頂多照) ，按憲益攝取甜美與揖方鈞種對農Z誼民旨之正
相吻合手抵類法律在歐陸國家輒稱立為財政憲法f(Fi~irizvirfassung
)或財政構成鞠 (Finanzverfassungsgesetz) ，寬眉於導提法;三世
拉宮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則係就特定工程，徵收受益貴之要仲、費率
範園、徵收程序加以規定，在適用順序上，應認地方政府及其議會本
於憲法及財政政支劃分法所賦予之權限，斟酌其財政狀況、居民說負
及其他情形，決定是否以工程受益費作為收入之一種，如認為有此必
要，始進一步援引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辦理徵收﹒

一 工程受益費之徵收﹒「市縣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原亦規定為得徵收
'桐於民國五十九年間中央政府鑑於美援停止，難於措籌建設經費，
於上述條例修正為「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之同時，修改為應徵收﹒
實施以來，財源增加，地方建設得以推展，立法預期之目的雖已達成
，惟民眾或因負擔加重或因無實質受益，不滿之聲，時有所聞﹒是以

該條例第二條第一項雖趣列各種工程，均「應」徵收受益費， {旦地方 』
政府興辦上述法條所規定之工程﹒事實上並末一律徵收工程受益費，

file:// A:\21 2.files\Query 1 B.htm 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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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即經由市議會之審議，於七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以七四府~ _. .~~; f. ,:) l / 
工一、財二字第O九六六九號函，訂頒「台北市不徵收工程受益費之

工程項目 J '作為辦理之依據。本解釋菜，最低限度亦應考慮地方政
府行使權限之既存痴賞，明白釋示地方政府及其議會得就興辦工程之
個別情形﹒決定是否徵肢受益簣，始為兼顧法理及事實之正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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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保險費負擔比率

負擔比率 (%) 
被 f 險 人 奏員 另 IJ 

被保險人 投保單位 政府

受雇者、 10 
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 20 70 

|直轄:中央 5 ，

職訓，機構之接受訓練者、 省轄:中央政，

從事勞動之雇主 職業災害 。
40 

職業工會會員
普通事故

60 。 主持:市政府 4

I職業災害

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普逗事故 80 

。 |直轄:市政府 8
省轄:中央政府

一

20 

。 省轄:中央政府

20 ' 

。
|主轄:市政府 2[

省轄:中央政府

。
20 

外僱船員 I I 80 

參加勞保滿 15 年，被資達|普通事故
而自願縫續參加勞保者 I , 1 80 

，共花明:參照勞工係陰條例第六條、第八條、第九條之一.&.第十五條規定墊理. 、
~P 

農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負擔比率

負擔比率(%)

被保險人|投保單位| 政府被保險人

30 。 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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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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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以

n
U

吋
川
、

1
J

nu-4.ttT 
7

一
失
失
，
們

中
中
縣

轄
轄
主
省年滿 15 歲以上從事農業平作之農民

說明:1.參照農民健康保股條例第五條及第十、二條規定瑩理。

2. 才有省後原由省互之府補助之保險費，由中央政府補助，故表列中原應由省政府補

助之部分，美 Z之列為由中央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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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心隙礙者參加社1:會保險保險贊補助辦法(民國 87 年 02 月 04 日
修正)

本辦法依身心院提者保設法(以下間都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說定訂定
之﹒ 代

f名
和
山

木i去b伍行前，依殘障福利法，第三條規定領有強陣字冊者、於依Jt見定換控為
身心障礙手冊前，亦適用本辦法﹒

笙_2盜

。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 :
一社會保股:指依全民健康保臉法、勞工保股條例、農民健康保臉條例

、公務人員保險法、私立學校教職員保臉條例、軍人保臉條例及退休
人民保儉辦法辦理之保儉﹒
保股人: 'f8前款保儉法規所定之保臉人或承保機關。
投保單位:指第一款保臉法規所定之投保單位、 ~f果機關、豆豆保單位 心
或豆豆保學校.

鐘」盤

一
一
一一
一

身心障礙者保險鈴補助，以其自付若為限，由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負擔。但恆亟皮、亟度;&中度身心時磁者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自
付部分保險搜捕助由中央政府負搶﹒

益」且主

。
4、

身心障礙者自付部分保股費補助之標準9日下:
一極重度及重皮身心障礙者全飯?借助﹒
二中反身心障礙者摘取]二分之一﹒
三經皮身心障礙者補助四分之一﹒

室一三皇室

.6).! 

身心障礙者之三是本資料，應由宜結:市、縣(市)政府於每月主日前以媒體

資料方式向全民健康保險之保臉人申報，說按月辦理異動申報，其他保除
人辦理本辦法補助需用身心障礙者之基本資料時，得自全民健康保險之保
險人轉檔取得﹒或æIf去請求投保單位提供﹒必要時並得直接向有關單位置

對。
全民健康保臉之保險人與直站市、縣(市)政府媒體資料交煥之相關視純

，的全民健康保險之保億人定之，在見範內容如涉及其他做聞主管業務時'
. J!!f:會商該管機關f袁定之﹒

益_Qj萃

s 

身心時i前者保臉對之補助，由保!投入依直轄市、縣(市)政府申報之媒做
資料，經與投保資料作必裝之(1m認程序儀﹒在其所屬投保單位保臉按計算
表內直接減免之，並作為投保單位對笛，導人減免故取保陰授之依蟻﹒但參
加公務人員保險、私立學校教職員保l潰、軍人保股票退休人員保臉之保股
搜捕助﹒ l您自投保單位齡緻按時逕行扣除 a
保股說補助之生效|時間，以身，心障礙者參加社會保險之投保生效日期或頓
有身心i峰時手冊之日朔，一 其在後者開始捕助﹒但身心時.服者參加公務人員
{*股、私立學校教職員保俄、軍人保險或退休人員保儉保險對用之補助，
以其中話:表件送迷保股人之笛，月一日起生效﹒

身，心向G.t'f者之捕助至2..他覺更或喪失fI寺，其提更或停止補助之生效lIij間比照
前項規定辦理..

鎧~

9115月~:maw.moj.gov .tW/SCl叩ts/Quetγ4A.asp?FullDoc=all&Fcode=D005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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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起身，心開前者多加全民健康保股公務入民保險私立學校教職員保股、軍
入{呆儉或退休人民保險保險投之補助，自保險人故月間具保險設計算表民
總款單，於當月底前送請l的情助保股苦苦之各級政府償付; 1悠捕助保儉授之

各級政府 1 ffð於次月五日前股付保險人﹒

身心仲Uí1f者參加前Jßi以外之社會保股保臉對之補助，自保股人按月聞其保
險苦苦計算這是或統計表及緻款單，於次月底前送詰路捕助保臉.對之各級政府

做付 1 各級政府j法t於再次月底前段付保股人﹒-
lit補助之保險妞，經保做人三証明有差額峙，腔\!i令按計下次保除按時一併結
算。

l的甫助保臉對之政府逾期未按付保險費情助對 1 í呆股太得自次月份起停止
辦理前條第一項之作棠，並rt司身心障礙者收繳保臉漿。{矣各該政府將未投

付之保險對緻i背後，自次月份起恢復辦理﹒
保股人停止辦理前條第一項作業之期間，補助身心障礙者保險質之作槳，
自直將市、縣(市)政府或那(鎮、市、區)公所辦理﹒

。

益_9起 身心障礙者得向戶籍所在地之宜結市、縣(市)政府以書面聲明放棄保傲
~\~之補助，宜結r=1:ï 、縣(市)政府應以刪除跟體資料方式向保般人申報，
於下次核計保險投時取消補助﹒
前項放素補助得申請回復，並於依規定程序核定候補助之﹒但已取消補助
之補助設不予追溯補助﹒

身心障礙者因第七條路體資料交敢對其權益有不利影響時，得申請i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准益，不列入媒體資料交換，自在結市、縣(r的政府
直接補助，不安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之限制。
的項補助經~，!f之來源，如有關身心障礙者就業事由，得優先運用本法第九
條第一項第三款經$Jf 1. 

。

主」立且還 有下列俏形之一者，不予保臉費補助，已予袖助者，應予追囡"但第一款
.第二款及第五款係因不可歸貴於身心障礙者之事EL，且依法令得補正時，
不在此限﹒

宋依各該社會保股法令錦定投保者" • 
一 未依本法或本辦法規定提出相關文件或其他必要物件者﹒

己依其他法令取得同一觀保臉費捕助者﹒
四 以虛偽之證明或其他不當行為取得保股費捕助者﹒

五 應?借助未予補助菜件，自得補助未予捕助菜件，自得補助之日起，超
過二年未發現者﹒

六 不民.本辦法規定之補助資梅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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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社
會
一
劃
本
辦
理
歪
歪
反
原
許
可
設
立
標
準
或
依
-

f

將
娃
一
倍(V-
2
-晨
一I)
四
軍
事
還
很
有
仁

)
，
卜JJ
J

.

J
i--
JA

il-
-
A
型
項
評
軒
的
歪
扭
一
皆
由
一
垂
著
閑
居
通
知
其
限
期
丘

，

|
"

h
w
fz

s
u

可
以
后
言
情
條
偕
悽
怯
降
低
低
一

一
ν一
系Lt
L
I
r
i
-
-
i
y
u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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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且L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A 
'^' 
文
者.• 

司
法
院

主
匕
曰
:
為
臺
北
市
政
府
於
八
月
二

規
定
聲

十
九
日

(
二
)
，
美
擬
兵
補
充
答
辯
書
-
k

請
釋
怠
案
行

就
全
民
健
康
保

份
，
述
明
本
院
之

險
法

見
解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
以
下
簡
稱
全
氏
健
保
法
)
第
二

陳
明
。
緣
臺
北
市
政
府
復
於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就
全
民

理
由
書
(
二
)
，
其
中
理
由
多
有
誤
導
，
有
加
以
辨
正

-
、

聲
請
人
對
德
國
法
之
理
解
有
待
商
榷

健

康
之
必

第
二
十

請
貴
院

十

七
條

保
險
法

耍
，
茲

七
條
規
定

呵r.

q. 

聲
請
釋
怠
案
提
出
補
充
理

患
于
審
的
。

各
款
規
定

第

一
十
七

並
未
達
怠
，
本
院
業
已
向

;汙由
書

三包
貝

F完

條
規
定
聲
請
釋
憲
案
提
出
…
補
充

言兌

明
如
下
，
敬
供

貴
院
客
的
。



按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
此
處
採
廣
義
，
包
括
社
會
保
險
與
狹
義
之
社
會
福
利
)
中
對
於
強
制
性
社
會
保
險

之
保
險
費
負
擔
之
建
制
方
式
向
有
兩
種
，
一
種
是
不
強
制
補
助
係
費
之
政
策
，
另
一
種
則
採
強
制
補
助
係
費

之
政
策
;
德
國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以
前
者
為
主
，
而
我
國
的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則
皆
採
後
者
之
例
。
從
學
理
上
言
，

此
兩
種
制
度
設
計
皆
有
所
本
，
乃
立
法
者
對
於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之
政
治
形
成
自
由
的
範
疇
，
不
論
採
行
何
者
，

均
應
﹒
巫
山
違
憲
可
言
。
社
會
保
險
之
保
險
費
以
立
法
強
制
公
、
私
部
門
均
須
分
擔
之
建
制
，
亦
無
涉
地
方
自
治

制
度
下
，
1

中
央
與
地
方
之
權
限
劃
分
或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之
問
題
，
立
法
者
基
於
社
會
正
義
之
整
體
考
量
，
於

法
律
中
要
求
不
論
中
央
、
地
方
或
私
人
投
保
單
位
均
須
在
一
定
範
園
內
補
助
特
定
身
分
或
職
業
屬
性
之
被
保

2 

險
人
保
險
費
之
負
擔
，
只
要
不
違
背
平
等
原
則
、
明
確
性
原
則
、
比
例
原
則
，
則
立
法
者
於
社
會
福
利
領
域

之
政
治
形
成
自
由
應
予
以
高
度
尊
重
，
以
彰
顯
民
主
制
度
之
價
值
。
若
竟
認
為
立
法
者
制
定
社
會
福
利
法
律

4

時
，
不
得
課
以
地
方
政
府
金
錢
給
付
性
質
之
分
擔
義
務
，
地
方
政
府
亦
有
權
以
地
方
自
治
之
名
，
主
張
兔
於



受
立
法
者
本
於
整
體
社
會
正
義
之
考
量
所
為
社
會
政
策
決
定
之
拘
束
，
則
憲
法
設
定
之
社
會
因
目
標
與
價
值

勢
必
無
法
實
現

汙

以
國
家
為
單
位
而
追
求
之
整
體
社
會
正
義
也
勢
必
落
空
。

聲
請
人
補
充
理
由
書
嚴
重
誤
解
德
國
法
制
之
精
神

，與
具
體
規
定
，
有
斷
章
取
義
之
嫌
，
並
漠
視
與
本
案

關
連
密
切
之
基
本
法
相
關
規
定
。
以
下
分
述
之
。

聲
請
，
水
於
…
桶
充
理
由
書
中
援
引
德
國
基
本
法
第
一
O

四
條
a

第
一
項
、
與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
任
務
與
財
政

3 

聯
結
原
則
」
以
說
明
聯
邦
「
將
任
務
移
轉
給
低
層
之
行
政
主
體
時
，
即
必
須
同
時
就
費
用
問
題
予
以
規
範
••• 

」
'

並
欲
將
此
等
要
求
套
用
於
我
圈
，
而
論
斷
「
本
件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規
定
謀
與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負
擔
保
險
費

補
助
義
務
，
履
行
特
定
公
共
任
務
，
竟
未
同
時
作
成
費
用
填
補
之
規
定
•.•••. 

」
'
乃
違
反
德
國
法
上
的
吋
任
務

責
任
與
支
出
負
擔
聯
結
原
則
」
與
「
費
用
填
補
保
障
原
則
」
。
然
而
，
我
國
並
非
聯
邦
體
制
國
家
，
此
等
援
引



德
國
基
本
法
中
有
關
聯
邦
與
各
邦
問
之
財
政
平
衡
規
定
於
我
國
，
原
已
有
引
喻
失
義
之
嫌
;
尤
有
甚
者
，
其

對
於
德
國
法
制
之
介
紹
明
顯
有
斷
章
取
義
之
嫌
，
且
其
所
援
引
之
法
理
與
其
所
欲
說
明
之
問
題
間
，
更
有
邏

轉
不
清
、
論
證
不
明
之
依
。

(
一
)
首
先
，
德
國
基
本
法
第
一
O

四
條
a

第
一
項
規
定
之
「
聯
結
原
則
」
(
同
B
E
N
-
S
E

有
戶
口N
G
)

是
針
對
聯
邦
與
各
邦
之
行
政
任
務
與
財
政
支
出
之
分
配
(
古
拉
各

8
5
2

丘
吉
品

K戶
口
的
間
各
g
s

芷
江
戶
口
品
)
而
規
定
的
「
負
擔
分
配
規
則
」
(
宮
的
片

g
z

立
丘
吉
口
闊
的
門
為
己
)
，
此
一
規
則
為
原
則

口
口
已

4 

性
之
規
定
，
除
於
同
條
第
二
項
、
第
三
項
均
設
有
此
一
聯
結
原
則
之
例
外
規
定
外
，
該
規
則
僅
適
用
於
憲
法

所
分
配
之
行
政
任
務
與
支
出
之
問
題
1

完
全
不
涉
及
立
法
權
限
之
問
題
!
換
句
話
說
，
聯
結
原
則
並
不
拘
束

立
法
者
於
聯
邦
法
律
或
各
邦
法
律
中
針
對
行
政
任
務
與
財
政
支
出
作
具
體
規
範
'
而
僅
是
就
根
據
憲
法
之
行

政
權
限
劃
分
規
定
，
決
定
實
施
行
政
任
務
之
責
任
以
及
所
需
支
出
之
負
擔
歸
屬
|
有
實
施
行
政
任
務
之
責
任



者
，
原
則
上
也
就
負
擔
支
出
(
連
帶
地
也
取
得
財
政
主
導
權
)
之
責
任
。
舉
例
而
言
，
在
聯
結
原
則
下
，
若

依
據
憲
法
權
限
劃
分
之
規
定
而
將
社
會
救
助
事
項
劃
歸
為
地
方
行
政
權
限
範
疇
，
則
地
方
即
須
同
時
承
擔
實

施
社
會
救
助
之
支
出
負
擔
，
當
然
也
因
而
獲
得
社
會
救
助
任
務
中
之
財
政
把
注
權
限
(
常
甘
當
古
巴
門

出
口
血
口N
戶
叩
門
口
口
間
)
;
但
聯
結
原
則
並
不
限
制
有
立
法
權
限
之
聯
邦
立
法
者
，
以
法
律
規
定
將
實
施
行
政
任
務
所

需
之
經
費
的
全
部
或
一
部
分
，
交
由
各
邦
分
擔
之
立
法
形
成
權
限
，
惟
此
等
法
律
制
定
之
程
序
以
及
基
此
而

5 

來
之
行
政
任
務
之
實
施
須
受
到
基
本
法
第
一
O

四
條
a

第
二
項
以
下
之
限
制
。

德
國
基
本
法
第
一
O

四
條
a

第
二
項
要
求
聯
邦
將
行
政
任
務
委
託
各
邦
實
施
時
，
應
同
時
負
擔
所
需
之

支
出
。
此
項
規
定
是
針
對
聯
邦
委
託
各
邦
辦
理
之
委
託
行
政

Z
Z
E
g
m
g叩
門
宅
。
=
呂
昀
)
而
為
，
須
以
聯
邦

將
行
政
任
務
移
轉
於
各
邦
為
前
提
，
乃
第
一
O

四
條
a

第
一
項
所
規
定
「
聯
結
原
則
」
之
例
外
規
定
。
於
本

案
中
，
並
未
有
任
何
移
轉
健
係
實
施
任
務
於
地
方
自
治
固
體
之
情
形
，
也
未
命
地
方
自
治
固
體
承
擔
或
分
擔



實
施
健
係
之
人
事
、
行
政
管
理
或
設
備
等
費
用
，
實
不
應
比
附
援
引
德
國
前
述
規
定
。
更
何
況
，
基
本
法
第

一
O

四
條
a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
聯
邦
若
將
行
政
任
務
委
託
給
邦
進
行
，
聯
邦
應
負
擔
因
此
所
生
之
支
出
于
限

於
目
的
性
文
出
(
安
白
白
宮
己
的
俏
。

σ
8
)，
不
及
於
人
事
、
行
政
管
理
等
行
政
性
支
出
(
呵
。
這
丘
吉
品
的
自
己
的

m
m
F
8
)
，

亦
即
行
政
性
支
出
仍
由
受
委
託
之
各
邦
自
行
負
擔
。
(
參
考
J目
。
門
的
丹
已
門
已
叩
門

u
g
l
e
E皂
白
宮
】
1
.
E﹒
口
?
〉
2
.

-
h阱
。
也u
:::0 
口

E
l
-
S
由
此
可
見
，
將
德
國
此
等
法
例
套
用
於
我
圈
，
實
屬
不
當
。

6 

(
二
)
其
次
，
聲
請
人
似
乎
有
意
忽
略
聯
邦
法
律
可
逕
行
規
定
各
邦
分
擔
金
錢
給
付
之
義
務
。
基
本
法

一
0

四
條
a

第
三
項
明
定

.• 

r 

「
許
諾
金
錢
給
付
並
由
各
邦
實
施
之
聯
邦
法
律

、，
得
規
定
該
金
錢
給
付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由
聯
邦
承
擔
。

法
律
若
規
定
聯
邦
應
負
擔
金
錢
給
付
半
數
或
半
數
以
上
時
，
應
以
聯
邦
委
託
行
政
之
方
式
實
施
。
法
律
若
規



定
各
邦
應
負
擔
金
錢
給
付
四
分
之
一
或
四
分
之
一
以
上
峙
，
該
法
律
須
經
聯
邦
參
議
院
之
同
意
。
」

本
項
規
定
再
次
成
為
同
條
第
一
項
所
定
「
聯
結
原
則
」
之
例
外

K

亦
即
聯
邦
得
以
法
律
逕
行
規
定
法
律

所
許
諾
之
金
錢
給
付
負
擔
(
乃
第
一
項
所
稱
「
支
出
」
的
一
部
分
)
以
一
定
比
例
分
配
由
聯
邦
與
各
邦
分
擔
，

甚
至
可
以
全
數
歸
由
各
邦
負
擔
(
第
三
句
之
反
面
解
釋

)
4
月，但
受
到
程
序
條
件
之
限
制
，
尤
其
聯
邦
法
律
若
定

明
由
各
邦
分
擔
金
錢
給
付
四
分
之
一
或
四
分
之
一
以
上
時
?
該
法
律
即
須
獲
得
聯
邦
參
議
院
之
同
意
;
反
面

推
論
，‘

若
聯
邦
法
律
所
定
之
各
邦
分
擔
額
不
及
四
分
之
一
時
，
則
無
須
獲
得
聯
邦
參
議
院
同
意
即
可
施
行
。

7 

由
此
亦
可
知
，
在
德
國
完
全
可
以
以
聯
邦
法
律
逕
行
規
定
各
邦
應
分
擔
依
聯
邦
法
律
所
許
諾
之
金
錢
給
付
，

至
於
聯
邦
與
邦
之
間
就
該
金
錢
給
付
之
分
擔
比
例
，
聯
邦
立
法
者
享
有
自
由
決
定
權
口
(
參
考
Z
O門
的
丹
已
門
已
叩
門
唱

的
的
|
悶
。
皂
白
白
口
片
白
門

u
回
門
戶
﹒門
門
?
可
片
﹒-
h
S
U
E
-
N
4
)據
此
更
可
佐
證
，
即
使
採
行
聯
邦
體
制
的
德
國
，
聯

邦
立
法
者
尚
可
逕
行
立
法
要
求
各
邦
分
擔
法
定
金
錢
給
付
義
務
，
何
況
如
我
國
般
之
單
一
國
家
，
立
法
院
行



使
立
法
權
制
定
全
民
健
保
法
，
決
定
係
費
應
由
各
級
政
府
、
行
政
機
關
乃
至
氏
營
事
業
體
或
雇
主
依
法
定
比

例
分
擔
，
實
乃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立
法
政
策
之
抉
擇
，
屬
於
立
法
者
政
治
形
成
自
由
之
範
疇
，
﹒
無
違
憲
或
不
當

可
言
。
至
於
聲
請
人
另
指
摘
要
求
地
方
政
府
分
擔
保
險
費
用
之
法
律
，
事
先
未
獲
地
方
政
府
之
支
持
即
逕
行

立
法
一
節
，
由
於
我
國
並
非
聯
邦
國
家
，
憲
法
亦
未
要
求
立
法
院
在
制
定
涉
及
地
方
權
益
之
法
律
前
，
應
設

法
獲
得
地
方
政
府
之
支
持
，
故
此
等
指
摘
或
有
事
實
性
之
參
考
價
值
，
實
無
制
度
上
之
立
論
根
據
，
殊
不
足

採
。
況
且
立
法
程
序
之
良
緣
，
亦
與
基
於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而
來
之
法
定
義
務
應
否
履
行
一
事
分
別
以
觀
，
不

可
混
為
一
談
。
即
使
全
民
健
係
法
制
定
程
序
中
，
未
就
地
方
政
府
之
反
對
意
見
加
以
斟
酌
，
亦
不
表
示
全
民

8 

健
保
法
所
定
之
係
費
分
擔
義
務
規
定
即
有
違
憲
情
事
。



二
、
本
院
衛
生
署
從
未
「
自
認
」
應
負
擔
本
件
全
民
健
係
費
補
助
款
，
聲
請
人
所
述
與
事
實
明
顯
不
符

本
院
衛
生
署
於
八
十
九
年
全
民
健
係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修
正
草
案
中
，
提
出
地
方
政
府
應
負
擔
之
健
係

費
，
改
由
「
中
央
政
府
」
全
額
負
擔
之
構
想
，
僅
為
解
決

，

長
期
以
來
地
方
政
府
積
欠
健
係
費
問
題
之
建
議
之

一
，
從
未
論
及
全
民
健
係
並
非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
更
未
自
認
應
負
擔
本
件
全
民
健
係
費
…
補
助
款
。
此
乃
立
法

政
策
上
諸
多
可
為
考
量
事
項
之
一
，
正
如
同
行
政
區
劃
之
調
整
，
大
縣
制
、
小
的
抑
制
、
都
會
區
制
等
各
種
方

9 

案
雖
然
雜
然
並
列
，
但
此
僅
只
表
示
權
貴
機
關
考
量
周
詳
而
已
，
並
非
在
政
策
上
已
有
所
取
拾
，
史
與
健
係

費
補
助
款
在
「
本
質
上
」
應
由
中
央
政
府
或
地
方
政
府
負
擔
者
無
涉
。
聲
請
人
就
此
主
張
本
院
衛
生
署
自
認

應
由
中
央
政
府
負
擔
健
保
費
精
助
款
，
核
與
事
實
不
符
。

質
言
之
，
自
全
氏
健
係
開
辦
以
來
，
地
方
政
府
送
以
財
政
困
難
為
由
，
要
求
健
保
費
補
助
款
改
由
中
央



全
額
負
擔
，
而
截
至
八
十
九
年
止
，
各
地
方
政
府
已
積
欠
近
二
百
零
三
億
元
應
補
助
之
健
係
費
，
影
響
全
民

健
保
財
務
收
支
平
衡
至
鉅
，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雖
積
椏
協
調
與
催
收
地
方
政
府
久
費
，
惟
成
效
不
佳
。
鑑
於

地
方
政
府
積
欠
健
係
費
補
助
款
問
題
，
不
但
嚴
重
影
響
政
府
威
信
，
史
造
成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資
金
周
轉
困

難
，
為
解
決
此
一
問
題
，
衛
生
署
提
出
前
揭
建
議
，
你
屬
拋
磚
引
玉
，
以
求
提
升
至
本
院
層
級
深
入
探
討
系

爭
議
題
，
尋
求
解
決
途
徑
，
故
經
本
院
各
部
會
協
商
討
論
後
，
該
署
仍
維
持
現
行
中
央
與
地
方
政
府
共
同
分

10 

擔
經
費
之
規
定
!
i不
予
以
修
正
。
故
衛
生
署
僅
係
內
部
提
出
解
決
問
題
之
構
想
，
絕
非
如
聲
請
人
所
言
「
自

認
」
應
負
擔
本
件
全
民
健
保
費
用
補
助
。

三
、
聲
請
人
補
充
理
由
書
所
舉
之
「
中
央
請
客
，
地
方
買
單
」
之
事
例
，
有
這
實
情



聲
請
人
於
補
充
理
由
書
中
指
陳
有
關
「
中
央
請
客
、
地
方
買
單
」
之
三
則
具
體
事
例
，
悴
離
事
實
，
美

禍
充
答
辯
如
次
。

(
一
)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部
分

•.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
依
「
地
方
制
度
法
」
第
十
八
條
、
第
十
九
條
及
「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

11 

第
三
-
十
七
條
規
定
，
你
屬
地
方
自
治
之
社
會
福
利
事
項
;
另
依
「
中
央
對
直
轄
市
及
縣
(
市
)
政
府
補

助
辦
法
」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第
三
目
規
定
(
如
附
件
一
)
，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為
由
各
縣
(
市
)
政

府
負
擔
之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之
基
本
財
政
支
出
項
目
，
其
定
位
毋
庸
置
疑
。
蓋
此
等
事
項
為
地
方
自
治
團

J

體
所
應
辦
理
自
治
事
項
之
核
心
領
域
，
地
方
自
治
固
體
如
不
辨
理
此
等
事
項
，
甚
且
其
存
立
之
必
要
性

將
受
質
疑
，
因
而
並
非
如
聲
請
人
所
述
，
此
為
「
中
央
請
客
，
地
方
買
單
」
之
事
例
。



按
「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未
接
受
收
容
安
置
者
!
得
申
請
發
給
生
活
津
貼
」
、
「
前
項
中
低
收
入
標
準
、

津
貼
發
給
標
準
及
辦
法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
為
老
人
福
利
法
第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
第
一
一
項
所
明

定
，
內
政
部
據
此
訂
定
「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發
給
辦
法
」
(
以
下
簡
稱
本
辦
法
)
，
依
據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發
布
之
本
辦
法
第
十
三
條
規
定
，
本
津
貼
所
需
之
經
費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
直
轄
市
、

、

縣
(
市
)
政
府
依
分
擔
比
例
編
列
預
算
，
內
政
部
於
八
十
九
年
以
前
補
助
台
北
市
政
府
三
分
之
一
的
經

費
。
鑑
於
九
十
年
度
，
中
央
對
地
方
補
助
方
式
之
重
大
改
革
|
社
福
經
費
由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直
接
設
算

地
方
政
府
(
如
附
件
二
)
，-

乃
配
合
修
正
前
揭
條
文
，
並
於
本
(
九
十
一
)
年
二
月
五
日
以
台
內
中
社
字

12 

第
O
九
一
o
o
-
-

三
七
O
|
三
號
令
(
如
附
件
三
)
修
正
為
「
本
津
貼
所
需
之
經
費
由
各
級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文
應
」
'
以
符
實
際
，
並
無
中
央
全
然
棄
置
不
管
之
事
實
。



再
者
，
內
政
部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干

預
算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
由
院
改
列
設
算
地
方
政
府
定
額

一
般
性
…
補
助
後
，
除
因
北
、
高
二
市
自
有
財
源
比
例
高
，
基
本
財
政
收
支
互
抵
尚
有
勝
餘
，
未
獲
設
算

經
費
外
7
其
他
縣
(
市
)
均
獲
得
設
算
補
助
(
如
附
件
四
)
，
聲
請
人
學
自
言
中
央
不
依
法
編
列
預
算
文
應
，

顯
與
事
實
不
符
。

13 

為
照
顧
中
低
收
入
經
濟
弱
勢
老
人
j

本
津
貼
之
申
請
條
件
、
計
算
方
式
及
核
發
標
準
直
轄
市
及
各

縣
(
市
)
均
一
致
，
以
避
免
福
利
不
均
衡
，
造
成
老
人
擁
向
較
寬
鬆
縣
(
市
)
之
現
象
。
惟
基
於
城
鄉

差
距
，
都
會
區
與
鄉
村
區
不
動
產
價
值
之
差
異
，
本
辦
法
第
四
條
乃
對
於
合
理
之
居
住
空
間
，
其
評
定

基
準
'
授
權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定
之
，
聲
請
人
聲
言
「
地
方
毫
無
自
主
空
間
」
'
亦
非
事
實
。

J 

(
二
)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補
助
部
份.• 



有
關
身
心
障
礙
者
托
育
養
護
椅
助
，
依
「
地
方
制
度
法
」
第
十
八
條
、
第
十
九
條
、
「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
第
三
十
七
條
及
「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托
者
月
養
護
費
用
補
助
辦
法
」
規
定
，
你
屬
社
會
福
利
之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
由
直
轄
市
、
各
縣
市
政
府
就
其
自
有
財
源
優
先
編
列
預
算
文
應
。
復
依
據
身
心
障
礙

者
保
護
法
第
九
條
規
定
..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經
費
來
源
如
下

.• 

一
、
各
級
政
府
按
年
專
列
之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預
算
。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預
算
，
地
方
政
府
財
政
確
有
困
難
者
，
應
由
中
央
政
府
補
助
。
」
上
閱
、

規
定
均
已
明
確
規
範
中
央
與
地
方
政
府
預
算
編
列
之
權
貴
。

14 

惟
因
各
縣
(
市
)
政
府
並
未
依
上
開
規
定
編
足
是
項
福
利
經
費
，
內
政
部
考
量
地
方
政
府
財
政
困

難
，
為
能
落
實
政
府
照
顧
身
心
障
礙
者
基
本
權
益
之
施
政
目
標
，
歷
年
來
均
編
列
預
算
補
助
不
足
之
經

費
，
並
依
「
中
央
對
直
轄
市
及
的
林
(
市
)
政
府
補
助
辦
法
」
，
將
台
灣
省
各
縣
市
政
府
依
財
力
狀
況
分
為

三
紋
，
分
別
給
予
百
分
之
五
十
、
百
分
之
六
十
五
及
百
分
之
七
十
八
不
同
比
例
之
補
助
;
金
門
的
林
及
遠



江
縣
補
助
比
例
百
分
之
百
;
另
直
轄
市
部
分
由
於
自
有
財
源
較
佳
，
高
雄
市
的
子
補
助
，
台
北
市
不
予

補
助
。
惟
自
九
十
年
度
起
由
於
該
項
目
非
屬
「
中
央
對
直
轄
市
及
縣
(
市
)
政
府
補
助
辦
法
」
所
列
中

央
對
地
方
政
府
得
予
…
補
助
之
項
目
範
園
，
依
規
定
不
再
予
以
補
助
。

另
杏
一
近
年
來
聲
請
人
除
依
前
揭
規
定
辦
理
中
低
收
入
身
心
障
礙
考
生
活
補
助
之
法
定
項
目
外
，
另

15 

亦
自
行
開
辦
發
放
非
中
低
收
入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津
貼
，
按
月
補
助
轄
內
領
有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者
每
人

每
月
一
千
元
至
六
千
元
不
等
之
津
貼
，
顯
見
其
自
有
財
源
寬
裕
，
不
致
因
辦
理
是
項
法
定
生
活
補
助
而

造
成
財
政
困
窘
口

了
一
)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家
庭
扶
助
部
分•• 

依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十
八
條
、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
社
會
福
利
條
屬
直
轄
市
及
縣
市
政
府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
而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家
庭
扶
助
措
施
為
社
會
福
利
事
項
之
一
，
亦
屬
直
轄
市
及
縣
市
政
府
地
方
自
治

事
項
。
另
依
「
財
政
收
支
劃
分
法
」
第
三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略
以
:
「
﹒
﹒
屬
自
治
事
項
者
，
由
該
自

治
團
體
自
行
負
擔
。
」
準
此
，
實
施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家
庭
扶
助
措
施
所
需
經
費
應
由
地
方
政
府
自
行
負

擔

16 \ 

t經
杏
一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家
庭
扶
助
條
例
，
緣
由
立
法
院
江
委
員
綺
雯
等
一
七
四
位
委
員
自
行
擬
具
之

、

法
案
，
於
審

-

議
期
間
，
本
院
內
政
部
曾
於
八
十
九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主
動
邀
集
各
相
關
部
會
、
各
直
轄
市

及
縣
市
政
府
就
江
委
員
等
所
提
「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家
庭
扶
助
條
例
草
案
」
進
行
研
商
，
是
次
會
議
台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亦
派
員
出
席
(
詳
附
件
五
)
，
相
關
條
文
經
各
相
關
單
位
提
供
意
見
後
獲
共
識
，
並
於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二
于
四
日
公
布
實
施
。
有
關
各
項
扶
助
措
施
，
該
條
例
第
二
條
定
有
明
文
，
至
辦
理
該
條

例
各
項
家
庭
扶
助
業
務
所
需
經
費
，
同
條
例
第
十
三
條
亦
明
定
「
應
由
各
級
政
府
分
別
編
列
預
算
文
應



之
」
，
又
該
條
例
因
涉
及
相
關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及
地
方
政
府
權
貴
，
內
政
部
曾
於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再
次
邀
集
相
關
機
關
研
商
議
定
施
行
該
條
例
之
配
合
作
業
，
並
於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以
台

(
八
九
)
內
社
字
第
八
九
六
五
三
二
號
函
頒
「
施
行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家
庭
扶
助
條
例
配
合
作
業
于
以
利

執
行
(
詳
附
件
六
)
。
有
關
執
行
之
經
費
，
依
「
配
合
作
業
」
貳
之
九

•• 

「
九
十
年
度
起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家
庭
扶
助
措
施
所
需
經
費
由
各
地
方
政
府
就
自
有
財
源
、
中
央
核
定
之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及
補
助
款
優
先

1

17 

編
列
預
算
文
應
。
」
已
明
確
規
範
中
央
與
地
方
政
府
預
算
編
列
之
原
則
。

1 

內
政
部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辦
理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家
庭
扶
助
措
施
經
費
，
由
院
改
列
設
算
地
方
政
府
定

額
一
般
性
補
助
後
，
除
北
、
高
二
市
因
自
有
財
源
比
例
高
，
基
本
財
政
收
支
互
抵
尚
有
剩
餘
，
未
獲
設

算
經
費
，
其
他
的
相
(
市
)
均
獲
得
設
算
補
助
，
聲
請
人
所
述
中
央
不
依
法
編
列
預
算
文
應
，
乃
條
通
盤

考
量
全
國
各
地
方
自
治
固
體
之
財
政
狀
況
後
，
適
用
法
規
後
之
結
呆
，
因
此
其
主
張
顯
與
事
實
不
符

ι



綜
上
所
述
，
聲
請
人
所
謂
「
中
央
請
客
，
地
方
買
車
」
之
事
例
，
均
與
事
實
不
符
，
而
你
其
本
應

辦
理
之
自
治
事
項
。
此
等
事
項
依
憲
法
第
一

O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十
三
款
之
規
定
，
其
立
法
權
由
中
央
行

使
，
因
此
前
揭
各
該
法
律
之
規
定
，
有
憲
法
授
權
依
據
，
應
無
違
憲
之
疑
慮
，
至
於
地
方
之
辦
理
此
等

事
務
，
乃
因
其
事
務
性
質
依
地
方
制
度
法
之
規
定
被
列
為
自
治
事
項
所
致
，
亦
無
違
憲
之
疑
慮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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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于
中
.
央
對
主
持
常
反
縣
(
常
〉
政
府
輔
助
辨
法

第
一
條
本
辦
法
依J財
政
收
支
釗
分
法
第
三
十
條
第
二
項
及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六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叮
足
之
。

第
二
條
本
辦
法
之
用
祠
定
拉
如
7.. 

一
、
財
政
收
丈
羞
拉•. 

括
基
本
財
政
丈
出
扣
除
基
本
財
政
收
入
及
所
獲
分
配
之
中
央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役
之
數
明m
e

-
-
、
隘
体
阿
做
民
恤
，
持
一
r

列
四
款
金
額
之
A
A
E
計
紋
，
.• 

' 

(
一
)
正
式
編
制
人
員
人
宇
航
叮
.
.
.
結
且
式
編
制
人
民
本
棒
、
加
給
、
主
活
津
貼
、
福
利
互
助
企
、
退
休
棕
押
金
及
保
險
食
之
合
計
缸
。

(
二
)
正
式
結
制
學
成
、
消
防
人
員
起
動
加
班m
M
e

言
一
)
依
全
民
他
康
保
險
法
、
反
民
健
康
係
除
條
例
Z
A付
佩
做
趴
快
悔K
尪
恃
除
阿
情
枷
悄
法
之
相
關
規
定
‘
為
由
各
縣
(
市
)
政
府
負
擔
之
社
會
保
險

及
社
A柳
川
可
刺
刺
支
出
。

(
四
)
基
本
辨
公
m
k
.
-按
正
式
人
民
精
制
民
執
教
‘
參
考
中
央
之
統
籌
業
務
骨
標
車
界
定
﹒

五
、
熔
体
阿
怯K
K.. 
指
賦
稅
收
入
扣
除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及
依
地
方
稅
法
通
則
很
收
之
賦
稅
收
入
役
之
﹒
數
m
m
1賦
稅
收
入
由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洽
商
財
政
部

多
的
以
位
年
反
實
徵
情
形
反
經
清
成
長
趁
勢
年
槍
討
估
列
﹒

第
三
條
中
央
為
格
全
國
之
學
滑
平
俯
發
展
，
符
視
主
持
一
巾
及
縣，(
前
)
改
府
財
政
收
文
狀
況
﹒
由
|
個
悴
忱
作
例
博
傾
倒
恃
怖
慨
:

7
1
阿
卡
阿
廿
崑
除
阿
做
做M以
降
偏
安
基
本
述
說
絃
腎
，
.

二
、
計
食
試
且
泊
瓷
晶
皮
，
且
兵
"
定
位
性
之
計
金
積
日
﹒

、

1
.

﹒
、

1

三
、
跨
越
立
轄
市
、
伯
利
(
常
〉
成
二
以
主
持
(
前
，
)
之
廷
說
吋
笠
﹒

由
‘
具
有
，
布
拉
位
作
用
之
A
n
-
-
大
建
設
計
玄
。

五
、
因
應
中
央
袁
大
政
策
成
建
設
，
需
由
地
方
政
府
缸
合
辦
程
之
芋
項
4

中
央
對
前
項
第
-
款
規
定
之
縣
(
布
)
拉
本
財
政
收
文
萃
娃
，
尪
俊
先
予
以
精
助

e

第
回
條
中
央
依
前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狀
挑
定
輔
助
縣
(
市
)
之
基
本
建
設
銀
針
，
應
將

q
f受
輔
助
縣
(
常
)
之
財
政
能
力
、
人
口
、
土
地
品
和
反
道
路
面

祿
等
指
標
納
入
考
古
﹒
岳
于
分
配
，
且
得
祝
背
際
需
善
，
限
定
其
丈
用
花
園
成
文
出
用
途
，
女
棉
助
將
(
常
)
政
府
如
有
退
瓦
限
定
之
文
用
戶
收

回
支
出
用
途

h
t
.
b
-
H
-

喜
悅
俱
佳
阿
拉
慨
恨
自
阿
拉

H
E

件
質
區
區
關
防
隊

u仲
仔
以
知
除
。

前
項
輔
助
經
費
之
分
配
方
式
!
由
行
戒
院
主
計
處
另
定
之
。

中
央
為
辨
迫
財
政
收
文
剝
分
法
第
三
十
五
條
之
一
第
二
項
、
第
三
+
七
條
第
四
項
及
地
方
制
度
法
第
七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所
規
定
之
本
頃
，
呼
就

m
m〈
市
)
政
府
絕
政
計
堂
之
就
行
成
龍
、
年
反
一
怒

!
-
u
純
製
成
執
行
情
形
及
相
關
閉
泳
節
流
缺
成
等
進
行
﹒
考
核
，
拉
特
依
考
核
結
呆
增
加
且
兩
少

第
五
條

-. 

行
政
院
中
帶
民
閏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十
四

.
白
發
布

Pγ'.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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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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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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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項
補
助
款
，
立
特
市
、
縣
(
常
)
政
府
應
相
對
編
足
分
掃
款
，
並
不
符
將
輔
助
款
移
作
他
用
•• 

進
反
帝
﹒
中
央
符
仔
編
其
以
往
年
度
之
相

助
頭
算
﹒

立
特
市
、
M
m
(常
)
政
跨
咐
於
未
及
宇
先
列
入
地
方
預
算
之
中
央
補
助
款
，
如
為
周
恩
災
害
、
緊
急
事
頂
我
其
他
政
芋
急
需
﹒
得
先
行
執
行
，

再
於
芋
後
稍
辨
一
月
芥

a

.
第
十
六
條
中
央
對
立
特
布
、
.
縣
(
一
巾
)
成
府
輔
助
款
之
扮
付
反
執
行
，
除
厄
依
今
年
反
中
央
政
府
各
機
關
單
位
預
算
執
行
要
點
有
關
規
定
辦
理
.
外
﹒
正

應
依
7
列
原
則
處
投
.. 

一
、
經
列
入
祈
助
地
方
此
府
預
算
項
τ
之
相
助
款
﹒
由
|
所
做
院
也
卅
陡
悔
悸
山
間
悵
惘
險
他
惋
惜

h

二
、
經
列
入
中
央
政
府
支
開
頭
芥
頌
了
也
輔
助
款
，
走
閉
路
除
愉
快
除
陸
情
懷
陰
怪
良
慨
惜
他
陰
險
險
袱
，
且
於
愉
悅
陸



伊
文
笠
?

.縣
﹒
〔
﹒
巴KM
?

三
叫
由
中
央
且
將
各
機
關
相
助
之
各
項
計
室
的
品
賢
，
執
行
給
來
，
如
有
勝
餘
，
其
時
除
憾
做
做
民
怯
仲
除
阿
向
他
悴
隊
陶
個
埠
。

四
、
瓦
格
申
、
縣
(
常
)
政
府
辨
捏
﹒
中
央
政
府
各
機
關
梢
助
之
各
項
計
乖
，
應
成
實
依
核
定
計
主
執
行
，
不
符
請
求
泣
如
稍
助
“
抗
衡
如
有
追
加
j

經
食
品
啊
，
其
結
晶
加
部
分
，
厄
由
各
詰
政
府
自
行
負
擔
﹒

第
十
七
條
中
央
政
府
各
主
管
機
關
列
有
對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輔
助
飲
者
，
應
按
怖
慨
俯
慣
性
險
卜
，
叮
定

w
m
H
伸
卅
偉
隊
閒
悍
慨
肝
惜
恃
慨
足
J
並

切
實
特
等
稍
助
計
霓
瓦
預
年
﹒
之
一
執
行
，
作
為
未
來
稍
助
款
核
定
之
今
掠
﹒

'
。

第
十
八
條
主
轄
市
、
縣
(
一
巾
)
政
府
辦
單
中
央
成
府
各
主
管
機
關
稍
助
之
n
O頃
計
章
，
為
於
每
一
年
度
辦
單
決
非
後
，
就
其
計
韋
造
反
、
成
呆
及
經
骨

文
用
畸
形
曲
報
行
政
院
l

e

戶

，

-

第
十
九
條
本
辨
法
花
行
前
，
中
央
政
府
各
主
管
機
關
對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之
計
主
型
材
助
芋
項
，
除
報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才
索
且
已
發
生
契
約
背

任
成
粽
食
之
計
主
﹒
仍
依
原
按
定
索
財
坦
外
‘
共
餘
尪
依
本
辨
法
之
規
定
辦
理
;
兀
阱
惕
体
惋
惜
惋
快
阱
恃
陶
慨
悴
傾
山
間
間
情

V
降
怯
懦
卡
機
關

「
均
卜
厚
厚
開
﹒

第
二
十
條
中
央
政
府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特
種
基
金
反
共
特
定
財
源
之
收
丈
併
列
經
費
，
各
依
其
所
定
用
途
編
列
反
執
行
，
不
適
用
本
辦
法
之
規
定
。

第
二
十
三
仰

J
本
辦
法
自
中
暴
民
間
九
十
年
-
月
一
目
施
行
。



受
文
者
.. 

社
﹒

會

機
關
地
址
:
台
北
市
徐
州
路
五
號

傳
真

.. 

(
0
二
)
二
三
五
六
六
咽
了
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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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部

函

司

迷
別.• 

最
迷
件

密
宿
命
又
解
密
條
件
﹒
.

發
文
日
期
.• 

中
羊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入
月
十
一
白

發
文
字
號
•• 

台

ω
內
社
字
第
八
九
六
九
九
四
六
號

附
件•. 

如
文

/ 

十
刊
主
匕
曰••• 

有
關
九
十
年
皮
肉
政
部
社
會
福
利
預
算
輔
助
地
方
政
府
(
含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反
鄉
鎮
市

區
公
所
)
久
，
自
由
院
攻
到
設
算
地
方
政
府
定
額
社
會
福
利
經
費
或
一
般
性
桶
助
，
不
再
列
於
本

川
、
部
補
助
項
目
之
心範
囝

凹，
川檢
送
該
項
目
表
乙
份
，
請
貴
單
位
編
列
九
十
年
度
社
會
福
利
預
算

時
妥
為
因
應
籌
足
，

f略
研
室
照
。

卜

說
明
江
所
列

I項
目
包
含
直
轄
市

八九
縣
市
政
府
及
鄉
鎮
市
區
公
所
姿
託
民
間
團
體
辦
理
部
分
，
地
方
政

4

行
，

府
應
自
行
籌
足
經
費
，
本
部
不
再
另
行
補
助
付。

正
本.• 

台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
高
雄
布
政
府
社
會
局
、
台
灣
省
廿
一
縣
(
常
)
政
府
、
金
門
縣
成
府
、
進
江
縣
政
府

副
本
-
x
行
成
院
主
計
處
、
本
都
會
計
處
九
中
部
辦
公
室
(
會
計
)
、
社
會
司
(

一社
會
保
俊
料
、
社
會
救
助
科
叫
什
綜
合
規
釗

川
!
'，JJJ
Z
A婦，女
福
利
料
、
老
人
福
利
料
、
身
心
障
礙
幸
福
利
科

)
1
社
會
司
(
中
)

、

(
社
會
發
展
料
、
社
區
及
少
年
福
利

r

仆
汀，
科
川si老
人
福
利
機
構
輔
導
料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輔
導
科
)
(
均
令
附
件

)
J

之
一
一

W

也

-
4

.

一
、

i
l
l
i

m

-
-

-
o
p
-
-
已
。
山

?
h

d
d

ρ

軾
的

._. 

'
,
. 

海
龍

h可
做
了
何

H'd 

附
吋
-
一



九
十
年
‘
反
內
政
部
社
會
福
利
預
算
由
院
改
列
設
算
地
方
政
府
(
含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及
鄉
鎮

卜布
區
公
所
)
定
額
社
會
福
利
經
費
、
或
一
般
性
補
助
您
費
，
由
地
、
方
政
府
自
行
籌
足
之
項
目

﹒
戶
"

. 

., __.a 

- 務業社會 非土 手土
﹒阱!

合國 合閻』 于頁t 、
'" F回冉﹒

i 年少 不晶 求之 保. -rr 
科利 B力 險

不晶 服 業 業 目

利 務 務 務 另IJ

且月, 少 可UEnK- " 中 元 中 低 身 福九
少 年 呈 低 實 低 井之 ，心 利十

年 不晶 主月• 4去: 手土 4丈 入 tr平~ 經年
不晶 利 少 入

合自 〉、 j主 礙 費度
利 ~ 年 老 李文 y告 家 ~ 或內
月良 片自、 午晶 入 E力 醫 庭 參 -jÆ文

務 少 利 生 全 療 生 加 A支部
中 : 年 R良 ?舌 專 手指 活 手土 性手土
』心 保 務 津 j主 i E力 不兩 ， 品自評 補&

延 設 中 貝品 助 4呆 且坊þj 存、自岳-. 
費長 及 ，亡2 . 險 豆豆利

月良 小 . . 保. 費預

務E寺 交 " 險 之算
易 費 項由

問 防
' 

菲兩 自 院

計畫 制 助
、 . ， ' Z文

、、J 6 
. 
" 列

推 . 
寸-凡J丸.

廣
算

且...，..，一• 
主也

導
方?舌
正文動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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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手土
各自

備

吉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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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置
反
改
善
少
年
福
利
機
構

-
H少
年
教
泰
、
輔
導
機
構
設
置
及
充
實
改
善
(1-令
直
轄
市
1
縣
市

E政
府
依

一
推
動
社
會
福
利
民

一營
化
實
施
面
有
點
委
託
之
法
人

- 1)
:

1 (1 )

卜

(

1

)

一
的
何
關
懷
中
心
、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成
短
期
收
容
中
心
設
置
及
充
實
改
善
(
含

一
.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及
鄉
鎮
市
區
公
所
委
託
民
間
固
體
辦
理
部
分
)
一

八

一
回
中
途
學
校
設
笠
及
充
實
設
…
備ul

-
-γ
J

J

I J

U

卜

卜
九

八

川

一
少
年
保
護
網
絡
(
含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及
鄉
鎮
市
區
公
所
委
託
民
間
園

一
體
辦
理
部
分
)
-l

l
γ r

□

J\
-

- 一

一
推
展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工
作(
λ合
直
轄
市
、
縣
市
政
府
及
鄉
鎮
、
市

一
區
公
所
委
託
民
間
團
體
辦
理
部
分)
1
項
目
包
含
:

…

J

I

-
H認
接
原
住
民
鄉
兒
童
及

一少
年
保
護
工
作

i
i 八

-

:

(

1
八

!

一
叫
一
關
懷
中
心
外
展
服
務

i
\九
八-j
i lt-:(

1元
，
;
p
u l
l

-
\ul

…J三
~
卜
:
;
卜
戶
心
戶

γ
.
\
~f

i ~
(

一
川
崗
向
關
懷
中
心

i
緊
急
2反
扎
短
期
收
容
中
心
安
置
輔
導
服
務i

卜
干

一
八
悶
兒
童
及
少
年
性
交
易
防
制
個
黨
長
期
安
置
輔
導

~l
l
i

p

-
倒
性
交
易
防
制
倡一索
(
今
中
如
科
學
生
訪
視
)
追
蹤
訪
視
輔
導

-
L

一
開
陪
同
兒
童
及
少
年
進
行
偵
訊

:

一
關
犯
罪
行
為
人
輔
導
教
育
等
項

一
辦
理
少
年
傷
病
醫
療
補
助

一

o_.‘" , 

W..-l<:;只 :?t ;:可叭， g? rl可
ε1" d 



.' 

充
實
專
業
工
作
人
力

辦
理
困
苦
失
依
少
年
生
活
扶
助

設
置
及
改
善
婦
女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及
婦
女
庇
護
中
心.. 

包
含
新
建
、
改
增

建
、
裝
演
費
、
購
笠
、
房
舍
品
開
辦
費
、
修
繕
以
及
、
元
宵
，

設
施
設
備
。
(
含
主
轄
、
市
、
縣
市
政
府
及
鄉
鎮
‘
市
區
公

所
委
託
民
間
固
體
辦
理
部
分
)

辦
坦
婦
女
福
利
服
務
活
動
.. 

辦
理
知
位
講
座
、
成
長
固
體
、
親
職
教
育
、

研
習
訓
練
、
觀
摩
活
動
、
促
進
婦
女
權
益
活
動
、
婦
女

福
利
掌
導
、
社
區
婦
女
學
苑
、
社
區
草
親
家
庭
子
女
課

~
業
輔
導
。

÷
辦
理
婦
女
扶
助
措
施
:
立
活
扶
助
、
法
律
訴
訟
及
諮
詢
費
用
、
傷
病
醫
療

γ
 
.. 
J
U
U
YJ

八l
y
f補
助
一
~
未
婚
媽
媽
新
立
兒
稍
助
、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家
庭

一
"
(
扶
助
條
例
相
關
經
費
。
;

一
辦
理
婦
女
保
護
服
務.. 

委
託
安
置
費

1

心
理
輔
導
暨
治
-
療
費
、
個
案
輔
導

J
J
.
-
;
4
)
事
務
費
、
非
辦
公
時
間
執
行
緊
急
婦
女
個
案
處
過
相
關

-
U
J
U
J
U

費
用
、
以
及
其
他
辦
理
保
護
措
施
相
關
費
用
。
(
含
章

轄
市
，
、
縣
市
政
府
及
鄉
鎮
市
區
公
所
委
託
民
間
固
體
辦

理
部
分
)

婦
女
存晶

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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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發
給
辨
法
部
分
條
文

第
二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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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規
定
之
老
人
，
符
申
請
發
給
生
活
津
貼
(
以
下
簡
稱
本
津
貼
)•• 

-
L
年
滿
六
十
五
炭
，
並
實
際
居
住
戶
籍
所
在
地
者
a

二
、
未
接
受
政
府
公
費
收
容
安
置
素
。

三
、
家
庭
總
收
入
按
全
家
人
口
平
均
分
妃
，
每
人
每
月
末
超
過
內
政
部
或
立
轄
市
政
府
當
年
公
布
最
低
生
活
會
蟲
擊

之
二
點
五
倍
，
且
未
超
過
是
灣
地
區
平
均
每
人
每
月
消
食
文
出
之
一
點
且
倍
渝
。

J

閥
、
全
家
人
口
存
款
本
企
及
有
價
證
券
按
面
研
計
算
之
合
計
企
類
未
超
過
一
定
數
報
考
。

五
、
全
家
人
口
所
有
之
土
地
成
房
屋
來
逾
越
合
理
之
居
住
益
問
者
。

六
、
未
入
獄
服
刑
、
因
眾
羈
押
或
依
法
拘
禁
者

a

前
項
第
三
一
款
所
定
申
請
本
津
貼
之
標
卒
，
如
遇
有
特
殊
情
形
忿
，
符
由
當
地
主
管
機
州
州
報
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專
崇
核

前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所
定
一
定
數
初
，
由
瓦
轄
市
、
縣
(
常
)
政
府
依
下
列
方
式
合
併
計
算
•• 

一
、
依
據
臺
灣
銀
行
公
告
最
近
一
年
度
一
年
期
定
期
存
款
固
定
利
率
全
年
平
均
位
計
算
，
每
月
利
息
，
未
超
地
該
地
區

當
年
最
低
生
活
費
標
平
之
合
綴
。

二
、
每
增
加
一
口
，
按
人
口
數
增
加
依
誠
地
區
當
年
最
低
生
活
費
標
竿
之
二
點
五
倍
所
計
算
全
年
之
金
額
。

申
請
發
給
本
津
貼
者
，
應
檢
附
全
戶
戶
籍
勝
本
反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
向
戶
籍
所
在
地
之
鄉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以

書
面
提
出
申
請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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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第
十
一
條

第
十
三
條

申
請
人
之
各
類
所
符
及
財
產
資
料
，
由
鄉
(
鎮
、
市

戶、
e
區
)
公
所
統
一
途
，
冊
，
分
別
函
靖
國
稅
局
反
稅
捐
稍
微
血
，
位
…

提
供
。鄉

(
鎮
1

市
、
區
)
公
所
受
理
申
請
後
，
應
依
本
辦
法
規
定
?
做
迷
完
成
調
查
及
初
寐
，
且
報
徑
直
特
市
政
府
而
縣

(
常
)
政
府
核
定
。

依
第
二
條
發
給
本
津
貼
之
標
本
如
下

•. 

. 
‘ 

一
、
未
途
最
低
生
活
食
一
點
五
倍

(
'
且
未
超
過
金
灣
地
區
平
均
每
人
每
月
消
質
文
出
之
于
點
五
倍
者
，
每
月
發
給
新

8

位
幣
六
千
元
。

二
、
途
最
低
生
活
費
一
點
五
倍
以
上
，
未
達
二
點
五
倍
，
且
未
超
過
金
灣
地
區
平
均
每
人
每
月
消
費
支
出
之
一
點
五

-1侍
者
，
每
月
發
給
新
金
幣
2
一
千
元
。

前
現
津
貼
!
由
-
F
A
轄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
縣
(
市
)
政
府
或
鄉
(
銘
、

﹒
市
、
自區
)
公
所
逕
撥
底
至
申
請
人
帳
戶
。

經
-
容
核
發
給
本
津
貼
﹒
者
，
如
申
請
人
喪
失
帶
領
資
格
或
死
亡
時
，
本
人
或
其
法
定
織
承
人
應
自
事
實
發
生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通
知
戶
籍
所
在
地
之
鄉
(
鎮
、
市
、
區
)
公
所
依
規
定
辨
，
理
，
並
自
事
實
發
生
之
次
月
起
停
止
發
給
本
津
貼
。

不
符
合
請
領
資
格
而
領
取
本
津
貼
﹒
者
，
其
溢
領
之
津
貼
、
由
立
轄
市
、
縣
〈
常
)
政
府
以
毒
品
命
本
人
我
兵
法
定

給
承
人
於
六
十
日

，

內
退
遷
，
如
有
不
服
，
符
依
法
挺
起
訴
戚
、
行
政
訴
訟
;
屆
期
末
返
還
者
，
由
宜
結
市
、

一縣
(
常
)

政
府
依
法
移
送
強
制
執
行
a

本
津
貼
所
需
之
經
費
由
各
級
政
府
編
列
預
算
文
應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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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十
二
條
符
合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二
款
、
第
五
款
及
第
六
款
規

定
，
且
年
滿
二
十
歲
者
，
得
申
請
創
業
貸
款
注
冊
助
;
其
申
請
資
格
、
程

序
、
精
助
企
毅
、
名
額
及
期
限
等
，
由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騙
另
以

辦
法
定
之
。

可
十
三
一
條
辦
理
本
條
例
各
項
家
庭
扶
助
業
務
所
需
經
費

J

應
由
各
級
政
府
分

別
綿
列
預
算
丈
應
之
。

(

弟
十
四

一條
各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一

主
管
機
關
得
比
照
社
會
救
助
法
辦
理
聯
合

各
界
舉
行
勸
募
活
動
以
籌
措
經
費
，
其
勸
-
募
及
運
用
辦
法
由
各
地
方
主

咱

管
機
關
自
行
定
之
。

、

東
十
五
條
本
條
例
所
定
各
項
家
庭
扶
助
之
申
請
，
其
所
需
文
件
、
格
式
、
審

〕

核
基
準
、
審
核
程
序
及
經
費
核
撥
方
式
宰
相
關
事
宜
，
由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弟
十
六
條
本
條
例
自
公
布
日
施
行
。

V
U

. 

施
行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家
庭
扶
助
條
例
，
配
合
作
業

u

中
華
民
國
八

‘
十
九
年

自

七
‘
月

\十
三
臼

台
(
八
九
)
內
社
字
第
八
九
六
五
三
一
二
八
號
品
頌

金
、
各
機
關
職
掌
分
工

一
、
各
機
關
現
行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家
庭
扶
助
措
施
，
除
法
令
另
有
先
定
之
生
活
扶

助
、
給
付
﹒
具
有
外
，
應
配
合
特
殊
繞
過
婦
女
家
庭
扶
助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調
整
之
。

前
項
扶
助
措
施
包
括
內
政
部
(
社
會
司
、
性
使
害
防
治
委
員
會
、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委
員
會
、
兒
童
局
)
、
教
育
部
、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之
相
關
措
施O

H

，

M
h

二
、
內
政
部
推
展
社
會
福
利
補
助
作
業
要
毀
之
申
請
稍
助
項
目
及
基
準
有
關
兒
童
于

福
利
、
少
年
福
利
、
婦
女
為
利
、
性
侵
害
防
治
、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等
項
目
之

d
h

。
」
川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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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整
，
由
社
會
司
、
性
侵
害
防
治
委
員
會
、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委
員
會
及
兒a

r
局
分
別
按
討
辦
理
。

三
、
教
育
部
應
依
本
條
例
第
八
條
訂
定
子
女
教
育
輔
助
之
申
請
相
關
事
宜
。

四
、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應
依
本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訂
定
創
業
貸
款
捕
劫
之
申
請
會

格
、
程
序
、
論
助
金
額
、
名
額
及
期
限
等
辦
法
。

五
\
主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應
依
本
條
例
第
十
五
條
訂
定
所
需
文
件
、
格
式
、

審
核
基
準
、
審
核
程
序
及
經
費
核
撥
方
式
等
相
關
事
宜
。

六
、
各
機
關
應
於
三
個
月
內
完
成
施
行
本
條
例
之
準
備
工
作
，
合
相
關
規
定
主

定
或
修
正
、
表
件
格
式
印
製
及
綱
站
資
料
更
新
等
。

七
、
各
機
關
施
行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家
庭
扶
助
條
例
之
配
合
作
業
詳
如
附
表
。

a

武
、
條
文
摘
充
事
一
項

一
、
本
條
例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所
稱
政
府
當
年
公
布
最
低
生
活
費
用
標
準
，
以
立

。

‘ 

. . ' 

個It

部
、
台
北
市
政
府
工
商
雄
市
政
府
、
金
門
縣
政
府
及
連
江
縣
政
府
公
布
之
一

叫
行
為
準
'
臺
灣
地
區
平
均
每
人
每
月
消
費
支
出
之
計
算
，
以
行
政
院
主

-
z

公
布
最
近
一
年
皮
之
資
料
為
準
。

二
、
本
條
例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五
款
所
稱
單
親
，
係
指
獨
力
扶
接
十
八
歲
辛


女
，
並
具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

付
離
婚
或
夫
死
亡
者
。

吼

叫
未
婚
所
生
子
女
未
經
生
父
認
領
者
。

同
夫
失
蹤
經
向
警
察
機
關
報
案
滿
六
個
月
者
。

倒
夫
受
有
期
徒
刑
一
年
以
土
之
判
決
確
定
?
尚
在
執
行
中
者
。

三
、
本
條
例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得
依
其
他
法
令
規
定
取
得
生
活
扶
助
、
趴
布
什
或
章

者
，
如
兒
童
少
年
生
活
扶
助
(
兒
童
福
利
法

…~

少
年
福
利
法
)
，
低
收
入
主

活
扶
助
、
醫
療
補
助
、
托
兒
補
助
、
教
育
捕
助
等
(
社
會
救
助
法
)
，
身
心
血

U

礙
-
Z教
育
…
補
助
、
創
業
貸
款
、
生
活
椅
劫
、
托
育
補
助
等
(
身
心
障
礙
盡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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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法
)
，
年
滿
五
歲
未
滿
六
成
就
托
私
立
幼
稚
間
或
托
兒
所
之
幼
兒
教
育
券
，

中
低
收
入
戶
醫
療
論
功
等
，
不
予
重
放
補
助
。
但
其
他
生
活
扶
助
或
捨
付
低

於
本
條
例
捕
助
採
準
者
，
得
補
助
其
差
額
。

四
、
重
放
扶
助
之
防
止
及
查
核
，
由
各
該
受
理
主
管
機
關
辦
理
，
並
得
責
由
申
請

人
切
結
無
重
被
請
領
情
事
。

五
、
因
情
形
特
殊
有
補
助
必
要
者
，
除
本
條
例
另
有
規
定
外
，
經
當
地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者
，
申
請
人
得
不
受
設
籍
之
限
制
。

六
、
本
條
例
第
七
條
第
一
項
有
關
當
年
度
最
低
工
資
之
計
算
，
以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依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訂
定
之
基
本
工
資
為
準
。

七
、

一本
條
例
第
九
條
所
定
傷
病
醫
療
補
助
措
施
，
以
申
請
入
戶
錯
所
在
地
之
鄉

、1
(鎮
、
市
、
區
)
公
所
為
受
理
申
請
之
單
一
窗
口
。

八
、
八
十
九
年
度
所
需
經
費
!
其
中
緊
急
生
活
扶
助
、
子
女
生
活
津
貼
、
傷
病
臀

言
，療椅
劫
、
兒
童
托
育
津
貼
或
法
律
訴
訟
補
助
等
措
施
，
如
需
申
請
內
政
部
椅

-
d 

一

1) 

功
，
得
依
流
行
相
關
補
助
規
定
辦
理
。

九
、
九
十
年
度
起
為
落
實
財
政
收
支
封
分
法
相
關
規
定
，
本
條
例
所
需
經
費
請
各

地
方
政
府
就
自
有
財
源
、
中
央
核
定
之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及
福
助
款
項
優
先
編

列
預
算
文
應
。

十
、
特
殊
境
遇
婦
女
家
庭
扶
助
以
事
實
發
生
於
本
條
例
生
效
日
(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
以
後
之
案
件
為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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